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國字第16號

上  訴  人  黃貴蘭 

訴訟代理人  喬政翔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江政韓 

            李宗霖 

            李昇璋 

            潘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中律師

            林建宏律師

上  訴  人  黃泰綸 

訴訟代理人  郭德田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佳融律師

上  訴  人  張秉生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上  訴  人  林瑞姿 

            汪家慶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上  訴  人  蕭永裕 

訴訟代理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周妙珍 

訴訟代理人  唐德華律師

            江凱芫律師

上  訴  人  尹新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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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上訴 人  李孟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名志律師

            袁瑋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運陽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陶漢   

訴訟代理人  吳耀庭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倪安 

            林志傑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蘇俊雄 

訴訟代理人  蔣昕佑律師

            張晁綱律師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昰森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李玉梅

            周伯陽 

            周平光 

            周佳伶 

            周佳京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黃新為律師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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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楊源明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游儒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王皓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

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

珍、尹新堯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

本院於110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

家慶、尹新堯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

棄。

上開廢棄部分，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分別給付黃貴蘭新臺幣貳

萬元、江政韓新臺幣貳萬參仟肆佰玖拾伍元、黃泰綸新臺幣陸萬

元、李昇璋新臺幣陸萬元、張秉生新臺幣壹萬貳仟零伍拾肆元、

汪家慶新臺幣陸萬元、尹新堯新臺幣陸萬壹仟零伍拾元，及均自

民國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

其餘上訴均駁回。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上訴均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

擔；駁回上訴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貴蘭、江政韓、黃

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

姿、蕭永裕、周妙珍上訴部分，由黃貴蘭、黃泰綸各負擔百分之

十，江政韓、李昇璋、汪家慶、尹新堯、林瑞姿、蕭永裕、周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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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各負擔百分之十一，張秉生、李宗霖、潘寬各負擔百分之一；

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上訴部分，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十項應更正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

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每人各新臺幣貳萬壹仟柒

佰玖拾陸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北市警察局）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陳嘉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楊源明，有內政部人

事令影本在卷可稽，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

第379至385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

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

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黃

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

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暨被上訴人李

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

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分別稱其

姓名，合稱黃貴蘭等24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曾以書面向

北市警察局及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與北市警

察局合稱北市府等2人）請求國家賠償，均經北市府等2人回

覆拒絕賠償在案（參後述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是黃貴蘭等

24人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業已符合前揭規定之書面協議

先行程序，程序上自屬適法。

三、次按在第二審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

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

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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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合稱周李玉梅等5人）於原審聲明

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給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即醫療

費用108,980元、精神慰撫金291,020元）本息，並應負不真

正連帶賠償責任；嗣於本院審理中，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

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見原審105年度簡字第89號卷（下

稱原審簡字卷）第228至232頁〉，周榮宗已於起訴前之104

年3月21日死亡（見原審簡字卷第227頁），上開債權係屬周

榮宗之遺產，經渠等協議分割後，乃更正起訴聲明為請求北

市府等2人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

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

償責任（見本院卷四第484、485頁）。經核周李玉梅等5人

所為，係屬補充、更正其於原審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

述，非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黃貴蘭等24人主張：時任總統馬英九無視民意對於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之反彈，竟指示國民黨籍立

委張慶忠於103年3月17日下午立法院委員會上以自行佩戴之

隨身型麥克風，趁亂宣布「服貿協議視為完成審查，送交院

會存查」等語，將此攸關民生之爭議法案強渡關山，以致學

生及公民團體於翌日（18日）晚間衝入立法院內表達抗議，

經媒體報導後，遂有眾多民眾前往並聚集在立法院周邊的臺

北市青島東路及濟南路聲援（向以「太陽花學運」稱之）；

然總統馬英九於同年月23日召開記者會時，仍未正面回應民

眾訴求，亦未使行政院退回服貿協議之提案，衡情已無其他

可資救濟服貿協議審議程序瑕疵之管道，致部分民眾於該日

晚間轉向進入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就民眾在行政院區靜坐抗

議引致之糾紛，下稱323陳抗事件），目的在敦促行政院撤

回提案，並無其他暴力舉措。詎時任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

政署）署長王卓鈞、北市警察局局長黃昇勇、北市警察局中

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等人，為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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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所下限時淨空行政院內外之指令，於

同年月24日零時左右集結上千名重裝警力（部分全副武裝佩

帶伸縮鋼棍)，並派遣鎮暴灑水車至周邊區域待命展開強制

驅離行動。而伊（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除外，實際參與

陳抗之人為周榮宗，渠5人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於同年

月23日至24日期間在行政院區內外附近靜坐及呼喊口號時，

係為表達憲法所保障之言論暨集會遊行之自由，亦無任何毀

損、破壞等暴力行為，實無警械使用條例（下稱警械條例)

所稱得使用警械之客觀狀態，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為執行上

開限時驅離指令，竟以徒手或使用警棍、盾牌等器械壓制、

毆打、剁擊、踢踹、拖行等逾越合理必要界線之過激方法，

以致伊身體受傷及隨身物品損毀（黃貴蘭等24人個別之受傷

事實經過、求償項目及金額各如附件一至二十「A.侵權行為

事實」欄所示），顯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第

20條及第28條等規定及比例原則之要求，依同法第30條之規

定，北市警察局應按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

條第2項前段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

項前段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該條例使用警械規定，

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

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故北市府亦應對伊負損害賠

償責任。再因員警於事發現場具有人數及武力優勢，訴訟資

料存在於員警掌控領域，本件應將舉證責任倒置，由北市府

等2人就所轄員警進行驅離行動係屬合法且無過失乙節負舉

證責任，否則應受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敗訴結果，且伊之陳抗

活動既無不法性，又不能預期北市府等2人會於現場對群眾

施加暴力，伊對於損害發生自無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爰依

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

（張秉生另依國賠法第5條準用民法第193、195條規定），

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賠償伊如附件一至二十「B.訴之聲

明」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原

審判決北市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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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及周李玉梅等

5人各如附件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八、十九及二十「C.原審判決主文」欄所示之金額本息；另

駁回黃貴蘭等24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未繫屬於本院

者茲不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

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

堯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北市警察局就其不利部分亦

不服提起上訴；至於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

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就其敗訴部分均未聲

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黃貴蘭、

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

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各

如附件一至十二「D.上訴聲明」欄所示。黃貴蘭、江政韓、

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

森、周李玉梅等5人對於北市警察局上訴之答辯聲明則為：

上訴駁回。

二、北市府等2人抗辯如下：　　

  ㈠北市府則以：伊並非本件警械使用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

機關，如因員警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權利者，法院實務

見解向由該員警所屬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而

伊對於323陳抗事件中之現場員警並無指揮監督權限，自無

須就該等員警之行為負國家賠償責任；且黃貴蘭等24人聚集

在行政院區周邊乃違法集會遊行，在場員警基於維護官署安

寧、周邊道路交通順暢及其他用路人之通行安全自由等公共

利益，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進行警告及採取強制驅離

之行動，核屬依法行政行為，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不具違法

性，而員警對於民眾採取抬離行動時，過程中難免會對於靜

坐靜臥之民眾有拉扯動作，另使用小警棍排除民眾手足身體

串連之方法，無從避免身體皮膚出現紅腫或類似傷痕之現

象，此乃黃貴蘭等24人拒絕自行離去所招致風險之提升，終

至發生輕微受傷之結果，自須予以容忍，難認係因員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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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過當攻擊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㈡北市警察局則以：323陳抗事件聚集在行政院之禁制區係屬

違法之集會行為，且確有部分民眾持油壓剪、鐵撬等器物破

壞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建築物內破壞公物之事實，故伊

考量行政院為國家行政決策之中樞，採取先以口頭勸離，如

勸離不成，始以抬離、拖離等漸進方式驅離群眾，並於民眾

以手勾手串連時使用警棍使其分離，核屬符合比例原則之手

段，縱有伊所屬員警攻擊群眾之情亦為零星個案，而造成黃

貴蘭等24人受傷之原因眾多，舉凡自行推擠、跌倒均有可

能，非僅有員警違法施用暴力一途而已，渠等仍應舉證證明

其受傷結果乃遭伊所屬員警過激攻擊所致，而伊已於另案保

全證據事件提供陳抗現場之全部錄音、錄影光碟及相關公文

往返紀錄，本件並無舉證責任倒置或減輕之適用。又黃貴蘭

等24人係違法進入行政院區，該損害發生有部分乃屬可歸責

於己，自有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再渠等主張之傷勢程度有

部分與診斷證明及病歷資料之記載內容不符，物品毀損之賠

償未予舉證，另有部分未提出醫療費用之證明單據，所為慰

撫金之請求金額亦顯然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

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北市警察局之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

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對於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

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

尹新堯所為之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20頁）：

　㈠行政院為推動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正常化，由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案關係協會共

同討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中服貿協議討論內容

係制度化規範，保障兩岸間雙方服務提供者之權益，擴大產

業間交流合作及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於1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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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正式簽署。當時行政院認服貿協議攸關臺灣經濟發展，

且預期經濟政策開放市場以及就業效應，通過施行後將對臺

灣電子商務、資訊業、線上遊戲業、金融業、環保、物流及

運輸業等均有正面影響及效益，因此要求立法院儘早通過。

然持反對立場者亦擔憂服貿協議所涉及之臺灣服務產業貿易

及投資開放條件，對於臺灣中小型企業不利，恐導致臺灣在

不完善經濟制度下將更加仰賴市場規模較大之大陸，影響政

治與經濟環境，復質疑相關談判內容缺乏透明度，致立法院

各黨派意見分歧而形成對峙。立法院經朝野協商後，就服貿

協議達成逐條進行審查表決，在未經實質審查通過該協議前

不得自動生效等共識，但仍有反對者認為立法院朝野協商內

容違反簽署條約後生效前不應更動之國際慣例，且違反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地方制度法等規範，因而爭

執不休。嗣於103年3月17日上午欲進行審查時，反對派立法

委員佔領主席台並干擾會議進行，主持會議之張慶忠委員則

於當日下午以事前準備之無線麥克風宣布出席人數達法定人

數，服貿協議送交立法院審查已經超過3個月期限，依法視

為已經審查，並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等語後旋即宣布散會。

此舉引發持反對立場之委員及民眾不滿，遂有許多民眾及社

會團體成員至立法院外抗議，要求重行審查並阻擋院會進

行，隨即進入立法院而佔據之，立法院周邊亦有眾多民眾聚

集，立法院運作因而癱瘓。民眾佔據立法院抗議之行動持續

6天後，有反對者以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及總統馬英九未

承諾立即退回服貿協議、制訂監督條例等情為由，主張另行

佔領行政院進行抗爭，遂有民眾自同年月23日下午4、5時許

起，未經申請集會許可即前往行政院及周邊區域進行集結抗

議。

　㈡行政院區安全維護原由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負責，惟因103

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抗議民眾破壞拒馬侵入行政院建

築物內，北市警察局遂通報中正第一、文山第二、內湖、大

安、南港等分局長等人赴現場支援，當晚10時許開會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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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執行淨化（空）行政院區任務，院區由中山、大安、中正

第一、士林、文山第一、內湖及南港分局負責，院外則由大

同、松山、北投及文山第二分局負責，並緊急向內政部警政

署申請支援機動保安警力29個分隊（1,160名）。陳抗現場

員警於執行該淨化（空）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

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而全部執勤員警穿著之制服皆繡有

專屬編號，但部分人員因配戴護肩、護肘、護胸及護背等防

護裝備而遭遮蔽編號。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15分許，中正

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率警力淨空行政院2、3樓人士，1樓大

廳仍有約40人靜坐；翌日（24日）凌晨0時25分許開始淨空

行政院周邊，由北平東路、行政院區北側車道等處開始，南

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媒體；凌晨4時1分許，大安

分局分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之群眾，迄至

清晨5時45分許將行政院區內淨空完畢，執行勤務過程大致

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淨空行政院院區勤前任務交付紀

要」、本判決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所示

（見原審卷一第260至261頁背面、第266頁）。而北市警察

局所屬之地方自治政府則為北市府。

　㈢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曾於104年9月15日以

書面向北市府請求協議，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6日以北

市賠三字第10433602200號函北市警察局並表示請依警械條

例辦理等語，嗣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以北市警法字

第10440534800號函拒絕賠償，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

人除外）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

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又北市府法務局於104

年10月13日函轉周李玉梅等5人於104年10月7日提出之國家

賠償請求協議書予北市警察局，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

日拒絕賠償，周李玉梅等5人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

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　

四、黃貴蘭等24人（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係為周榮宗之繼承人，

實際參與陳抗事件之人為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乃基於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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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之法律關係而提出本件求償請求，以下均同）主張渠等於

323陳抗事件中遭員警以過激之暴力行為對待及攻擊，以致

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北市府等2人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

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渠等負不真正連帶

賠償責任等情，為北市府等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經查：

　㈠集會遊行法第6條設有禁制區之規定已通過違憲審查：

　⒈按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集會、遊行不

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

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前項第一款地區之週邊範

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300公尺。該條曾於91年6

月間作修正，未刪減原定之禁制區，而增列「總統、副總統

官邸」及「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

及其館長官邸」亦為禁制區。是於現行法制下，除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否則行政院院區及週邊一定範圍內，自不得作為

集會、遊行地點。

　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解釋文揭示：「國家為保障

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

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

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集會遊

行法第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

與軍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均屬防止妨礙他

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

條規定並無牴觸」，並於解釋理由內敘明：「集會遊行法第

6條係規定集會、遊行禁制區，禁止集會、遊行之地區為：

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二、國

際機場、港口。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其範圍包括各該地

區之週邊，同條第二項授權內政部及國防部劃定之。上開地

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仍得舉行。『禁制區之劃定在維護國

家元首、憲法機關及審判機關之功能、對外交通之順暢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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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軍事設施之安全，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在此範

圍舉行集會、遊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同條就禁制地區及其週邊範圍之規定亦甚明確，自屬符

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牴觸憲法情事』」。

　⒊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另於本件陳抗事件發生之前2日即103年

3月21日作成釋字第718號解釋，對於上開釋字第445號解釋

有所補充，並指明：「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室外集

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

會、遊行部分，及同法第9條第1項但書與第12條第2項關於

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

則，不符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均應自中華民國

104年1月1日起失其效力」，再於解釋理由內說明：第6條、

第24條等規定，或非本件原因案件應適用之規定，或非確定

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規定；另就原因案件應適用及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之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等規定，聲請意旨尚

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或於客

觀上具體敘明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應不受理。　　　　

　⒋從而集會遊行法第6條關於禁制區之現制，雖有對於人民集

會自由（包含集會、遊行）形成一定之法定限制，惟仍已通

過大法官實質違憲審查而認為合憲，法院自有適用合憲法律

之義務。

  ㈡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於323陳抗事件中，在行政院區

（包含行政院主建物內大廳）係違法進行集會活動：　　

　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行政院外圍安全勤務由南港分局負

責，其中行政院臨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大門的管制勤務為南

港分局玉成派出所員警負責，而執勤員警為維護行政院安

全，以架設鐵拒馬、蛇籠等方式管制人員進出；於103年3月

23日晚間7時30分許，已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

鐵拒馬進入行政院而遭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民眾

嗣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

入行政院區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警力對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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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北平東路後門有民眾約100餘人聚集欲強行進入行政院，

經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經警方清空行政院2、3樓

民眾後，1樓大廳仍有諸多民眾靜坐等情，均經由媒體普遍

報導而為眾所周知，並與附表所示之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

時序表大致相符。從而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事前並未經

主管機關核准，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

及週邊進行集會行為，無論其訴求、動機為何，手段是否平

和，皆屬在法定禁制區內違法集會甚明，已與集會遊行法第

6條第1款之規定相違，核屬非法之集會。

　⒉黃貴蘭等24人雖主張其他民眾於前階段衝入行政院區之陳抗

行為，與後階段民眾在行政院內外和平靜坐之集會不應等同

視之等情，然此乃同一在行政院區內外違法集會之持續進行

過程，陳抗民眾（包含黃貴蘭等24人）陸續加入或退去，並

不影響違法集會之認定。　

　㈢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在323陳抗事件中，對於侵入行政院區

及聚集於禁制區內之民眾執行強制驅離任務，乃屬適法之行

為：

　⒈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

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同法第5條、第24條規定，對

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

法予以妨害。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當

有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者，同法第25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則規定，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

散，且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以上規

定均未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18號解釋宣告違憲之範

圍內）。

　⒉本件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周邊區域

進行之非法集會，起因於103年3月間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事

宜引發部分民眾不滿，而於同年月18日在立法院（非屬禁制

區）集會，表達反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等訴求，部分民眾並

於同年月23日前往行政院（屬禁制區）抗議，有部分陳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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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衝破封鎖線，甚至有人以油壓剪、鐵撬破壞行政院鐵拒

馬，或係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

等情事，是以行政院院長為行政院之代表人，對行政院所管

理，供行政內部利用，具「行政使用公物」性質之機關建築

物，自負有保護不受他人侵擾之義務；對於干擾或入侵者，

應具禁止進入或排除入侵之權限，俾維持機關功能之正常運

作，因此，當行政院既有警力已不能維護院區之安全或排除

他人干擾、侵害時，行政院院長自得請求具有地域及事務

（集會遊行事務）管轄權限之警察機關即北市警察局協助排

除。而北市警察局既為前揭集會地點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

考量行政院係國家行政之中樞，每日均需處理國家各項重要

行政事務之聯繫、決策等事宜，且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

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及周邊供公眾出入

通行之道路，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

暢通，維繫其運作功能及其人員不受外在干擾下正常行使職

權，並為避免攜帶油壓剪、鐵撬等器械的陳抗民眾失控，致

生不可預測的公共秩序、安全危害等公益目的，決定進行強

制驅離，而對於聚集在行政院及周邊陳抗民眾之人身自由、

言論或表達自由等基本權利施以必要程度的限制，乃屬適法

之行為，否則如認集會自由之保障優於一切法益，而全然不

許以強制力進行驅離，則集會遊行法所制定禁制區之規定即

失去意義，且無論黃貴蘭等24人所稱之限時驅離命令是否存

在，執行強制驅離勤務之目的係為排除民眾在行政院區進行

違法集會，並不當然與值勤員警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心

態而恣意攻擊民眾身體之行為劃上等號，仍應以個案情況觀

察之。

  ⒊黃貴蘭等24人固主張伊之集會行為乃行使抵抗權及以公民不

服從理論而阻卻違法等語。惟查：

　⑴所謂公民不服從，係屬公民抗爭型態之類型，我國法律並無

相關規定，僅止於學理上之討論，且其定義不一，要件分

歧。文獻上較被廣為認可之定義為：公民不服從乃基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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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非暴力、本於良知，但違反法律之行為，而在政治上期

望引起通案之法律修正、或政府政策變更，以此種違反法律

之行為對於社會多數之正義觀念，表達異議，其要件包含：

對多數人之正義觀念表達不同意見之政治行為，且對象通常

必須限於對抗重大明顯違反正義之情形而言。又公民不服從

必須已經本於誠信原則，進行通常之合法救濟途徑但無效

果，且不得導致對於遵守法律及憲法之破壞。

　⑵查323陳抗事件乃因反對立法院倉促通過服貿協議，於民眾

佔領立法院抗議數日後，認為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

未給予退回重新審議之滿意回應，遂於103年3月23日傍晚自

立法院轉戰行政院，欲以佔領行政院之方式逼迫政府退讓。

惟民眾抗議當時之執政黨立委欲讓服貿協議強行過關的原本

訴求對象係審議該協議之立法院，渠等在佔領立法院數日之

方式已使社會大眾知悉渠等表明反對以「不正方法」快速完

成服貿協議審查之主要訴求，且當時之執政當局亦同意由立

法院重新進行該協議之逐條討論及審查（參馬英九總統103

年3月23日中外記者會致詞全文及新聞稿，見原審卷一第246

至252頁），服貿協議顯已無法按照當時執政黨之意思強行

完成審查，縱有不滿意之處，抗議民眾仍可留在立法院為持

續抗爭、監督，但部分民眾在短時間內未能從當時之執政當

局方面得到令自己認為滿意之回應時，即將渠等欲佔領之對

象擴大至行政院，顯已超出原本集會抗議之主要訴求，亦非

毫無其他選擇餘地之不得已或係最後之手段。況部分民眾以

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

政院區內，業如前述，此舉已超越理性、和平表達訴求之界

線而具有暴力性，違反公民不服從之非暴力要求，亦不符合

前述公民不服從及抵抗權概念之最後手段性要件，自不能以

此為由而推論在行政院區集會係屬合法集會。

　㈣淨空行政院任務核屬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解散違法集會

之強制力實施，於制止命令解散進而實施強制驅離時，仍應

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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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所謂比例原則（又稱最小侵害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7 條

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⑴採取之方法應有助

於目的之達成（適當原則）。⑵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

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必要原則）。⑶採取

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均衡原則）。

　⒉而集會遊行之限制或命令解散，仍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

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

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法第26條

規定意旨參照）。是以在行政院禁制區進行之非法集會活

動，主管機關雖得命令解散，且於進行柔性勸說、喊話、命

令民眾自行解散仍無效果時，顯然無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

目的，在衡酌上述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及集會群眾之集會自由

後，自得採取以強制力驅離之方式為之，惟仍應注意方式之

適當性及必要性，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準

此，在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實施強制力執行驅離勤務過程

中，自應以使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禁制區作為所欲達成之目

的，所採取之方法，可以包含以強制力促使不配合離開的陳

情抗議民眾離開管制區的合理行為（例如：將手勾手的陳情

抗議民眾的身體分開、將坐躺的陳情抗議民眾抬離等），且

既以強制力進行驅離，於員警實施強制力的過程中，難免會

有發生摩擦、碰撞、拉扯等情狀，而使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

受傷或財物受損，如果有因此造成受驅離陳情抗議民眾之身

體受傷、財產受損者，在不逾越前述比例原則的範圍內，仍

然屬於依法行政的行為，自無警械條例及國賠法所定不法性

質之國家賠償責任，惟如已逾越比例原則之過當行為，甚或

逸脫前述目的而攻擊民眾，既然已經超出依法行政之範圍，

自不能仍以執行驅離違法集會勤務為由而阻卻行為之不法

性。

　㈤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部分

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是否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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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參諸附表所示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於103年3月23

日晚間7時30分許，約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

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執勤員警制止後雙方發生推擠，於同日

7時37分許，有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以棉被覆於其上

後，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8時13分許，有民眾破

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並破壞物品等情。而北市警

察局本於至行政院區執行對於非法集會之制止、命令解散、

強制驅離等勤務，且現場已有民眾涉嫌犯罪情事等理由，因

而攜帶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至現場執行勤

務，客觀上應無不合法。至於警械條例第1條雖有規定警察

人員於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

徽或身分證件等語，此乃係在使民眾能從外觀得知係警察人

員執行勤務，避免民眾因不知係警察正在執行職務而於誤會

中觸法或抗拒時造成傷亡，而依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

之內容，於行政院1樓大廳內雖有部分執行驅離勤務之員警

係身著全黑制服、黑色頭盔，且無警徽、臂章等可資識別所

屬單位情事（見原審卷七第85頁背面），惟由當時行政院區

內外現場已集結為數眾多身著制服或手持警盾（制服或警盾

上有警察或POLICE字樣）之員警（見原審卷七第86頁），黑

衣黑盔員警出現時亦係接受現場指揮官發號施令指揮調度之

客觀情況觀之，甚至當日新聞、網路等媒體均大規模報導眾

多員警將至行政院區執行驅離勤務等情，堪認上揭黑衣黑盔

人員雖無配戴明確之警方標識，然應無使含黃貴蘭等24人在

內之陳抗民眾誤認此等人員並非警察身分之情形，併此敘

明。　

　⒉惟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第1項、第27條分別規定：警

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

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行使職權時，為排除

危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但同法第3

條第1項亦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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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

之。另警械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所

用警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又同條例第3

條、第4條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類如為避免非

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或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

等情形，得使用警棍制止。但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原因已消滅

者，應立即停止使用，勿傷及其他之人，如非情況急迫，應

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同條例第7至9條參照）。是北

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基於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

規定，固有制止違法集會並命令解散之權限，且為達命令解

散目的，手段應包含驅離民眾、對於非擁有武力之民眾輔助

使用警棍以動用必要限度內之強制力（不應包含刀、槍等殺

傷力強大之警械）；所謂必要，當指達成執行目的時，應以

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留意不得傷及受驅離

民眾之致命部位或無關之他人，類似於手段是否選擇侵害最

小之比例原則檢驗。而員警動用強制力驅離此類非法集會之

民眾，衡量其強制力之運用是否必要，現實上本應考量解散

違法集會之急迫性、規模大小、是否遇有集會人士抵抗及抵

抗之強度等個案情節之不同，保留員警執法過程中一定之即

時合理判斷權限，但仍不應在明顯不成比例之狀況下進行驅

離解散，例如已經驅離仍加以毆擊、為加以驅離而恣意針對

民眾身體脆弱致命部位反覆擊打等過激手段。

　⒊從而，黃貴蘭等24人即便認為渠等乃為抗議國家重大公共政

策之倉促決定（反對服貿協議）、元首之漠視民意、聲援

「太陽花學運」等理由而具有集會正當性，但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逕行進入行政院區，且受維持秩序之員警加以警告、勸

離仍不自行離去，本屬集會遊行法所規定之在禁制區內進行

非法集會情狀，而集會初期又有民眾破壞及恣意出入行政院

主建物內部各樓層翻找公物之行為，依法員警應可動用必要

之強制力予以強制解散及驅離。黃貴蘭等24人雖稱員警已控

制行政院大樓，應可容忍民眾靜坐以表達訴求，沒有必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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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強制驅離云云，除已形式上違反業已通過合憲檢驗之集會

遊行法劃定禁制區相關規範外，又衡諸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

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而民眾佔據行

政院區靜坐，勢必妨礙其後行政院內部之機關人員安全、公

物與機密之維護、公務之順暢執行等主要機關運作功能，參

以集會民眾之聲量、進出、如廁、飲水等問題，且需防免集

會民眾突發性失控之公共安全顧慮，故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

承命依法解散在行政院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舉行而嚴重妨礙

其運作與功能之非法集會，驅離受警告、制止、勸離仍不自

行解散之參加民眾，如因民眾加以抵抗，員警動用必要強制

力而構成對遭驅離之特定民眾身體之普通傷害、行為自由之

限制，均可能因此具有侵害權利之外觀，然本於上述論理及

說明，若其目的正當，手段與目的間仍有事實上之合理關

連，只要非屬對於受驅離民眾構成明顯不成比例之個人法益

侵害（如已層升至重傷、死亡行為，及相當時間剝奪行動自

由之程度，當屬不具合理關連、顯然不合比例性而將之排除

在外），皆應認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可阻卻不法或排除其違

法性。

　㈥本件舉證責任之分配：

　⒈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

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

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

定有明文。準此，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應具備：

㈠行為人須為公務員、㈡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㈢須係不法之行為、㈣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㈤須侵害人

民之自由或權利、㈥須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

係之要件，始足相當。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執行職務

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而所謂過失，是僅指雖非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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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執行職務構成

權利侵害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情形。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黃貴蘭等24人須先就上

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若渠等不能先

為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北市府等2人就

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

回渠等之請求，此為國家賠償事件舉證責任之原則性分配法

則。

　⒉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於89年2月9日修正時增訂但書之規

定，肇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

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

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如嚴守該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

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

則，是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上開但書所定之公平要求時，應

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求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

事人間能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

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以定其舉證責任或

是否減輕其證明度。

　⒊參諸原審就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七第83頁

背面至87頁、第120頁背面至125頁、第145頁背面至149

頁、第170頁背面至175頁背面、第222頁至226頁背面），整

個驅離行動之基調係警察1人或數人合力將現場民眾勸離，

若陳抗民眾自行起身離開，便未施以任何強制手段，若陳抗

民眾滯留原地（坐躺在地上）不走，則動用強制力，拉起、

抬起、拖走，且因警察人多勢眾，又持用警棍，陳抗民眾於

掙扎抵抗甚至摔倒在地之過程中，難免有因此受傷之可能，

是警方行動目的相當明確，並非刻意針對滯留民眾全面性施

以暴力；雖有部分畫面錄得員警疑似作出毆打等較為強力之

舉動，惟該等畫面所錄得遭攻擊之人均非本件請求賠償之當

事人；況員警並非普遍使用警棍，多以徒手方式進行驅離，

手段上難以逕認將造成遭驅離民眾身體甚至生命安全之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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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是以本件323陳抗事件之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受

傷狀況是否係因員警執行驅離勤務逾越或違反比例原則而

來，仍應個別觀察、論證，尚不能逕以陳抗現場有民眾遭警

察毆打成傷，即推論本件請求國家賠償之當事人均係遭員警

違法毆打成傷。至於證人林明慧（陳抗民眾之一）、林雨佑

（網路媒體記者）、蔡宜軒（護理師）、史書華（醫師）、

吳柏鋒（醫護人員）雖於原審到庭作證（見原審卷六第111

頁背面至121頁、第187頁背面至199頁背面），然上開證人

係就自身於陳抗現場目睹或親身經歷之情況為表述，仍未見

有何親眼目睹本件當事人遭警方暴力攻擊之事實，自無從對

於特定當事人是否係受員警違法、過當攻擊而受傷之情予以

佐證。

　⒋爰審酌上情，並考量國家賠償事件之公法色彩，暨兼衡目前

國家賠償事件仍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及斟酌個案間的公

平，認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乃關於陳情抗議民眾（含黃貴蘭等

24人）在行政院禁制區參與違法集會行為，員警攜警械到場

執行公權力以強制力驅離時，有無對之施以逾越比例原則之

攻擊、毆打行為，導致渠等受傷、隨身財物毀損之求償事

件，而兩造在陳抗現場蒐證之證據掌握上並不全然對等，應

適用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減輕黃貴蘭等24人

之舉證責任，以資衡平。若渠等就其參與陳抗事件中之受傷

身體部位或程度，已逾越員警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必要範疇

乙節，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

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應認其盡到舉證責任，非謂因此

即可將舉證責任全部倒置於北市府等2人，以符合民事訴訟

法精神及國家賠償事件之特質。是黃貴蘭等24人主張本件應

由北市府等2人舉證證明渠等所受傷勢並非因員警執法過

當、暴力攻擊而來，否則即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要無可取。

　⒌而主張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

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事實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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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自

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意

旨參照）。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亦不以可直接單獨

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

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是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仍應通

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

割裂觀察。準此，黃貴蘭等24人所稱武器平等原則之落實，

自不僅有轉換、倒置舉證責任一途而已，渠等關於所受傷勢

是否為員警執行職務以強制力逾越比例原則所造成乙節，縱

使未能提出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之客觀錄影畫面，

仍得以在場證人之證言，或以醫療院所診斷結果顯示身體受

傷部位及傷勢等情況證據，認為已證明至使法院心證度達到

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已

盡舉證責任。

　㈦黃貴蘭等24人主張渠等於陳抗現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是

否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

強制力行為所致？

　　按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以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為其要件，以防止

公務員濫用職權而侵害人民權益，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

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是否

以逾越必要合理之方式而使黃貴蘭等24人受傷或隨身物品毀

損，亦即該強制驅離方法是否為不法之行為，茲逐一分述如

下：　　　　

　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部分：

　⑴李宗霖主張伊遭員警暴力拖行，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

有嚴重擦傷，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

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不知名員警趁

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2



左側臉頰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0、61頁），係以記載

「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病患於2014年

3月24日3時54分來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後，於2014年3月24

日4時45分離院，宜於門診持續追蹤治療」之臺大醫院診斷

證明書影本為證《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607號

卷（下稱高等行政卷）第620頁、本院卷三第61頁》。

　⑵潘寬主張伊遭警員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

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

外衣亦被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等情（見本院

卷三第100、101頁），係以衣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

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20至122頁）。

　⑶林瑞姿主張伊遭員警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

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

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

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等情

（見本院卷第148、149頁），係以靜坐照片（見高等行政卷

第708頁）及載有「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

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患者自103年3月

28日來院就診1次」之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為據（見

高等行政卷第710頁、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⑷蕭永裕主張伊遭員警持警盾猛力剁其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

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7

8、279頁），係以載有「右小腿擦傷（約5公分）及鈍挫

傷」之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

原審簡字卷第174、175頁、原審卷五第164至173頁）。　

  ⑸周妙珍主張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打或徒手攻擊、強行拖離，導

致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勢及眼鏡

毀損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0、291頁)，係以受傷照片及載

有「顏面部挫傷合併瘀青、雙手挫傷合併紅腫、右膝挫傷合

併紅腫」之馬偕醫院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

（見原審簡字卷第181至183頁、原審卷四第167至170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3



復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Ｚ-4）畫面中之白框眼

鏡戴口罩遭警察從地上拉起之女子（見原審卷七第147頁背

面），而該段畫面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

04：13至05：02，畫面中有為數甚多的民眾均躺在地上，與

身旁同樣躺著的人手勾著手（左手勾著左側之人的右手，右

手勾著右側之人的左手）。許多警察靠近躺著的民眾，試圖

拉起躺在地上民眾，民眾躺著且沒有鬆開手及自行起身的動

作，警察以強力拉起民眾」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7頁）。 

　⑹綜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前述事證觀

之，李宗霖所稱左胸瘀青之傷勢未見診斷證明書有相關記

載；且林瑞姿所稱遭驅離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9頁），

亦看不出員警有故意踩踏人群情狀；而周妙珍之前揭光碟勘

驗內容，係員警拉起坐在地上之周妙珍以達驅離目的，未見

員警有毆打施暴之動作，周妙珍雖又另以證人即律師范綱祥

之證詞為證，然證人范綱祥係證稱伊直到24日清晨5 、6 點

才離開立法院，伊從立法院出來時有遇到一群學生，這些學

生是有受傷掛彩的，伊有與這群學生交談一陣子，有看過周

妙珍，有可能是在那個地方看到她，但沒有辦法確認，伊沒

有目睹在行政院發生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5至36頁背

面），自難逕以渠等片面陳述而認定有遭員警以攻擊或逾越

比例原則方式驅離成傷。且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

裕、周妙珍之主要傷勢均屬一般身體擦挫傷，經核與員警執

行驅離勤務時，因受在場靜坐民眾之徒手抵抗（手勾手彼此

抓緊不放開、執意用身體力量坐、蹲、躺在地上等），而強

制抬抱、拉離民眾時，所可能產生之未達嚴重程度之身體碰

撞傷痕狀況大致相符，尚與比例原則之合理性、必要性並無

重大違背，是渠等就其遭陳抗現場員警以過激手段施暴攻擊

成傷等情，尚未證明至使本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

度，其受傷之結果與陳抗現場員警驅離行為間自無不法性可

言，從而渠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

2項前段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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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黃貴蘭部分：

　  黃貴蘭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以警棍敲打頭部，致受有左

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6頁），此有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病歷及診斷證

明書影本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91至210頁），其上記載：黃

貴蘭係因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於103年3月24日4時27分來

院急診，經診斷並縫合治療後，於同日5時30分離院等語；

並據黃貴蘭之妹即證人黃尤楓證稱：伊於103年3月24日凌晨

有與黃貴蘭一同去行政院，想去關心靜坐的學生，行政院有

一個白色鐵門出入口，伊與黃貴蘭從該出入口旁邊的小門進

去，黃貴蘭走前面，中間隔1個男生，伊走後面，黃貴蘭還

在行走當中還來不及站好就被警棍打下去，被打中後腦勺等

語（見原審卷四第118至120頁）；復有證人黃尤楓於原審庭

呈黃貴蘭頭部受傷情況照片（見原審卷四第122至124頁），

其後腦勺（偏左處）有明顯之長條狀撕裂傷且大量流血之情

形，衡其傷勢應非於陳抗現場自行跌倒或單純與員警、群眾

推擠所致；且本件並無證據顯示黃貴蘭於斯時有暴力、攻擊

之事實或傾向，如員警為阻止黃貴蘭進入行政院區，仍可採

取勸離、抬離等較小侵害措施，實無以硬物敲擊其頭部之必

要，非屬員警為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手段，已違反比例原

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⒊江政韓部分：

　  江政韓主張伊於陳抗事件中遭員警持警棍直接重擊頭部，致

頭部受有撕裂傷、挫傷，當場血流滿面等情（見本院卷三第

103頁），業據提出壹週刊第670期封面照片、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57至159頁）；並有

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

0：09：00起至00：10：00，畫面顯示係在行政院外拍攝，

現場有非常多的警察，手持盾牌、戴頭盔，有許多民眾坐在

地上（背對鏡頭），警察持續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有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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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盾牌往地上的民眾剁（上下的動作）。00：09：40鏡頭改

往畫面之右側移動，拍攝到一名穿黃黑色外套之男子被拉入

警方隊伍中(即原審卷六第273頁之截圖），該截圖確實係由

此錄影畫面中截圖而來」（見原審卷七第125頁），且前述

穿著黃黑色外套男子之外套樣式，與江政韓所提伊在前揭壹

週刊封面照片中所穿著之外套樣式實為一致，是江政韓主張

伊為前述光碟影像畫面中之黃黑色外套男子，斯時有被拉入

警察隊伍中等情，堪信為真。而江政韓係於被拉入警察隊伍

後，由攝影記者拍攝到前述血流滿面之照片，以時間之密接

性而言，可認其滿面鮮血之情狀乃遭員警毆擊頭部所致，惟

毆擊頭部非屬執行驅離勤務所必要且合理之手段，不符比例

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⒋李昇璋部分：

　  李昇璋主張伊遭員警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

中，遭員警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暴力方

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

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情（見本院卷

三第63頁），業據提出診斷內容為：「頭部外傷、右上臂挫

傷、左手挫傷、多處擦傷。103/3/24日1時1分由119送至本

院急診就醫，予以檢查和治療後離院。宜先休養2日，須回

診追蹤」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為憑，並有蘋果日

報即時報導照片乙紙供參（見高等行政卷第621、622頁）。

而上開報導照片經與李昇璋生活照（見本院卷三第77至81

頁）比對後，顯示該報導照片中躺在擔架上之男子應為李昇

璋本人無誤；揆諸頭部為人體較為脆弱部分，若陳抗現場員

警為驅離民眾，衡情以抬離、拉離方式即可達到目的，並為

較小侵害手段，縱因民眾掙扎碰撞而產生身體及四肢擦、挫

傷之傷勢，應無使民眾頭部受傷可能，且陳抗現場並無民眾

群團相互毆擊之情事，李昇璋復無任何自傷頭部之動機，再

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

堪認李昇璋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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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⒌黃泰綸部分：

　  黃泰綸主張伊在陳抗現場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

或以警棍毆打伊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

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

果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5頁），業據提出載有：「臉、頭

皮挫傷、臂挫傷。病患自述被打於民國103年3月24日5時58

分至本院急診就醫並要求驗傷，目前仍須觀察治療，但病患

因私人因素無法於本院繼續治療，並於民國103年3月24日7

時15分自動離院」等語之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

料，及陳抗現場民眾（含黃泰綸本人）靜坐新聞畫面、右眼

瘀青受傷、衣物破損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15至1

17頁、原審卷二第69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3頁）。而上開

病歷資料所繪製之傷勢圖示確實將其右眼圈起，並載有tend

er、redness等語（即疼痛、發炎之意，見原審卷四第180頁

背面），對照黃泰綸前揭眼部受傷照片係屬相符；再參諸其

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

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眼睛受傷，堪

認黃泰綸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

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⒍張秉生部分：

　  張秉生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推倒在地，且以雙手抓住伊

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及右手、頸部、背

部、右上腹等處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

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情（見本院卷

三第172、173頁），業據提出載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

傷（2×0.5公分、8×1公分、6×3公分）、頸部挫傷及瘀傷（5

×2公分）、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病患於民國10

3年3月24日至本院急診就診，並接受相關檢查與處理，於當

日離院。不宜劇烈運動，宜門診追蹤檢查」之三軍總醫院松

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45至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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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原審卷五第224至226頁背面）；經核該受傷部位與其於

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

陳述被警察襲擊頭部後面及腰背部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

二第555至556頁、第565頁），則張秉生具結所為之陳述自

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

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

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張秉生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

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

卻不法。

　⒎汪家慶部分：

　  汪家慶主張伊遭警察以腳踹胸部、頸部、頭部及臉部等情

（見本院卷三第151、152頁），經診斷受有「右後頸部挫傷

併血腫、頭部挫傷併淤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

淤血。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5時13分至本院急診，經診斷治

療及留院觀察後，於2014年3月24日6時離院，宜於門診追蹤

治療」、「前胸鈍挫傷。病患於103年3月26日來院門診檢

查，保守療法治療，宜門診追蹤檢查」之傷勢，並提出陳抗

現場靜坐及驅離照片、臺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

證明書、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714至728

頁）。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

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

傷，堪認汪家慶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

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⒏尹新堯部分：

　  尹新堯主張伊遭員警持警棍攻擊、警靴狠踹並拖行等情（見

本院卷三第294頁），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腹壁鈍挫

傷」之傷勢，並提出頭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

急診病歷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1頁、原審卷二第19

頁、原審卷五第82至99頁）；另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

畫面中身著墨綠色外套且將迷彩背包背在胸前之男子，而上

開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畫面開始，顯示拍攝地點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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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物（行政院）外，許多民眾坐在地上向後躺（背對鏡

頭），背包背在肚子上，警察站在民眾前方，警察開始拉第

一排的民眾，躺坐在地上的民眾手勾著手，警察拉起時顯得

相當費力。持續有民眾高喊『退回服貿』、『警察打人』。

許多民眾起身用手指著警察高喊『後退』、『後退』…。警

察持續拉起在地上的民眾。在01：02畫面中有拍到躺著的民

眾中有一位身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在02：35起至

02：42，可看到上述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的男子，

該背包樣式與尹新堯當庭提出之背包相符」等情（見原審卷

七第148頁），揆諸上開畫面未見民眾有何攻擊警員之情形

（見原審卷七第148頁），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

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

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尹新堯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

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

卻不法。　　

　⒐李孟融部分：

　⑴李孟融主張伊遭員警以手、腳重擊，並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

及耳朵，經診斷受有「右臉頰擦傷、右頸擦傷、右腕擦傷、

左手背擦傷、頭部挫傷」，出院後仍持續頭暈、耳鳴，於10

3年3月26日再至醫院檢查，經診斷患有「右耳鼓膜穿孔、右

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頭暈、耳鳴」等情，並提出臉部受傷照

片（右顴骨處及右手腕分別有紅腫症狀）及耳膜受損照片、

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

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3至125頁）；復有證人曾珮於原審證

稱：伊與李孟融一同去行政院…，李孟融在伊旁邊，他先被

拉走，除了被拉扯身體外，還有拉扯他的衣服、包包，警察

也試圖用盾牌阻隔李孟融跟伊的手，…伊看到旁邊有幾個警

察圍成一圈，從縫隙中看到有一個蜷縮在地上的人，從衣服

看伊知道那是李孟融，伊就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伊在衝

進去之前有看到警察有一些攻擊的行為，從縫隙中只有看到

踢的動作，沒有確切看到他們踢到哪裡，伊衝進去趴在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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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身上後就叫不要打，警察就停手往旁邊散一點，伊站起來

護著李孟融走出去，…伊看到李孟融臉部有傷，並陪他走到

醫院就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61、162頁），衡情證人曾珮

已有目睹李孟融在被拉離靜坐處所後遭警察踢打之情事。

　⑵再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Ｈ-4）及截圖畫面（見原

審卷六第271至272頁背面），結果為：「播放時間00：46至

00：51，一名身穿黑色外套之男子（背對鏡頭）原係坐在地

上，被警察強拉起身，往畫面右側推進警員人群中。…播放

時間01：43，畫面中穿黑色外套之年輕男子（李孟融）受

訪，該男子激動說『鎮暴警察把我們架住，拿那個盾牌打我

們，倒在地上，不讓我們走』，該男子右眼眼角旁、右臉頰

有受傷痕跡（眼角旁有小傷口，右臉頰有紅腫）。該男子之

黑色外套與播放時間00：46至00：51之男子看起來是同一

人」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6頁背面至147頁），堪認李孟融

於陳抗現場被員警從地上拉起後，係遭推入警察圍成之群團

中，且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其臉上已有上述之傷勢，可徵證

人曾珮前揭證述內容尚屬可信，是李孟融被推進警察群團

後，在倒地狀態中遭警察踢打，再出現時業已受傷，而員警

前述踢打之攻擊行為，並非促使李孟融離開行政院區之適當

及必要手段，而屬少數警員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之行為，

自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又李孟融於陳抗當天之

右半邊臉頰（含太陽穴附近）已有明顯傷痕（見原審簡字卷

第123頁），於2日後仍覺頭暈、耳鳴等症狀而至醫院追蹤檢

查，進而發現其右耳鼓膜穿孔、聽力障礙等情，核屬與原傷

勢有相當緊密關連之延續，仍應評價為與陳抗事件遭警方毆

擊成傷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併此敘明。

　⒑鄭運陽部分：

　⑴鄭運陽主張伊遭員警持甩棒、警棍等器械攻擊，經診斷受有

「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之傷勢，並提出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

（見原審簡字卷第128、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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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光碟（原證32）及截圖畫面（見原審

卷六第270頁背面上方照片最右側男子即為鄭運陽），結果

為：「本畫面是在建物內拍攝，播放時間00：02至00：20，

一名穿深色上衣的男子，臉上留著血（額頭也有血），胸口

也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的男子(即鄭運陽)大聲說『警察

打人』，深色上衣男子把雙手舉起來說『這就是證據』，該

男子左手及右手均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男子大聲說『我

不是暴民』，該男子的左眼旁及額頭處也有流血。深色上衣

男子說『我爸爸也是警察，我沒有攻擊警察』，淺綠色上衣

男子指著左眼旁受傷處說『這就是警察打人的證據』…」等

語（見原審卷七第121頁），明顯可見鄭運陽之左眼旁及額

頭處均有流血之情。再經原審勘驗另1份陳抗現場錄影光碟

（原證34），結果為：「00：01：35至00：01：49，有警察

在喊『起來』，有警察背對攝影鏡頭，上半身往前傾（看起

來正在做使地上之人起身的動作），有警察持警棍在『鏟』

躺在地上的男子，有男子大喊『警察打人阿，我不是暴

民』，另有一名警察持警棍有揮打動作，該處有一名男子

（迷彩上衣）站著舉著雙手，警察揮打動作出現時，該男子

向後踉蹌閃了一下。人群空隙中，顯示有淺綠色上衣男子

（即鄭運陽）已經倒在該處地上（身體右側與地面接觸），

由於畫面拍攝角度，有多人是站在錄影鏡頭與淺綠色上衣男

子之間，故無法確認剛才警察持警棍揮打的動作是否是針對

倒在地上的淺綠色上衣男子，及是否有揮打到該淺綠色上衣

男子」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5 頁背面）。參酌鄭運陽在陳

抗現場倒地、身旁密布警察之客觀情狀，且其臉部當場掛彩

受傷，甚至其中尚有與眼睛要害非常接近之左上眼皮撕裂傷

並至流血之程度，顯非以正常拉抬方法以達驅離民眾之目的

而已，堪認鄭運陽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

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⒒陶漢部分：

　  陶漢主張伊遭員警以朝頭部、胸骨等部位毆打及踹踢，經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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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受有「嘴唇撕裂傷、左膝、小腿挫傷、頭部挫傷」之傷

勢，並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4

頁）；並有證人周上勤於原審證稱：伊與陶漢當時在行政院

主建物外圍靠近後門處（院區內），有3個穿制服的警察過

來，未持器械圍上來壓制陶漢並毆打他，壓制到他沒有辦法

掙扎大約幾秒鐘，5秒左右陶漢就沒有動，然後警察把陶漢

拖到更靠近後門的地方，在那邊再壓制一次，因為拖到那邊

陶漢還有再掙扎一下，拖到那邊後，又有警察過來靠近他，

補拳補腳，打完後就圍在他旁邊，有點像看守他。後來又有

人潮湧進，警察就沒再看守他而往人潮地方去。…陶漢長的

比較有攻擊性，他高高的185 公分，很壯，而且他當時打扮

是比較邋遢，伊記得陶漢被攻擊後，他的嘴角有流血、嘴唇

有腫起來，其他被衣服包住的地方伊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

三第9頁背面至12頁）；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

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數名員警毆

打、踢踹頭部及身體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64、276

頁），則陶漢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而予以斟

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

期間，且員警在陶漢並無任何攻擊、挑釁動作之情況下，逕

行毆打之，顯非嘗試勸離過程中之必要動作，堪認陶漢係遭

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

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⒓周倪安部分：

    周倪安主張伊以立法委員身分到場關心靜坐學生，欲勸請警

察勿使用暴力，嗣遭員警以警棍毆擊、踢踹當場受傷，經診

斷受有「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

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之傷

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

審簡字卷第137至141頁）；另有其助理即證人陳嘉霖在另案

（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103年度自字第61號刑事案

件）證稱：周倪安連著那位女學生一起被拉入警察後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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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畫面是周倪安被拉進去之後，…伊非常確定看到有一

位鎮暴警察用一個物體快速的撞擊，其實他只有出手一次，

快速的撞擊周倪安右邊眼睛的太陽穴位置，快速撞擊之後周

倪安就倒地，倒地之後伊就看不到周倪安了，倒地之後伊持

續看到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但不是出手的那一位，參與拉

扯的那群警察有踢擊的動作，踢的方向及位置就是周倪安倒

地的那個地方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3、34頁）；復經原審勘

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Ｍ-7），結果為：「畫面時間0

0：01：28左右，有人大喊『讓委員過、讓委員過』。…畫

面時間00：01：41，周倪安（身穿黃色背心，背心上有立法

委員周倪安等字）出現在畫面中，用手阻擋警察，警察仍持

續要上前將地上民眾拉起，周倪安有勸阻警察的動作。播放

時間00：02：55至00：03：30一名黑衣警察要將躺在地上的

女子抬起（該警察將手伸至女子背後，從背心、肩膀往上施

力要將女子推起身），女子上身約略起身往上，隨後又躺回

地上，該警察用警棍將女子的左手（與該女子左側的人的手

勾著）與旁邊之人分開，另名警察將該女子拉起來，周倪安

上前阻止警察，該警察拉起女子拉離現場時，周倪安隨著該

警察與女子移動而離開鏡頭可拍攝處」等情（見原審卷七第

173頁背面至174頁），與證人陳嘉霖之證言對照後並無不

合，尚堪信採。從而綜觀前述事證，應可認周倪安係在隨另

1名女子被拖入警察人群後，遭警察攻擊臉部接近眼睛要害

部位，致受有上開傷勢，顯非員警驅離民眾所為之必要行

為，堪認周倪安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

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⒔林志傑部分：

　  林志傑主張伊遭員警以鋼棍、拳腳毆擊，嗣被拖行至大廳外

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

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勢，並住

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伊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等情（見本院

卷三第161頁），業據提出載有「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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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膝挫傷、臉部擦傷。病人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03年3月

24日住院，接受藥物治療，於民國103年4月1日出院，宜門

診追蹤治療」之馬偕醫院淡水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

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670至678頁）；並有證人洪承陽於

原審證稱：伊之前不認識林志傑，當天才認識，警察拿警棍

往我們手勾手的中間插進去扳開，因為會痛所以會鬆手，兩

個警察抬一個人把伊抬出去，當時場面混亂，林志傑在伊前

面，…伊被抬出去時旁邊有人喊有人受傷，林志傑的情況就

是躺在那邊表情很痛苦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3頁背面至88

頁），應足認定林志傑係在被員警強制驅離過程中當場受

傷，且由林志傑之傷勢觀之，倘非頭部受有重擊，應不至於

當場出現顱內出血之嚴重傷勢，並因此住院多日，堪認林志

傑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

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⒕蘇俊雄部分：

　  蘇俊雄主張伊遭多名警察以警棍攻擊導致受傷，經診斷有

「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之傷勢，並提出唇

部有血跡之照片、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

（見原審簡字卷第179、180頁）；並有證人何翊琦於原審證

稱：伊與蘇俊雄一同去行政院，當時伊都在地上靜坐，警方

開始驅離時先將伊從地上拉起往警察後方推過去，伊就摔倒

在警察後方地上，蘇俊雄朝伊撲過來，因為他要護住伊，他

看到有四位警察拿著警棍圍著伊，伊就看到蘇俊雄被四位警

察用警棍毆打，伊站起來請警察不要再繼續毆打蘇俊雄，但

警察沒有理，反而將伊往更旁邊的地方推過去，他們就繼續

毆打蘇俊雄，有另一位警察將伊扶起來，伊就看到蘇俊雄有

流血受傷，之後伊與蘇俊雄去仁愛醫院急診，蘇俊雄嘴巴流

血縫了很多針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4頁背面至16頁背面），

核與蘇俊雄之傷勢大致相符，且證人何翊琦已願具結擔保其

證言之真實性，應可採信，則陳抗現場員警對於蘇俊雄之毆

打動作，顯非基於驅離目的所為之必要方法，堪認蘇俊雄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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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

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⒖黃昰森部分：

　  黃昰森主張伊右眼遭警棍毆打、眼鏡碎裂，下眼瞼不斷流

血，經診斷受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

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之傷勢，並提出眼

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等

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6至188頁）；再據原審勘驗陳抗

現場錄影光碟（原證29）及黃昰森參與陳抗當天穿著之外套

及背包（見原審卷七第199至202頁照片），結果為：「09：

50至10：30，畫面中有大量警察，畫面右下角顯示有多位民

眾或坐或躺在地上，警察持續將地上的民眾拉起拉離現場。

在09：55，畫面右下角的區塊，有看到與上述照片所示外套

及背包樣式相符的男子，該背包是背在身後。…當時有許多

警察正在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畫面十分模糊，大約可看到

被拉起，其後的畫面無法確認詳細內容」等情（見原審卷七

第224至255頁），足認黃昰森確有參與323陳抗活動無誤；

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

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抬離不久就感覺臉被重擊，感覺到很硬

的東西把伊右眼的眼鏡砸碎，事後留下瘀傷也是呈現被棒狀

物攻擊過後的傷勢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70頁背

面、第278頁），則黃昰森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

料予以審酌，而員警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

使民眾眼睛四周受傷，堪認黃昰森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

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

法。

　⒗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

　  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周榮宗遭水車近距離攻

擊，另有警察以警棍、警盾毆打及腳踹，致周榮宗受有「肋

骨閉鎖性骨折（左側第10－11、右側第8 ）、腰椎橫突骨折

（兩側第2－4）合併後腹腔血腫」等傷勢，因而住院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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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周榮宗靜坐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身

體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90至210頁）；復經

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丁-1），結果為：「00：

20：00至00：22：12，有一名看起來有相當年紀的男子（即

周榮宗），身穿淺黃色上衣（紅色圖案），頭綁黃色布條，

坐在地上，先有一名男子過來靠近並從後方試圖將該男子攙

起來，隨後有另一名男子過來靠近幫忙勸說並試著將該地上

男子扶起來，該男子仍坐在地上不起身，二名男子持續在勸

該男子起身，該男子與二名男子互相對話，該男子不肯起身

（有搖手拒絕的動作）。00：21：00噴水車對群眾持續噴

水。該坐在地上男子的所在位置係噴水車噴水可及之處。0

0：21：31噴水停止，00：21：37有警員持盾牌靠近上開坐

在地上中年男子處，有持盾牌作上下的動作（沒有高舉盾牌

再用力往下剁的動作，看起來比較像是用盾牌往前去碰擊該

地上男子要求起身的動作）。00：22：00有警察圍著某人

（看不到該人），警察看起來有往前彎腰要拉起的動作（此

段因拍攝距離過遠，無法看清楚有原告書狀所載之攻擊動

作），有一身穿連帽外套的人靠向警察（看似勸阻的動

作），警察把該人推開」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0頁背面至1

71 頁背面），足證周榮宗本人確實有參與323陳抗事件無

誤。而周榮宗嗣經醫院診斷結果，其傷勢係集中在胸、腹、

腰部有大片瘀青，以其高齡年紀觀之（28年9月生，見原審

簡字卷第206頁），若以腳踢踹其身體，確有造成此等傷勢

之高度可能性，且對於高齡人士為此等踢打行為，顯然已超

越驅離民眾之必要程度，堪認周榮宗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

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

不法。　　　

　㈧北市府、北市警察局是否為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2條第2項

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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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及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警察違法

行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

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

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

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出於故意之行

為，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警械

條例第11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上開警械條例為警察人員於

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範圍之特

別規定，是於此類事件發生而造成人民損害時，其適用自應

優先於國賠法。

  ⒉惟查，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

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

俊雄、黃昰森、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於323

陳抗事件現場，固遭值勤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驅離致

渠等受傷，業如前述，然該等傷勢是否即當然為員警使用警

棍等警械所造成，抑或係其他硬物或以拳腳所致，尚有疑

義，然適用警械條例之前提，必須為人民遭「警察機關配備

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核定之警械所造成之人身或財物損害，

方能依警械條例之規定予以求償，故本件以卷存事證自無法

當然適用警械條例；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不法致人民受傷或

財產損失，其本質上即與國賠法所指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

使公權力，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國家賠償責任殊

途同歸，考量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目的應在使被害

人得向各級政府協調取得救急金，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向

各級政府（而不得向警員所屬之警察機關）請求賠償，更不

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求償「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

費」而剝奪其他依國賠法、民法規定本得請求之項目（例

如：勞動能力之減損、不能工作之損失等），是以本件而

言，上開當事人既已證明渠等受傷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

執法過當所致，縱無法證明係遭警械傷害，最低限度仍應回

歸國賠法之原則性適用，而依國賠法第9條第1項規定，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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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值勤員警所隸屬之北市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且此項

規定已足夠保障渠等受國家賠償之權利，殊無再適用警械條

例另行令北市府亦同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上開當事

人主張北市府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

第2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

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

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得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之金額各為若

干？

　⒈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賠法

第5條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

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而

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

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應可斟酌

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

額。

　⒉除精神慰撫金以外之請求部分：

　⑴江政韓：

　　江政韓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受傷而有1日工資損失2,043元

及醫藥費支出4,175元等情。就工資損失部分未見其舉證，

難以認列；至於醫藥費部分，按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

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一、公共安

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

求；未足額清償時，向第三人請求。二、其他重大之交通事

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

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或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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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法第95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

對象，倘非因上開法條所定情形，受領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

醫療給付，即無保險法第53條規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

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201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江政韓因傷而支出醫療費

用680元，如含健保給付則為4,175元（自付費用680元＋健

保申請3,49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60頁），則其依國賠法第

5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前開醫

療費用4,175元，自屬有據。至於北市警察局雖辯稱前開醫

療費用應不能計入健保給付部分云云，然本件並非公共安全

事故或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則江政

韓之前開賠償請求權自不因有健保給付而受有影響，是北市

警察局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⑵李昇璋：

　　李昇璋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其於陳抗事件中受有外套、眼

鏡、手錶等物件破損或毀壞之損害，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

能採認。　

　⑶張秉生：

　　張秉生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2,054元及

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等情。就民俗療法部分，僅提出

其腰、臂部位綁有白色繃帶、布條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四

第191頁），且自承現在已不記得民俗療法之店家名稱、治

療當時亦未收取收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9頁），難以採

認；至於醫藥費部分，其所提出之醫藥費收據金額加計健保

給付後為2,784元（計算式：2,054元＋470元＋260元，見原

審簡字卷第152頁），張秉生僅主張2,054元（見本院卷三第

174頁），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⑷尹新堯：

　　尹新堯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1,050元及

背包毀損損失1,580元等情。就醫藥費部分，業據提出相關

支出單據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2頁），堪信為真；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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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毀損部分，雖據其於原審當庭提出背帶斷裂之背包為據

（見原審卷七第148頁），然對照原審勘驗之現場光碟內

容，僅見尹新堯將背包背在胸前而躺在地上，未見遭警方以

拉扯背包背帶之方式而強制拖行（見同上頁），是其關於背

包毀損之主張，尚未證明係遭警方強力拉扯所致，其此部分

請求自不能予以列計。　　

　⑸李孟融、鄭運陽、林志傑、周李玉梅等5人：

　　李孟融主張支出醫藥費1,0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26、127

頁）、鄭運陽主張支出醫藥費9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30

頁)、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渠等被繼承人周榮宗支出醫藥費10

8,98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214至226頁）等情，均經提出金

額相符之醫藥費單據以實其說，應予認列。至於林志傑醫

藥、復健、就醫交通費用（見本院卷三第163頁）及李孟融

其他外套、皮包物品損毀（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之主張，

經原審判決駁回後均未據渠等提起上訴，該部分非為本院審

理範圍，不予贅述。　　

　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部分：　

　⑴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

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

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之慰撫金主張業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

其提起上訴，非為本院審理範圍）均係本於關心公共事務之

初衷而至323陳抗現場靜坐聲援，遭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以

逾越比例原則之驅離方式致受有前述傷勢，渠等精神上自受

有相當痛苦，是渠等依國賠法第5條及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理。

　⑵爰斟酌上情，及審酌上開當事人之身分地位、學經歷、工作

情況《李昇璋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服務於外貿公司

擔任營運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頁）》、《江政韓為國立

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服務於銀行擔任資訊

專員、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111頁）》、《周倪安為研

究所畢業，事發時擔任立法委員（見本院卷三第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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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黃泰綸為大學畢業，事發時為銀行職員（見本院

卷三第166頁）》、《陶漢於事發時為輔仁大學學生（見本

院卷三第282頁）》、《尹新堯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

貿易系畢業，事發當時在臺灣大學擔任研究助理（見本院卷

三第296頁）》、《李孟融為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

碩士，事發當時是中華大學兼任講師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

術發展科專案人員（見本院卷三第298頁）》、《鄭運陽於

事發當時為貨車司機（見本院卷三第306頁）》、《黃昰森

於事發當時為中興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309頁）》、

《蘇俊雄為大學畢業，事發當時係從事網頁設計工作（見本

院卷三第369頁）》；暨上開當事人所受傷勢及精神上痛苦

程度等一切情狀，認渠等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慰撫金應各以

黃貴蘭12萬元（其頭部有6公分之撕裂傷，原審就此僅核給1

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江政韓12萬元（其頭部遭硬物敲

擊而血流滿面，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

黃泰綸6萬元（頭皮挫傷、右眼瘀傷）、李昇璋6萬元(頭部

外傷)、張秉生1萬元（頭部挫傷，註：張秉生僅主張1萬元

之慰撫金損害）、汪家慶6萬元（頭部挫傷併淤血）、尹新

堯6萬元（頭部外傷）、李孟融10萬元（頭部挫傷、右耳鼓

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鄭運陽10萬元（左前額挫

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額頭及眼角皆

當場流血）、陶漢10萬元（頭部挫傷，並有證人周上勤證稱

陶漢遭數名員警圍毆）、周倪安20萬元（時任立法委員，右

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林志

傑10萬元（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蘇俊雄10萬元（唇

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並有證人何翊琦證稱蘇

俊雄係遭數名員警圍毆）、黃昰森10萬元（右眼挫傷併視網

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

瘀血）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應予駁回。

　㈩本件應無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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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

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

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

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而本件

事發緣由雖係前揭當事人於行政院之禁制區進行違法集會而

起，惟此僅使北市警察局取得集會遊行法第25條所定警告、

制止、命令解散權限及進而實施強制驅離行為之法定理由而

已，非能將逾越比例原則致前揭當事人成傷之不法行為予以

正當化，且前揭當事人所受損害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

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所致，而有違法集會未必定然會造成在

場人士受傷之結果，北市警察局既未舉證證明前揭當事人有

何與有過失之具體原因（例如：在警察行使公權力之過程中

有以積極行為對警察施以暴力、阻礙公權力執行等情形），

足見本件違法集會與前揭當事人受傷之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

關係存在，與互毆等此種雙方行為俱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者有

別，則本件自無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

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

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請求北市警

察局應加計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除周李玉梅等5人以外

之人主張為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為自104

年10月1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50頁、原審卷二第2頁背

面），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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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陳，黃貴蘭等24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5條

及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周李玉梅等5人

另依民法繼承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各給

付黃貴蘭12萬元（慰撫金）、江政韓124,175元（醫藥費4,1

75元、慰撫金12萬元）、黃泰綸6萬元（慰撫金）、李昇璋6

萬元（慰撫金）、張秉生12,054元（醫藥費2,054元、慰撫

金1萬元）、汪家慶6萬元（慰撫金）、尹新堯61,050元（醫

藥費1,050元、慰撫金6萬元）、李孟融101,005元（醫藥費

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鄭運陽100,905元（醫藥費905

元、慰撫金10萬元）、陶漢10萬元（慰撫金）、周倪安20萬

元（慰撫金）、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蘇俊雄10萬元

（慰撫金）、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周李玉梅等5人10

8,980元（醫藥費，分割繼承後每人各為21,796元），及黃

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

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

昰森部分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自104年10月14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

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

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

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

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黃貴蘭、江政韓、黃

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再各給付黃貴蘭2萬元本

息（12萬元－10萬元）、江政韓23,495元本息（124,175元

－100,680元）、黃泰綸6萬元本息、李昇璋6萬元本息、張

秉生12,054元本息、汪家慶6萬元本息、尹新堯61,050元本

息，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

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黃貴蘭、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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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

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敗訴之判決，自無不合，渠

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渠等此部分之上訴。又原審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

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

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

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

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核無不

合，北市警察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為使周李玉梅等5人更

正後之聲明請求明確，爰於主文第7項予以宣示並說明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

生、汪家慶、尹新堯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李

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

條、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不得上訴。

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

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不得上訴。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如上訴利益逾150萬

元，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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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

時    間 重      要      事      件

3月23日19

時28分起至

19時37分

原在青島東路的群眾開始往行政院方向移動，並

欲翻爬行政院大門之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值勤

員警制止，因而發生推擠，復有群眾以油壓剪、

鐵撬破壞鐵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

築物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員警對峙。

3月23日20

時00分起至

20時50分

行政院區內群眾聚集於中央大樓建築物及記者室

旁道路，警力由行政院東側門進入與群眾發生推

擠。群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

意破壞物品。群眾架設鋁梯侵入行政院中央大樓

辦公室。保六員警在行政院中央大樓逮捕身上攜

帶鐵鎚民眾1 人。

3月23日20

時45分起至

23時10分

行政院1號門前鐵拒馬遭群眾搬移，群眾強奪員警

盾牌。行政院1號門遭群眾闖入，群眾進入行政院

堆放物資。

3 月 24 日 0

時10分

行政院院區內聚集群眾已達約5,000 餘人，聚集

於行政院前廣場、院內東面車道、後門內等處，

而行政院院區外更達約7,000 餘人，聚集於忠孝

東路（中山北路至林森北路之間）、北平東路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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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0

時25分起至

01時00分

開始淨空北平東路群眾，於1 時完成淨空後，並

由大同分局於北平東路、中山南路口建立管制

線，松山分局於天津街口連接交通大隊一線，以

警力建立管制線。

3月24日01

時2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

建銘等人進入行政院區內靜坐。

3月24日01

時40分

由中山分局局長率保一總隊警力3 個分隊、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特勤中隊警力，於多次喊話勸導無

效後，開始執行淨空行政院區北側車道任務，南

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門體，士林分局

擔任指揮車、噴水車警戒任務，因保安警察大隊

噴水車故障無法噴水，遂改以抬離方式淨空民

眾，民眾開始叫囂謾罵，以手扣手方式極力抵抗

抬離工作。

3月24日01

時45分

立法委員周倪安於1時45分出現於抬離現場，阻擾

員警抬離工作，1時48分27秒發現受傷趴於部隊後

方路面，遂先以警力圈圍保護，隨後由救護車送

臺大醫院就醫。

3月24日02

時50分至02

時55分

數百位民眾與學生陸續經警勸離，平和由行政院1

號門離開，至忠孝東路靜坐。員警開始驅離忠孝

東路行政院正門前的民眾。

3月24日03

時30分

行政院區內計有3,500 餘人，行政院區外計約有

5,000餘人。

3月24日04

時01分

大安分局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

的群眾，大安分局率機動警力自廣場西北角由西

向東驅散、抬離，中山分局自廣場西北角向西南

方向往行政院2號門前進。宜蘭縣警察局警力負責

防護指揮車及警戒。內湖分局張奇文指揮由7號門

向1號門方向驅散院內東側車道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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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黃貴蘭

A.侵權行為事實：

 

3月24日04

時11分

行政院區東側車道淨空完畢。

3月24日04

時22分起至

04時32分

大同分局及噴水車沿中山南路往忠孝東路推進，

噴水車於行政院廣場西側開始噴水。另一噴水車

由中山北路慢車道往忠孝東路前進，並向院內協

助高壓噴水。群眾在中山北路慢車道欲阻攔噴水

車，遭警制止。

3月24日04

時35分

中山南路慢車道噴水車受阻。

3月24日04

時45分

群眾包圍中山南路側快車道噴水車及消防車，為

警勸離。

3月24日05

時4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

建銘等人全數離開。

3月24日05

時45 分

行政院院區內淨空完畢。

3月24日05

時49 分

忠孝東路、天津街外上千靜坐學生及民眾開始起

身往立法院行進，約20分鐘即全部離開。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主體大樓右側靜坐，係以和

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詎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同年月24

日凌晨執行驅離任務時，竟以警棍敲打伊頭部，致伊受有左側

頭皮6公分撕裂傷之傷勢，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致伊精神上受

有相當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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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原審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E.答辯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10萬元（慰撫金），及自

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貴蘭其餘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黃貴蘭29萬元，及自104年9月

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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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江政韓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原審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許，自行前往行政院周遭陪同抗議

學生與群眾在北平東路和平靜坐，未隨同人群進入行政院院區

內，亦無任何破壞及滋事之行為。嗣於24日凌晨零時過後，伊

遭不知名鎮暴警察或其他相關人員手持警棍等警械直接攻擊頭

部，及被猛踹數腳，致頭部受有撕裂傷及挫傷，因而受有醫療

費用4,175元、隔日無法工作之1日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

撫金393,782元；合計40萬元之損害。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100,680元（慰撫金10萬

元、醫藥費68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江政韓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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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答辯聲明：　

　 

附件三：李宗霖

A.侵權行為事實：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江政韓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醫療費用4,175元、工

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及自104年9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江政韓299,320元（醫療費用

3,49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293,782元），

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

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後門出口參與靜坐抗議

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伊乃自發性擔任志工幫忙維持

現場秩序，也避免警察與民眾產生衝突，並無任何危害或脅迫

現場員警之情事。詎陳抗現場員警為清空行政院後門，粗暴地

將伊右肩著地拖離現場，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

傷，襯衫鈕釦全部不翼而飛，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

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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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原審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

傷、左側臉頰擦傷等傷勢，致伊受有眼鏡及衣褲共8千元、醫

療費用800元之損害，另受有精神上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

金3萬元；合計38,800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

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李宗霖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

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

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

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

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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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李昇璋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原審判決主文：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

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近北平東路、天津街出

口外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嗣於24日凌

晨零時至1時間，員警開始進行驅離行動，伊原欲自行離開，

惟遭警察以圓形盾牌陣列包圍，只能選擇原地靜坐。不久，伊

先遭警察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警察以警

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等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

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

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傷勢，致受有外套破裂不堪使用之

損害3,200元、眼鏡破裂無法繼續配戴之損害2,800元、手錶受

損無法繼續運轉之損害3,500元；另伊於事發後餘悸猶存，精

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合計40萬

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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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上訴聲明：　

　 

　　

附件五：潘寬

A.侵權行為事實：

 

李昇璋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

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

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

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

0,50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伊於103年3月23日傍晚前往行政院參與反服貿自發抗議活動靜

坐時，適逢警民對峙衝突，為避免無辜民眾遭鎮暴警察推擠受

傷，擬與其他民眾共同以和平非暴力之方式，於院內中山北路

側主建物外大門口附近組成人牆作為隔離緩衝區。詎伊於24日

凌晨3時竟遭不知名員警、替代男等數人共同將伊強行拖離並

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

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遭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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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他人之血跡。伊先至附近臨時醫療站接受簡單消毒及貼紗布，

於24日凌晨5時45分再步行至臺大醫院總院區急診治療，但仍

有傷口疼痛等症狀。伊請求賠償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

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共計35,000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潘寬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潘寬35,000元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

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

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

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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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黃泰綸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於行政院前門右側處與不知名民眾以

手勾手靜坐、呼喊口號之和平方式表達意見。24日凌晨4時

許，現場指揮方仰寧逕告以警告解散乙次後約莫1分鐘，現場

員警即將伊朝後方警力人員盾牌處丟擲而遭數名員警包圍，或

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之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

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

服破損之結果，致伊精神上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黃泰綸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泰綸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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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張秉生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

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

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伊於103年3月24日在行政院後方機房見有數名警察粗暴對待現

場學生，乃予勸阻，當場一名穿著便服之人（即指揮警察行動

者）竟下令將伊逮捕，即有4、5名員警將伊拖進行政院門內阻

斷學生視線，而將伊推倒在地，且1名警員以雙手抓住伊之頭

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右手、頸部、背部及右

上腹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

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傷勢。另伊於行政院前車道靜

坐陳抗時，在未經任何員警告知逮捕理由或為權利告知之情形

即遭員警逮捕，並於員警將伊帶至行政院餐廳過程，從伊背後

襲擊頭部、腰背部。嗣伊經由警方帶至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就

醫，目前仍遺留頸部及身體其他受傷部位會不定時酸痛之後遺

症，致受有醫院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

之損害；另造成身心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合計19,

8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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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附件八：林瑞姿

A.侵權行為事實：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

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張秉生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張秉生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

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

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

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

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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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

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

於24日凌晨4時左右見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準備起身自行離

去時，突遭數名不知姓名、身著黑色鎮暴裝之員警包圍，以強

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

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

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

挫傷、雙側大腿挫傷，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之損

害；另造成身心極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合

計40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林瑞姿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林瑞姿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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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汪家慶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

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

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

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

於24日凌晨4時左右現場警察執行驅離行動，遭員警驅離拖行

時並未反抗，仍遭員警以腳踹胸部及後頸部數下，伊被拖到主

建物廣場外仍繼續靜坐，再度遭員警驅離時亦未反抗，過程中

多名員警將伊面朝下壓在地上以腳踹頭部及臉部，並將伊反手

上銬帶至中山北路邊而未解銬，剝奪伊行動自由，經由路邊群

眾協助送至醫療站及轉至臺大醫院急診室就診，嗣經律師與員

警幾次交涉後，始解銬讓伊離去。上開員警數度以腳猛踹及不

當壓制，伊混亂中遭員警持警械傷及身體，造成右後頸部挫傷

併血腫、頭部挫傷併瘀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瘀

血、前胸鈍挫傷，致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及痛苦，應賠償精神

慰撫金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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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附件十：蕭永裕

A.侵權行為事實：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汪家慶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家慶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

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

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步入未封閉之行政院院區，以和平、非

暴力方式席地而坐，理性表達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之訴求。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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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員警開始進行驅離，伊遭強行拖離帶到警察人牆後方，隨即有

1名員警頭戴白色頭盔、手持方盾，猛力往下剁伊右小腿2次，

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致精神上創

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蕭永裕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蕭永裕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

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

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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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周妙珍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主建築物之右側廣場靜坐，

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

晨2時許，男性員警強行將靜坐在地之伊拉起拖入警盾後方，

遭數名員警以警棍、徒手等方式毆打臉部、四肢等處，再被強

行拖離至行政院外，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

傷等傷害及眼鏡毀損，致精神上痛苦不堪，應賠償精神慰撫金

40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周妙珍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周妙珍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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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尹新堯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

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

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後側建築物前方空地靜坐，

以和平理性呼口號表達反黑箱服貿訴求。24日凌晨1時30分

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時，伊遭鎮暴警察抓住領口，拉抬地面

拖行1至2公尺後拋到地上，手無寸鐵緊縮著身軀，然其他員警

竟對伊以警棍猛烈重擊頭部右側4次、警靴狠踹左側腹部，最

後將伊拖行至走道，造成頭部外傷、腹部頓挫傷等傷害及背包

毀損，致受有背包毀損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之損害；另

造成精神上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

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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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判決主文：

　 

D.上訴聲明：　

　 

　

　　　　　

附件十三：李孟融

A.侵權行為事實：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尹新堯之訴駁回。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尹新堯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

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

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

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

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22時許，在行政院後門席地而坐，與群

眾和平理性呼口號。24日凌晨1時左右警察大量湧入，伊遭鎮

暴警察架起，外套被撕裂扯破、包包提帶斷裂，人被摔至不遠

處地上，正欲忍痛起身，7、8名警察又以盾牌牆包圍，以腳、

手肘重擊，甚至1名警察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耳朵，最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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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答辯聲明：　

　 

　

　

附件十四：鄭運陽

向行政院後門外，造成頭部挫傷、右臉頰、右頸、右腕、左手

背擦傷等傷害，出院後持續有頭暈、耳鳴症狀，再經診斷受有

及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等傷害，致受有外套損

壞3,000元、皮包損壞4萬元、醫療費用1,005元之損害；另造

成身心痛苦至鉅，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55,995元；合計40萬

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101,005元（慰撫金10萬

元、醫藥費1,0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李孟融其餘之訴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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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答辯聲明：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行政院後門廣場靜坐表

達抗議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1時45分，員警

以長棍等警械將伊與周圍民眾勾手架開分離、拖入盾牌陣後

方，遭數名員警使用鋼製甩棒揮擊眼角，或以盾牌下緣攻擊背

部及手肘，或以著護具之膝蓋踹擊下背部及腰部，或以齊眉警

棍剁擊身體各處，造成眼角流血，額頭、背部、手臂瘀血，而

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等傷害，致受有醫

療費用9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震撼及痛苦，應賠償精

神慰撫金399,095元；合計40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100,905元（慰撫金10萬

元、醫藥費9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鄭運陽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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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陶漢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9時許，於行政院主建築物後門外之內

庭廣場欲透過和平靜坐宣示其理念。詎5名身著制服之員警隨

即靠近，並未有任何口頭上警告，亦未告知有何違法事由，旋

即拉扯伊之頭髮、手臂等，將伊往外拖行離靜坐處約15公尺，

暴力壓制陶漢，開始朝頭部、胸骨等要害部位猛烈毆打與踹

踢，前後共2次，造成頭部嚴重挫傷、暈眩、嘴唇撕裂傷及左

膝、小腿挫傷，致精神上極大壓力與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

40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

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陶漢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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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答辯聲明：　

　 

附件十六：周倪安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伊時任立法委員，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前往行政院集會現場。

24日凌晨1時許員警對聚集在行政院後方近北平東路民眾進行

強制驅離，伊因見有男性警察對1名女學生強拉橫拖，遂向前

阻止並勸說採較溫和之手段，不料竟隨該名女學生一併遭拖入

員警防線後方，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擊右眼太陽穴，倒地後則遭

員警以腳重踏及踹踢胸腔、腿部，造成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

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

側7×3公分鈍挫傷，致精神上重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

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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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答辯聲明：　

　 

附件十七：林志傑

A.侵權行為事實：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及自

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倪安其餘之訴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8時到行政院廣場，於24日凌晨0時

許，隨同民眾進入行政院建築物1樓大廳和平靜坐、呼喊口號

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3時30分至4時許，警察執行驅離行

動，伊遭員警以警用鋼棍插入手肘內側臂彎及攻擊手前臂，伊

因痛鬆手與前排群眾分開，於被拖離過程中遭員警以腳踹踢左

腿膝關節內側，及以鋼棍、拳頭、腳痛毆頭部及身體其他部

位，縱經呼救猶未停止，被員警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

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

性中樞疼痛、急性換氣過度症候群、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害，並

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7,420元、就醫

及必要交通費用3,33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精神

患有適應障礙症，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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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判決主文：

　 

D.答辯聲明：　

　 

附件十八：蘇俊雄

A.侵權行為事實：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及自

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林志傑其餘之訴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伊為抗議服貿協議簽訂程序草率，偕女友於103年3月23日晚間

10時許，在靠近北平東路行政院後門內庭靜坐。嗣於24日凌晨

約1時30分許，伊及女友遭強制拖行抬至警察人牆後方，為保

護女友即以身體覆蓋阻擋，然員警不顧渠等無任何反抗行為，

依然多人棍棒齊下圍攻伊之背部、臉部與手臂等處，造成背

部、前臂等多處挫傷，以及嘴角、口腔內部撕裂傷，致精神上

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70



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答辯聲明：　

　 

附件十九：黃昰森

A.侵權行為事實：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及自

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蘇俊雄其餘之訴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9時許，在行政院後門靜坐。嗣員警執

行驅離行動，伊欲配合離開現場，但就在被抬起想說「自己

走」時，警棍隨即砸下，右眼挨了1記警棍，造成眼鏡碎裂並

於下眼瞼受傷流血，再被粗暴拖行至北平東路路旁，造成腰部

留下7×3公分之擦傷，而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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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C.判決主文：

　 

D.答辯聲明：　

　 

附件二十：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

A.侵權行為事實：

 

皮淺層撕裂傷約1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等傷害，致精神

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及自

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昰森其餘之訴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周榮宗於103年3月24日凌晨4時許，

與其他民眾於行政院大門前廣場上和平靜坐，遭鎮暴水車以水

柱直接近距離攻擊，周榮宗尚來不及撤離，又遭重裝警力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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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訴之聲明：

  原審聲明：

  上訴更正：

C.判決主文：

　 

用盾牌連續攻擊，並遭數名員警包圍以警棍毆打、以穿著硬質

皮靴之腳踹，造成肋骨閉鎖性骨折、腰椎橫突骨折合併後腹腔

血腫等傷害，致周榮宗受有醫療費用共108,980元之損害；另

造成周榮宗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291,020元；合計4

0萬元。嗣周榮宗於104年3月21日死亡，其配偶及子女即周李

玉梅等5人先共同繼承周榮宗上開權利後，復決定平均繼承分

割上開債權。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

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

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

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

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

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

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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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答辯聲明：　

　 

　　　

費），及自10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周李玉梅等5人其餘之訴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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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國字第16號
上  訴  人  黃貴蘭  
訴訟代理人  喬政翔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江政韓  
            李宗霖  
            李昇璋  
            潘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中律師
            林建宏律師
上  訴  人  黃泰綸  
訴訟代理人  郭德田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佳融律師
上  訴  人  張秉生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上  訴  人  林瑞姿  
            汪家慶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上  訴  人  蕭永裕  
訴訟代理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周妙珍  
訴訟代理人  唐德華律師
            江凱芫律師
上  訴  人  尹新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孟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名志律師
            袁瑋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運陽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陶漢    
訴訟代理人  吳耀庭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倪安  
            林志傑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蘇俊雄  
訴訟代理人  蔣昕佑律師
            張晁綱律師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昰森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李玉梅
            周伯陽  
            周平光  
            周佳伶  
            周佳京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黃新為律師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楊源明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游儒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王皓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分別給付黃貴蘭新臺幣貳萬元、江政韓新臺幣貳萬參仟肆佰玖拾伍元、黃泰綸新臺幣陸萬元、李昇璋新臺幣陸萬元、張秉生新臺幣壹萬貳仟零伍拾肆元、汪家慶新臺幣陸萬元、尹新堯新臺幣陸萬壹仟零伍拾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上訴均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駁回上訴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上訴部分，由黃貴蘭、黃泰綸各負擔百分之十，江政韓、李昇璋、汪家慶、尹新堯、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各負擔百分之十一，張秉生、李宗霖、潘寬各負擔百分之一；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上訴部分，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十項應更正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每人各新臺幣貳萬壹仟柒佰玖拾陸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北市警察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嘉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楊源明，有內政部人事令影本在卷可稽，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79至385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暨被上訴人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分別稱其姓名，合稱黃貴蘭等24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曾以書面向北市警察局及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與北市警察局合稱北市府等2人）請求國家賠償，均經北市府等2人回覆拒絕賠償在案（參後述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是黃貴蘭等24人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業已符合前揭規定之書面協議先行程序，程序上自屬適法。
三、次按在第二審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合稱周李玉梅等5人）於原審聲明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給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即醫療費用108,980元、精神慰撫金291,020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嗣於本院審理中，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見原審105年度簡字第89號卷（下稱原審簡字卷）第228至232頁〉，周榮宗已於起訴前之104年3月21日死亡（見原審簡字卷第227頁），上開債權係屬周榮宗之遺產，經渠等協議分割後，乃更正起訴聲明為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四第484、485頁）。經核周李玉梅等5人所為，係屬補充、更正其於原審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黃貴蘭等24人主張：時任總統馬英九無視民意對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之反彈，竟指示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於103年3月17日下午立法院委員會上以自行佩戴之隨身型麥克風，趁亂宣布「服貿協議視為完成審查，送交院會存查」等語，將此攸關民生之爭議法案強渡關山，以致學生及公民團體於翌日（18日）晚間衝入立法院內表達抗議，經媒體報導後，遂有眾多民眾前往並聚集在立法院周邊的臺北市青島東路及濟南路聲援（向以「太陽花學運」稱之）；然總統馬英九於同年月23日召開記者會時，仍未正面回應民眾訴求，亦未使行政院退回服貿協議之提案，衡情已無其他可資救濟服貿協議審議程序瑕疵之管道，致部分民眾於該日晚間轉向進入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就民眾在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引致之糾紛，下稱323陳抗事件），目的在敦促行政院撤回提案，並無其他暴力舉措。詎時任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署長王卓鈞、北市警察局局長黃昇勇、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等人，為達成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所下限時淨空行政院內外之指令，於同年月24日零時左右集結上千名重裝警力（部分全副武裝佩帶伸縮鋼棍)，並派遣鎮暴灑水車至周邊區域待命展開強制驅離行動。而伊（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除外，實際參與陳抗之人為周榮宗，渠5人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於同年月23日至24日期間在行政院區內外附近靜坐及呼喊口號時，係為表達憲法所保障之言論暨集會遊行之自由，亦無任何毀損、破壞等暴力行為，實無警械使用條例（下稱警械條例)所稱得使用警械之客觀狀態，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為執行上開限時驅離指令，竟以徒手或使用警棍、盾牌等器械壓制、毆打、剁擊、踢踹、拖行等逾越合理必要界線之過激方法，以致伊身體受傷及隨身物品損毀（黃貴蘭等24人個別之受傷事實經過、求償項目及金額各如附件一至二十「A.侵權行為事實」欄所示），顯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第20條及第28條等規定及比例原則之要求，依同法第30條之規定，北市警察局應按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該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故北市府亦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再因員警於事發現場具有人數及武力優勢，訴訟資料存在於員警掌控領域，本件應將舉證責任倒置，由北市府等2人就所轄員警進行驅離行動係屬合法且無過失乙節負舉證責任，否則應受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敗訴結果，且伊之陳抗活動既無不法性，又不能預期北市府等2人會於現場對群眾施加暴力，伊對於損害發生自無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爰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張秉生另依國賠法第5條準用民法第193、195條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賠償伊如附件一至二十「B.訴之聲明」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原審判決北市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及周李玉梅等5人各如附件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C.原審判決主文」欄所示之金額本息；另駁回黃貴蘭等24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北市警察局就其不利部分亦不服提起上訴；至於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就其敗訴部分均未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各如附件一至十二「D.上訴聲明」欄所示。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對於北市警察局上訴之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北市府等2人抗辯如下：　　
  ㈠北市府則以：伊並非本件警械使用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機關，如因員警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權利者，法院實務見解向由該員警所屬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而伊對於323陳抗事件中之現場員警並無指揮監督權限，自無須就該等員警之行為負國家賠償責任；且黃貴蘭等24人聚集在行政院區周邊乃違法集會遊行，在場員警基於維護官署安寧、周邊道路交通順暢及其他用路人之通行安全自由等公共利益，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進行警告及採取強制驅離之行動，核屬依法行政行為，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不具違法性，而員警對於民眾採取抬離行動時，過程中難免會對於靜坐靜臥之民眾有拉扯動作，另使用小警棍排除民眾手足身體串連之方法，無從避免身體皮膚出現紅腫或類似傷痕之現象，此乃黃貴蘭等24人拒絕自行離去所招致風險之提升，終至發生輕微受傷之結果，自須予以容忍，難認係因員警使用警械過當攻擊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㈡北市警察局則以：323陳抗事件聚集在行政院之禁制區係屬違法之集會行為，且確有部分民眾持油壓剪、鐵撬等器物破壞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建築物內破壞公物之事實，故伊考量行政院為國家行政決策之中樞，採取先以口頭勸離，如勸離不成，始以抬離、拖離等漸進方式驅離群眾，並於民眾以手勾手串連時使用警棍使其分離，核屬符合比例原則之手段，縱有伊所屬員警攻擊群眾之情亦為零星個案，而造成黃貴蘭等24人受傷之原因眾多，舉凡自行推擠、跌倒均有可能，非僅有員警違法施用暴力一途而已，渠等仍應舉證證明其受傷結果乃遭伊所屬員警過激攻擊所致，而伊已於另案保全證據事件提供陳抗現場之全部錄音、錄影光碟及相關公文往返紀錄，本件並無舉證責任倒置或減輕之適用。又黃貴蘭等24人係違法進入行政院區，該損害發生有部分乃屬可歸責於己，自有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再渠等主張之傷勢程度有部分與診斷證明及病歷資料之記載內容不符，物品毀損之賠償未予舉證，另有部分未提出醫療費用之證明單據，所為慰撫金之請求金額亦顯然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北市警察局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對於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所為之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20頁）：
　㈠行政院為推動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正常化，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案關係協會共同討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中服貿協議討論內容係制度化規範，保障兩岸間雙方服務提供者之權益，擴大產業間交流合作及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於102年6月21日正式簽署。當時行政院認服貿協議攸關臺灣經濟發展，且預期經濟政策開放市場以及就業效應，通過施行後將對臺灣電子商務、資訊業、線上遊戲業、金融業、環保、物流及運輸業等均有正面影響及效益，因此要求立法院儘早通過。然持反對立場者亦擔憂服貿協議所涉及之臺灣服務產業貿易及投資開放條件，對於臺灣中小型企業不利，恐導致臺灣在不完善經濟制度下將更加仰賴市場規模較大之大陸，影響政治與經濟環境，復質疑相關談判內容缺乏透明度，致立法院各黨派意見分歧而形成對峙。立法院經朝野協商後，就服貿協議達成逐條進行審查表決，在未經實質審查通過該協議前不得自動生效等共識，但仍有反對者認為立法院朝野協商內容違反簽署條約後生效前不應更動之國際慣例，且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地方制度法等規範，因而爭執不休。嗣於103年3月17日上午欲進行審查時，反對派立法委員佔領主席台並干擾會議進行，主持會議之張慶忠委員則於當日下午以事前準備之無線麥克風宣布出席人數達法定人數，服貿協議送交立法院審查已經超過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並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等語後旋即宣布散會。此舉引發持反對立場之委員及民眾不滿，遂有許多民眾及社會團體成員至立法院外抗議，要求重行審查並阻擋院會進行，隨即進入立法院而佔據之，立法院周邊亦有眾多民眾聚集，立法院運作因而癱瘓。民眾佔據立法院抗議之行動持續6天後，有反對者以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及總統馬英九未承諾立即退回服貿協議、制訂監督條例等情為由，主張另行佔領行政院進行抗爭，遂有民眾自同年月23日下午4、5時許起，未經申請集會許可即前往行政院及周邊區域進行集結抗議。
　㈡行政院區安全維護原由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負責，惟因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抗議民眾破壞拒馬侵入行政院建築物內，北市警察局遂通報中正第一、文山第二、內湖、大安、南港等分局長等人赴現場支援，當晚10時許開會後，決定執行淨化（空）行政院區任務，院區由中山、大安、中正第一、士林、文山第一、內湖及南港分局負責，院外則由大同、松山、北投及文山第二分局負責，並緊急向內政部警政署申請支援機動保安警力29個分隊（1,160名）。陳抗現場員警於執行該淨化（空）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而全部執勤員警穿著之制服皆繡有專屬編號，但部分人員因配戴護肩、護肘、護胸及護背等防護裝備而遭遮蔽編號。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15分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率警力淨空行政院2、3樓人士，1樓大廳仍有約40人靜坐；翌日（24日）凌晨0時25分許開始淨空行政院周邊，由北平東路、行政院區北側車道等處開始，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媒體；凌晨4時1分許，大安分局分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之群眾，迄至清晨5時45分許將行政院區內淨空完畢，執行勤務過程大致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淨空行政院院區勤前任務交付紀要」、本判決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60至261頁背面、第266頁）。而北市警察局所屬之地方自治政府則為北市府。
　㈢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曾於104年9月15日以書面向北市府請求協議，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6日以北市賠三字第10433602200號函北市警察局並表示請依警械條例辦理等語，嗣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以北市警法字第10440534800號函拒絕賠償，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又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13日函轉周李玉梅等5人於104年10月7日提出之國家賠償請求協議書予北市警察局，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拒絕賠償，周李玉梅等5人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　
四、黃貴蘭等24人（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係為周榮宗之繼承人，實際參與陳抗事件之人為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乃基於繼承之法律關係而提出本件求償請求，以下均同）主張渠等於323陳抗事件中遭員警以過激之暴力行為對待及攻擊，以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北市府等2人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渠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北市府等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集會遊行法第6條設有禁制區之規定已通過違憲審查：
　⒈按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集會、遊行不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前項第一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300公尺。該條曾於91年6月間作修正，未刪減原定之禁制區，而增列「總統、副總統官邸」及「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長官邸」亦為禁制區。是於現行法制下，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否則行政院院區及週邊一定範圍內，自不得作為集會、遊行地點。
　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解釋文揭示：「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集會遊行法第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條規定並無牴觸」，並於解釋理由內敘明：「集會遊行法第6條係規定集會、遊行禁制區，禁止集會、遊行之地區為：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二、國際機場、港口。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其範圍包括各該地區之週邊，同條第二項授權內政部及國防部劃定之。上開地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仍得舉行。『禁制區之劃定在維護國家元首、憲法機關及審判機關之功能、對外交通之順暢及重要軍事設施之安全，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在此範圍舉行集會、遊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同條就禁制地區及其週邊範圍之規定亦甚明確，自屬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牴觸憲法情事』」。
　⒊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另於本件陳抗事件發生之前2日即103年3月21日作成釋字第718號解釋，對於上開釋字第445號解釋有所補充，並指明：「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及同法第9條第1項但書與第12條第2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均應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失其效力」，再於解釋理由內說明：第6條、第24條等規定，或非本件原因案件應適用之規定，或非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規定；另就原因案件應適用及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等規定，聲請意旨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或於客觀上具體敘明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應不受理。　　　　
　⒋從而集會遊行法第6條關於禁制區之現制，雖有對於人民集會自由（包含集會、遊行）形成一定之法定限制，惟仍已通過大法官實質違憲審查而認為合憲，法院自有適用合憲法律之義務。
  ㈡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於323陳抗事件中，在行政院區（包含行政院主建物內大廳）係違法進行集會活動：　　
　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行政院外圍安全勤務由南港分局負責，其中行政院臨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大門的管制勤務為南港分局玉成派出所員警負責，而執勤員警為維護行政院安全，以架設鐵拒馬、蛇籠等方式管制人員進出；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已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馬進入行政院而遭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民眾嗣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警力對峙；行政院北平東路後門有民眾約100餘人聚集欲強行進入行政院，經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經警方清空行政院2、3樓民眾後，1樓大廳仍有諸多民眾靜坐等情，均經由媒體普遍報導而為眾所周知，並與附表所示之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大致相符。從而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事前並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週邊進行集會行為，無論其訴求、動機為何，手段是否平和，皆屬在法定禁制區內違法集會甚明，已與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款之規定相違，核屬非法之集會。
　⒉黃貴蘭等24人雖主張其他民眾於前階段衝入行政院區之陳抗行為，與後階段民眾在行政院內外和平靜坐之集會不應等同視之等情，然此乃同一在行政院區內外違法集會之持續進行過程，陳抗民眾（包含黃貴蘭等24人）陸續加入或退去，並不影響違法集會之認定。　
　㈢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在323陳抗事件中，對於侵入行政院區及聚集於禁制區內之民眾執行強制驅離任務，乃屬適法之行為：
　⒈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同法第5條、第24條規定，對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當有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者，同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則規定，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且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以上規定均未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18號解釋宣告違憲之範圍內）。
　⒉本件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周邊區域進行之非法集會，起因於103年3月間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事宜引發部分民眾不滿，而於同年月18日在立法院（非屬禁制區）集會，表達反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等訴求，部分民眾並於同年月23日前往行政院（屬禁制區）抗議，有部分陳抗民眾衝破封鎖線，甚至有人以油壓剪、鐵撬破壞行政院鐵拒馬，或係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等情事，是以行政院院長為行政院之代表人，對行政院所管理，供行政內部利用，具「行政使用公物」性質之機關建築物，自負有保護不受他人侵擾之義務；對於干擾或入侵者，應具禁止進入或排除入侵之權限，俾維持機關功能之正常運作，因此，當行政院既有警力已不能維護院區之安全或排除他人干擾、侵害時，行政院院長自得請求具有地域及事務（集會遊行事務）管轄權限之警察機關即北市警察局協助排除。而北市警察局既為前揭集會地點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考量行政院係國家行政之中樞，每日均需處理國家各項重要行政事務之聯繫、決策等事宜，且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及周邊供公眾出入通行之道路，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維繫其運作功能及其人員不受外在干擾下正常行使職權，並為避免攜帶油壓剪、鐵撬等器械的陳抗民眾失控，致生不可預測的公共秩序、安全危害等公益目的，決定進行強制驅離，而對於聚集在行政院及周邊陳抗民眾之人身自由、言論或表達自由等基本權利施以必要程度的限制，乃屬適法之行為，否則如認集會自由之保障優於一切法益，而全然不許以強制力進行驅離，則集會遊行法所制定禁制區之規定即失去意義，且無論黃貴蘭等24人所稱之限時驅離命令是否存在，執行強制驅離勤務之目的係為排除民眾在行政院區進行違法集會，並不當然與值勤員警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心態而恣意攻擊民眾身體之行為劃上等號，仍應以個案情況觀察之。
  ⒊黃貴蘭等24人固主張伊之集會行為乃行使抵抗權及以公民不服從理論而阻卻違法等語。惟查：
　⑴所謂公民不服從，係屬公民抗爭型態之類型，我國法律並無相關規定，僅止於學理上之討論，且其定義不一，要件分歧。文獻上較被廣為認可之定義為：公民不服從乃基於公共、非暴力、本於良知，但違反法律之行為，而在政治上期望引起通案之法律修正、或政府政策變更，以此種違反法律之行為對於社會多數之正義觀念，表達異議，其要件包含：對多數人之正義觀念表達不同意見之政治行為，且對象通常必須限於對抗重大明顯違反正義之情形而言。又公民不服從必須已經本於誠信原則，進行通常之合法救濟途徑但無效果，且不得導致對於遵守法律及憲法之破壞。
　⑵查323陳抗事件乃因反對立法院倉促通過服貿協議，於民眾佔領立法院抗議數日後，認為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未給予退回重新審議之滿意回應，遂於103年3月23日傍晚自立法院轉戰行政院，欲以佔領行政院之方式逼迫政府退讓。惟民眾抗議當時之執政黨立委欲讓服貿協議強行過關的原本訴求對象係審議該協議之立法院，渠等在佔領立法院數日之方式已使社會大眾知悉渠等表明反對以「不正方法」快速完成服貿協議審查之主要訴求，且當時之執政當局亦同意由立法院重新進行該協議之逐條討論及審查（參馬英九總統103年3月23日中外記者會致詞全文及新聞稿，見原審卷一第246至252頁），服貿協議顯已無法按照當時執政黨之意思強行完成審查，縱有不滿意之處，抗議民眾仍可留在立法院為持續抗爭、監督，但部分民眾在短時間內未能從當時之執政當局方面得到令自己認為滿意之回應時，即將渠等欲佔領之對象擴大至行政院，顯已超出原本集會抗議之主要訴求，亦非毫無其他選擇餘地之不得已或係最後之手段。況部分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業如前述，此舉已超越理性、和平表達訴求之界線而具有暴力性，違反公民不服從之非暴力要求，亦不符合前述公民不服從及抵抗權概念之最後手段性要件，自不能以此為由而推論在行政院區集會係屬合法集會。
　㈣淨空行政院任務核屬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解散違法集會之強制力實施，於制止命令解散進而實施強制驅離時，仍應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⒈所謂比例原則（又稱最小侵害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⑴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適當原則）。⑵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必要原則）。⑶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均衡原則）。
　⒉而集會遊行之限制或命令解散，仍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意旨參照）。是以在行政院禁制區進行之非法集會活動，主管機關雖得命令解散，且於進行柔性勸說、喊話、命令民眾自行解散仍無效果時，顯然無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在衡酌上述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及集會群眾之集會自由後，自得採取以強制力驅離之方式為之，惟仍應注意方式之適當性及必要性，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準此，在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實施強制力執行驅離勤務過程中，自應以使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禁制區作為所欲達成之目的，所採取之方法，可以包含以強制力促使不配合離開的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管制區的合理行為（例如：將手勾手的陳情抗議民眾的身體分開、將坐躺的陳情抗議民眾抬離等），且既以強制力進行驅離，於員警實施強制力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發生摩擦、碰撞、拉扯等情狀，而使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或財物受損，如果有因此造成受驅離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財產受損者，在不逾越前述比例原則的範圍內，仍然屬於依法行政的行為，自無警械條例及國賠法所定不法性質之國家賠償責任，惟如已逾越比例原則之過當行為，甚或逸脫前述目的而攻擊民眾，既然已經超出依法行政之範圍，自不能仍以執行驅離違法集會勤務為由而阻卻行為之不法性。
　㈤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是否適法？
　⒈參諸附表所示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約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執勤員警制止後雙方發生推擠，於同日7時37分許，有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以棉被覆於其上後，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8時13分許，有民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並破壞物品等情。而北市警察局本於至行政院區執行對於非法集會之制止、命令解散、強制驅離等勤務，且現場已有民眾涉嫌犯罪情事等理由，因而攜帶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至現場執行勤務，客觀上應無不合法。至於警械條例第1條雖有規定警察人員於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等語，此乃係在使民眾能從外觀得知係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避免民眾因不知係警察正在執行職務而於誤會中觸法或抗拒時造成傷亡，而依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之內容，於行政院1樓大廳內雖有部分執行驅離勤務之員警係身著全黑制服、黑色頭盔，且無警徽、臂章等可資識別所屬單位情事（見原審卷七第85頁背面），惟由當時行政院區內外現場已集結為數眾多身著制服或手持警盾（制服或警盾上有警察或POLICE字樣）之員警（見原審卷七第86頁），黑衣黑盔員警出現時亦係接受現場指揮官發號施令指揮調度之客觀情況觀之，甚至當日新聞、網路等媒體均大規模報導眾多員警將至行政院區執行驅離勤務等情，堪認上揭黑衣黑盔人員雖無配戴明確之警方標識，然應無使含黃貴蘭等24人在內之陳抗民眾誤認此等人員並非警察身分之情形，併此敘明。　
　⒉惟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第1項、第27條分別規定：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行使職權時，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但同法第3條第1項亦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另警械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所用警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又同條例第3條、第4條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類如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或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等情形，得使用警棍制止。但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勿傷及其他之人，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同條例第7至9條參照）。是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基於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規定，固有制止違法集會並命令解散之權限，且為達命令解散目的，手段應包含驅離民眾、對於非擁有武力之民眾輔助使用警棍以動用必要限度內之強制力（不應包含刀、槍等殺傷力強大之警械）；所謂必要，當指達成執行目的時，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留意不得傷及受驅離民眾之致命部位或無關之他人，類似於手段是否選擇侵害最小之比例原則檢驗。而員警動用強制力驅離此類非法集會之民眾，衡量其強制力之運用是否必要，現實上本應考量解散違法集會之急迫性、規模大小、是否遇有集會人士抵抗及抵抗之強度等個案情節之不同，保留員警執法過程中一定之即時合理判斷權限，但仍不應在明顯不成比例之狀況下進行驅離解散，例如已經驅離仍加以毆擊、為加以驅離而恣意針對民眾身體脆弱致命部位反覆擊打等過激手段。
　⒊從而，黃貴蘭等24人即便認為渠等乃為抗議國家重大公共政策之倉促決定（反對服貿協議）、元首之漠視民意、聲援「太陽花學運」等理由而具有集會正當性，但未經主管機關核准逕行進入行政院區，且受維持秩序之員警加以警告、勸離仍不自行離去，本屬集會遊行法所規定之在禁制區內進行非法集會情狀，而集會初期又有民眾破壞及恣意出入行政院主建物內部各樓層翻找公物之行為，依法員警應可動用必要之強制力予以強制解散及驅離。黃貴蘭等24人雖稱員警已控制行政院大樓，應可容忍民眾靜坐以表達訴求，沒有必要進行強制驅離云云，除已形式上違反業已通過合憲檢驗之集會遊行法劃定禁制區相關規範外，又衡諸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而民眾佔據行政院區靜坐，勢必妨礙其後行政院內部之機關人員安全、公物與機密之維護、公務之順暢執行等主要機關運作功能，參以集會民眾之聲量、進出、如廁、飲水等問題，且需防免集會民眾突發性失控之公共安全顧慮，故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依法解散在行政院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舉行而嚴重妨礙其運作與功能之非法集會，驅離受警告、制止、勸離仍不自行解散之參加民眾，如因民眾加以抵抗，員警動用必要強制力而構成對遭驅離之特定民眾身體之普通傷害、行為自由之限制，均可能因此具有侵害權利之外觀，然本於上述論理及說明，若其目的正當，手段與目的間仍有事實上之合理關連，只要非屬對於受驅離民眾構成明顯不成比例之個人法益侵害（如已層升至重傷、死亡行為，及相當時間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當屬不具合理關連、顯然不合比例性而將之排除在外），皆應認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可阻卻不法或排除其違法性。
　㈥本件舉證責任之分配：
　⒈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準此，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應具備：㈠行為人須為公務員、㈡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㈢須係不法之行為、㈣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㈤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㈥須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始足相當。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而所謂過失，是僅指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情形。而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黃貴蘭等24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若渠等不能先為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北市府等2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渠等之請求，此為國家賠償事件舉證責任之原則性分配法則。
　⒉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於89年2月9日修正時增訂但書之規定，肇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如嚴守該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上開但書所定之公平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求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以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
　⒊參諸原審就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七第83頁背面至87頁、第120頁背面至125頁、第145頁背面至149 頁、第170頁背面至175頁背面、第222頁至226頁背面），整個驅離行動之基調係警察1人或數人合力將現場民眾勸離，若陳抗民眾自行起身離開，便未施以任何強制手段，若陳抗民眾滯留原地（坐躺在地上）不走，則動用強制力，拉起、抬起、拖走，且因警察人多勢眾，又持用警棍，陳抗民眾於掙扎抵抗甚至摔倒在地之過程中，難免有因此受傷之可能，是警方行動目的相當明確，並非刻意針對滯留民眾全面性施以暴力；雖有部分畫面錄得員警疑似作出毆打等較為強力之舉動，惟該等畫面所錄得遭攻擊之人均非本件請求賠償之當事人；況員警並非普遍使用警棍，多以徒手方式進行驅離，手段上難以逕認將造成遭驅離民眾身體甚至生命安全之嚴重威脅，是以本件323陳抗事件之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受傷狀況是否係因員警執行驅離勤務逾越或違反比例原則而來，仍應個別觀察、論證，尚不能逕以陳抗現場有民眾遭警察毆打成傷，即推論本件請求國家賠償之當事人均係遭員警違法毆打成傷。至於證人林明慧（陳抗民眾之一）、林雨佑（網路媒體記者）、蔡宜軒（護理師）、史書華（醫師）、吳柏鋒（醫護人員）雖於原審到庭作證（見原審卷六第111頁背面至121頁、第187頁背面至199頁背面），然上開證人係就自身於陳抗現場目睹或親身經歷之情況為表述，仍未見有何親眼目睹本件當事人遭警方暴力攻擊之事實，自無從對於特定當事人是否係受員警違法、過當攻擊而受傷之情予以佐證。
　⒋爰審酌上情，並考量國家賠償事件之公法色彩，暨兼衡目前國家賠償事件仍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及斟酌個案間的公平，認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乃關於陳情抗議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在行政院禁制區參與違法集會行為，員警攜警械到場執行公權力以強制力驅離時，有無對之施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攻擊、毆打行為，導致渠等受傷、隨身財物毀損之求償事件，而兩造在陳抗現場蒐證之證據掌握上並不全然對等，應適用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減輕黃貴蘭等24人之舉證責任，以資衡平。若渠等就其參與陳抗事件中之受傷身體部位或程度，已逾越員警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必要範疇乙節，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應認其盡到舉證責任，非謂因此即可將舉證責任全部倒置於北市府等2人，以符合民事訴訟法精神及國家賠償事件之特質。是黃貴蘭等24人主張本件應由北市府等2人舉證證明渠等所受傷勢並非因員警執法過當、暴力攻擊而來，否則即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無可取。
　⒌而主張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自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意旨參照）。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是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仍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準此，黃貴蘭等24人所稱武器平等原則之落實，自不僅有轉換、倒置舉證責任一途而已，渠等關於所受傷勢是否為員警執行職務以強制力逾越比例原則所造成乙節，縱使未能提出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之客觀錄影畫面，仍得以在場證人之證言，或以醫療院所診斷結果顯示身體受傷部位及傷勢等情況證據，認為已證明至使法院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已盡舉證責任。
　㈦黃貴蘭等24人主張渠等於陳抗現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是否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強制力行為所致？
　　按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以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為其要件，以防止公務員濫用職權而侵害人民權益，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是否以逾越必要合理之方式而使黃貴蘭等24人受傷或隨身物品毀損，亦即該強制驅離方法是否為不法之行為，茲逐一分述如下：　　　　
　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部分：
　⑴李宗霖主張伊遭員警暴力拖行，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不知名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0、61頁），係以記載「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3時54分來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後，於2014年3月24日4時45分離院，宜於門診持續追蹤治療」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為證《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607號卷（下稱高等行政卷）第620頁、本院卷三第61頁》。
　⑵潘寬主張伊遭警員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被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0、101頁），係以衣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20至122頁）。
　⑶林瑞姿主張伊遭員警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等情（見本院卷第148、149頁），係以靜坐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8頁）及載有「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患者自103年3月28日來院就診1次」之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為據（見高等行政卷第710頁、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⑷蕭永裕主張伊遭員警持警盾猛力剁其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78、279頁），係以載有「右小腿擦傷（約5公分）及鈍挫傷」之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74、175頁、原審卷五第164至173頁）。　
  ⑸周妙珍主張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打或徒手攻擊、強行拖離，導致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勢及眼鏡毀損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0、291頁)，係以受傷照片及載有「顏面部挫傷合併瘀青、雙手挫傷合併紅腫、右膝挫傷合併紅腫」之馬偕醫院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1至183頁、原審卷四第167至170頁）；復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Ｚ-4）畫面中之白框眼鏡戴口罩遭警察從地上拉起之女子（見原審卷七第147頁背面），而該段畫面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4：13至05：02，畫面中有為數甚多的民眾均躺在地上，與身旁同樣躺著的人手勾著手（左手勾著左側之人的右手，右手勾著右側之人的左手）。許多警察靠近躺著的民眾，試圖拉起躺在地上民眾，民眾躺著且沒有鬆開手及自行起身的動作，警察以強力拉起民眾」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7頁）。 
　⑹綜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前述事證觀之，李宗霖所稱左胸瘀青之傷勢未見診斷證明書有相關記載；且林瑞姿所稱遭驅離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9頁），亦看不出員警有故意踩踏人群情狀；而周妙珍之前揭光碟勘驗內容，係員警拉起坐在地上之周妙珍以達驅離目的，未見員警有毆打施暴之動作，周妙珍雖又另以證人即律師范綱祥之證詞為證，然證人范綱祥係證稱伊直到24日清晨5 、6 點才離開立法院，伊從立法院出來時有遇到一群學生，這些學生是有受傷掛彩的，伊有與這群學生交談一陣子，有看過周妙珍，有可能是在那個地方看到她，但沒有辦法確認，伊沒有目睹在行政院發生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5至36頁背面），自難逕以渠等片面陳述而認定有遭員警以攻擊或逾越比例原則方式驅離成傷。且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主要傷勢均屬一般身體擦挫傷，經核與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因受在場靜坐民眾之徒手抵抗（手勾手彼此抓緊不放開、執意用身體力量坐、蹲、躺在地上等），而強制抬抱、拉離民眾時，所可能產生之未達嚴重程度之身體碰撞傷痕狀況大致相符，尚與比例原則之合理性、必要性並無重大違背，是渠等就其遭陳抗現場員警以過激手段施暴攻擊成傷等情，尚未證明至使本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其受傷之結果與陳抗現場員警驅離行為間自無不法性可言，從而渠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黃貴蘭部分：
　  黃貴蘭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以警棍敲打頭部，致受有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6頁），此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影本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91至210頁），其上記載：黃貴蘭係因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於103年3月24日4時27分來院急診，經診斷並縫合治療後，於同日5時30分離院等語；並據黃貴蘭之妹即證人黃尤楓證稱：伊於103年3月24日凌晨有與黃貴蘭一同去行政院，想去關心靜坐的學生，行政院有一個白色鐵門出入口，伊與黃貴蘭從該出入口旁邊的小門進去，黃貴蘭走前面，中間隔1個男生，伊走後面，黃貴蘭還在行走當中還來不及站好就被警棍打下去，被打中後腦勺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18至120頁）；復有證人黃尤楓於原審庭呈黃貴蘭頭部受傷情況照片（見原審卷四第122至124頁），其後腦勺（偏左處）有明顯之長條狀撕裂傷且大量流血之情形，衡其傷勢應非於陳抗現場自行跌倒或單純與員警、群眾推擠所致；且本件並無證據顯示黃貴蘭於斯時有暴力、攻擊之事實或傾向，如員警為阻止黃貴蘭進入行政院區，仍可採取勸離、抬離等較小侵害措施，實無以硬物敲擊其頭部之必要，非屬員警為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手段，已違反比例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⒊江政韓部分：
　  江政韓主張伊於陳抗事件中遭員警持警棍直接重擊頭部，致頭部受有撕裂傷、挫傷，當場血流滿面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3頁），業據提出壹週刊第670期封面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57至159頁）；並有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0：09：00起至00：10：00，畫面顯示係在行政院外拍攝，現場有非常多的警察，手持盾牌、戴頭盔，有許多民眾坐在地上（背對鏡頭），警察持續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有警察持盾牌往地上的民眾剁（上下的動作）。00：09：40鏡頭改往畫面之右側移動，拍攝到一名穿黃黑色外套之男子被拉入警方隊伍中(即原審卷六第273頁之截圖），該截圖確實係由此錄影畫面中截圖而來」（見原審卷七第125頁），且前述穿著黃黑色外套男子之外套樣式，與江政韓所提伊在前揭壹週刊封面照片中所穿著之外套樣式實為一致，是江政韓主張伊為前述光碟影像畫面中之黃黑色外套男子，斯時有被拉入警察隊伍中等情，堪信為真。而江政韓係於被拉入警察隊伍後，由攝影記者拍攝到前述血流滿面之照片，以時間之密接性而言，可認其滿面鮮血之情狀乃遭員警毆擊頭部所致，惟毆擊頭部非屬執行驅離勤務所必要且合理之手段，不符比例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⒋李昇璋部分：
　  李昇璋主張伊遭員警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員警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3頁），業據提出診斷內容為：「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左手挫傷、多處擦傷。103/3/24日1時1分由119送至本院急診就醫，予以檢查和治療後離院。宜先休養2日，須回診追蹤」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為憑，並有蘋果日報即時報導照片乙紙供參（見高等行政卷第621、622頁）。而上開報導照片經與李昇璋生活照（見本院卷三第77至81頁）比對後，顯示該報導照片中躺在擔架上之男子應為李昇璋本人無誤；揆諸頭部為人體較為脆弱部分，若陳抗現場員警為驅離民眾，衡情以抬離、拉離方式即可達到目的，並為較小侵害手段，縱因民眾掙扎碰撞而產生身體及四肢擦、挫傷之傷勢，應無使民眾頭部受傷可能，且陳抗現場並無民眾群團相互毆擊之情事，李昇璋復無任何自傷頭部之動機，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堪認李昇璋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⒌黃泰綸部分：
　  黃泰綸主張伊在陳抗現場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5頁），業據提出載有：「臉、頭皮挫傷、臂挫傷。病患自述被打於民國103年3月24日5時58分至本院急診就醫並要求驗傷，目前仍須觀察治療，但病患因私人因素無法於本院繼續治療，並於民國103年3月24日7時15分自動離院」等語之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及陳抗現場民眾（含黃泰綸本人）靜坐新聞畫面、右眼瘀青受傷、衣物破損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15至117頁、原審卷二第69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3頁）。而上開病歷資料所繪製之傷勢圖示確實將其右眼圈起，並載有tender、redness等語（即疼痛、發炎之意，見原審卷四第180頁背面），對照黃泰綸前揭眼部受傷照片係屬相符；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眼睛受傷，堪認黃泰綸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⒍張秉生部分：
　  張秉生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推倒在地，且以雙手抓住伊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及右手、頸部、背部、右上腹等處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2、173頁），業據提出載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2×0.5公分、8×1公分、6×3公分）、頸部挫傷及瘀傷（5×2公分）、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病患於民國103年3月24日至本院急診就診，並接受相關檢查與處理，於當日離院。不宜劇烈運動，宜門診追蹤檢查」之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45至150頁、原審卷五第224至226頁背面）；經核該受傷部位與其於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被警察襲擊頭部後面及腰背部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555至556頁、第565頁），則張秉生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張秉生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⒎汪家慶部分：
　  汪家慶主張伊遭警察以腳踹胸部、頸部、頭部及臉部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51、152頁），經診斷受有「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淤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淤血。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5時13分至本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及留院觀察後，於2014年3月24日6時離院，宜於門診追蹤治療」、「前胸鈍挫傷。病患於103年3月26日來院門診檢查，保守療法治療，宜門診追蹤檢查」之傷勢，並提出陳抗現場靜坐及驅離照片、臺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714至728頁）。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汪家慶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⒏尹新堯部分：
　  尹新堯主張伊遭員警持警棍攻擊、警靴狠踹並拖行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4頁），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腹壁鈍挫傷」之傷勢，並提出頭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1頁、原審卷二第19頁、原審卷五第82至99頁）；另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畫面中身著墨綠色外套且將迷彩背包背在胸前之男子，而上開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畫面開始，顯示拍攝地點係在建築物（行政院）外，許多民眾坐在地上向後躺（背對鏡頭），背包背在肚子上，警察站在民眾前方，警察開始拉第一排的民眾，躺坐在地上的民眾手勾著手，警察拉起時顯得相當費力。持續有民眾高喊『退回服貿』、『警察打人』。許多民眾起身用手指著警察高喊『後退』、『後退』…。警察持續拉起在地上的民眾。在01：02畫面中有拍到躺著的民眾中有一位身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在02：35起至02：42，可看到上述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的男子，該背包樣式與尹新堯當庭提出之背包相符」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8頁），揆諸上開畫面未見民眾有何攻擊警員之情形（見原審卷七第148頁），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尹新堯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⒐李孟融部分：
　⑴李孟融主張伊遭員警以手、腳重擊，並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及耳朵，經診斷受有「右臉頰擦傷、右頸擦傷、右腕擦傷、左手背擦傷、頭部挫傷」，出院後仍持續頭暈、耳鳴，於103年3月26日再至醫院檢查，經診斷患有「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頭暈、耳鳴」等情，並提出臉部受傷照片（右顴骨處及右手腕分別有紅腫症狀）及耳膜受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3至125頁）；復有證人曾珮於原審證稱：伊與李孟融一同去行政院…，李孟融在伊旁邊，他先被拉走，除了被拉扯身體外，還有拉扯他的衣服、包包，警察也試圖用盾牌阻隔李孟融跟伊的手，…伊看到旁邊有幾個警察圍成一圈，從縫隙中看到有一個蜷縮在地上的人，從衣服看伊知道那是李孟融，伊就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伊在衝進去之前有看到警察有一些攻擊的行為，從縫隙中只有看到踢的動作，沒有確切看到他們踢到哪裡，伊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後就叫不要打，警察就停手往旁邊散一點，伊站起來護著李孟融走出去，…伊看到李孟融臉部有傷，並陪他走到醫院就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61、162頁），衡情證人曾珮已有目睹李孟融在被拉離靜坐處所後遭警察踢打之情事。
　⑵再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Ｈ-4）及截圖畫面（見原審卷六第271至272頁背面），結果為：「播放時間00：46至00：51，一名身穿黑色外套之男子（背對鏡頭）原係坐在地上，被警察強拉起身，往畫面右側推進警員人群中。…播放時間01：43，畫面中穿黑色外套之年輕男子（李孟融）受訪，該男子激動說『鎮暴警察把我們架住，拿那個盾牌打我們，倒在地上，不讓我們走』，該男子右眼眼角旁、右臉頰有受傷痕跡（眼角旁有小傷口，右臉頰有紅腫）。該男子之黑色外套與播放時間00：46至00：51之男子看起來是同一人」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6頁背面至147頁），堪認李孟融於陳抗現場被員警從地上拉起後，係遭推入警察圍成之群團中，且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其臉上已有上述之傷勢，可徵證人曾珮前揭證述內容尚屬可信，是李孟融被推進警察群團後，在倒地狀態中遭警察踢打，再出現時業已受傷，而員警前述踢打之攻擊行為，並非促使李孟融離開行政院區之適當及必要手段，而屬少數警員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之行為，自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又李孟融於陳抗當天之右半邊臉頰（含太陽穴附近）已有明顯傷痕（見原審簡字卷第123頁），於2日後仍覺頭暈、耳鳴等症狀而至醫院追蹤檢查，進而發現其右耳鼓膜穿孔、聽力障礙等情，核屬與原傷勢有相當緊密關連之延續，仍應評價為與陳抗事件遭警方毆擊成傷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併此敘明。
　⒑鄭運陽部分：
　⑴鄭運陽主張伊遭員警持甩棒、警棍等器械攻擊，經診斷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之傷勢，並提出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8、129頁）。
　⑵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光碟（原證32）及截圖畫面（見原審卷六第270頁背面上方照片最右側男子即為鄭運陽），結果為：「本畫面是在建物內拍攝，播放時間00：02至00：20，一名穿深色上衣的男子，臉上留著血（額頭也有血），胸口也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的男子(即鄭運陽)大聲說『警察打人』，深色上衣男子把雙手舉起來說『這就是證據』，該男子左手及右手均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男子大聲說『我不是暴民』，該男子的左眼旁及額頭處也有流血。深色上衣男子說『我爸爸也是警察，我沒有攻擊警察』，淺綠色上衣男子指著左眼旁受傷處說『這就是警察打人的證據』…」等語（見原審卷七第121頁），明顯可見鄭運陽之左眼旁及額頭處均有流血之情。再經原審勘驗另1份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34），結果為：「00：01：35至00：01：49，有警察在喊『起來』，有警察背對攝影鏡頭，上半身往前傾（看起來正在做使地上之人起身的動作），有警察持警棍在『鏟』躺在地上的男子，有男子大喊『警察打人阿，我不是暴民』，另有一名警察持警棍有揮打動作，該處有一名男子（迷彩上衣）站著舉著雙手，警察揮打動作出現時，該男子向後踉蹌閃了一下。人群空隙中，顯示有淺綠色上衣男子（即鄭運陽）已經倒在該處地上（身體右側與地面接觸），由於畫面拍攝角度，有多人是站在錄影鏡頭與淺綠色上衣男子之間，故無法確認剛才警察持警棍揮打的動作是否是針對倒在地上的淺綠色上衣男子，及是否有揮打到該淺綠色上衣男子」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5 頁背面）。參酌鄭運陽在陳抗現場倒地、身旁密布警察之客觀情狀，且其臉部當場掛彩受傷，甚至其中尚有與眼睛要害非常接近之左上眼皮撕裂傷並至流血之程度，顯非以正常拉抬方法以達驅離民眾之目的而已，堪認鄭運陽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⒒陶漢部分：
　  陶漢主張伊遭員警以朝頭部、胸骨等部位毆打及踹踢，經診斷受有「嘴唇撕裂傷、左膝、小腿挫傷、頭部挫傷」之傷勢，並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4頁）；並有證人周上勤於原審證稱：伊與陶漢當時在行政院主建物外圍靠近後門處（院區內），有3個穿制服的警察過來，未持器械圍上來壓制陶漢並毆打他，壓制到他沒有辦法掙扎大約幾秒鐘，5秒左右陶漢就沒有動，然後警察把陶漢拖到更靠近後門的地方，在那邊再壓制一次，因為拖到那邊陶漢還有再掙扎一下，拖到那邊後，又有警察過來靠近他，補拳補腳，打完後就圍在他旁邊，有點像看守他。後來又有人潮湧進，警察就沒再看守他而往人潮地方去。…陶漢長的比較有攻擊性，他高高的185 公分，很壯，而且他當時打扮是比較邋遢，伊記得陶漢被攻擊後，他的嘴角有流血、嘴唇有腫起來，其他被衣服包住的地方伊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三第9頁背面至12頁）；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數名員警毆打、踢踹頭部及身體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64、276頁），則陶漢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而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員警在陶漢並無任何攻擊、挑釁動作之情況下，逕行毆打之，顯非嘗試勸離過程中之必要動作，堪認陶漢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⒓周倪安部分：
    周倪安主張伊以立法委員身分到場關心靜坐學生，欲勸請警察勿使用暴力，嗣遭員警以警棍毆擊、踢踹當場受傷，經診斷受有「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之傷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7至141頁）；另有其助理即證人陳嘉霖在另案（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103年度自字第61號刑事案件）證稱：周倪安連著那位女學生一起被拉入警察後方…伊看到的畫面是周倪安被拉進去之後，…伊非常確定看到有一位鎮暴警察用一個物體快速的撞擊，其實他只有出手一次，快速的撞擊周倪安右邊眼睛的太陽穴位置，快速撞擊之後周倪安就倒地，倒地之後伊就看不到周倪安了，倒地之後伊持續看到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但不是出手的那一位，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有踢擊的動作，踢的方向及位置就是周倪安倒地的那個地方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3、34頁）；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Ｍ-7），結果為：「畫面時間00：01：28左右，有人大喊『讓委員過、讓委員過』。…畫面時間00：01：41，周倪安（身穿黃色背心，背心上有立法委員周倪安等字）出現在畫面中，用手阻擋警察，警察仍持續要上前將地上民眾拉起，周倪安有勸阻警察的動作。播放時間00：02：55至00：03：30一名黑衣警察要將躺在地上的女子抬起（該警察將手伸至女子背後，從背心、肩膀往上施力要將女子推起身），女子上身約略起身往上，隨後又躺回地上，該警察用警棍將女子的左手（與該女子左側的人的手勾著）與旁邊之人分開，另名警察將該女子拉起來，周倪安上前阻止警察，該警察拉起女子拉離現場時，周倪安隨著該警察與女子移動而離開鏡頭可拍攝處」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3頁背面至174頁），與證人陳嘉霖之證言對照後並無不合，尚堪信採。從而綜觀前述事證，應可認周倪安係在隨另1名女子被拖入警察人群後，遭警察攻擊臉部接近眼睛要害部位，致受有上開傷勢，顯非員警驅離民眾所為之必要行為，堪認周倪安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⒔林志傑部分：
　  林志傑主張伊遭員警以鋼棍、拳腳毆擊，嗣被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勢，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伊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1頁），業據提出載有「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病人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03年3月24日住院，接受藥物治療，於民國103年4月1日出院，宜門診追蹤治療」之馬偕醫院淡水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670至678頁）；並有證人洪承陽於原審證稱：伊之前不認識林志傑，當天才認識，警察拿警棍往我們手勾手的中間插進去扳開，因為會痛所以會鬆手，兩個警察抬一個人把伊抬出去，當時場面混亂，林志傑在伊前面，…伊被抬出去時旁邊有人喊有人受傷，林志傑的情況就是躺在那邊表情很痛苦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3頁背面至88頁），應足認定林志傑係在被員警強制驅離過程中當場受傷，且由林志傑之傷勢觀之，倘非頭部受有重擊，應不至於當場出現顱內出血之嚴重傷勢，並因此住院多日，堪認林志傑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⒕蘇俊雄部分：
　  蘇俊雄主張伊遭多名警察以警棍攻擊導致受傷，經診斷有「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之傷勢，並提出唇部有血跡之照片、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79、180頁）；並有證人何翊琦於原審證稱：伊與蘇俊雄一同去行政院，當時伊都在地上靜坐，警方開始驅離時先將伊從地上拉起往警察後方推過去，伊就摔倒在警察後方地上，蘇俊雄朝伊撲過來，因為他要護住伊，他看到有四位警察拿著警棍圍著伊，伊就看到蘇俊雄被四位警察用警棍毆打，伊站起來請警察不要再繼續毆打蘇俊雄，但警察沒有理，反而將伊往更旁邊的地方推過去，他們就繼續毆打蘇俊雄，有另一位警察將伊扶起來，伊就看到蘇俊雄有流血受傷，之後伊與蘇俊雄去仁愛醫院急診，蘇俊雄嘴巴流血縫了很多針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4頁背面至16頁背面），核與蘇俊雄之傷勢大致相符，且證人何翊琦已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應可採信，則陳抗現場員警對於蘇俊雄之毆打動作，顯非基於驅離目的所為之必要方法，堪認蘇俊雄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⒖黃昰森部分：
　  黃昰森主張伊右眼遭警棍毆打、眼鏡碎裂，下眼瞼不斷流血，經診斷受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之傷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6至188頁）；再據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29）及黃昰森參與陳抗當天穿著之外套及背包（見原審卷七第199至202頁照片），結果為：「09：50至10：30，畫面中有大量警察，畫面右下角顯示有多位民眾或坐或躺在地上，警察持續將地上的民眾拉起拉離現場。在09：55，畫面右下角的區塊，有看到與上述照片所示外套及背包樣式相符的男子，該背包是背在身後。…當時有許多警察正在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畫面十分模糊，大約可看到被拉起，其後的畫面無法確認詳細內容」等情（見原審卷七第224至255頁），足認黃昰森確有參與323陳抗活動無誤；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抬離不久就感覺臉被重擊，感覺到很硬的東西把伊右眼的眼鏡砸碎，事後留下瘀傷也是呈現被棒狀物攻擊過後的傷勢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70頁背面、第278頁），則黃昰森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審酌，而員警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眼睛四周受傷，堪認黃昰森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⒗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
　  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周榮宗遭水車近距離攻擊，另有警察以警棍、警盾毆打及腳踹，致周榮宗受有「肋骨閉鎖性骨折（左側第10－11、右側第8 ）、腰椎橫突骨折（兩側第2－4）合併後腹腔血腫」等傷勢，因而住院6天，並提出周榮宗靜坐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身體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90至210頁）；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丁-1），結果為：「00：20：00至00：22：12，有一名看起來有相當年紀的男子（即周榮宗），身穿淺黃色上衣（紅色圖案），頭綁黃色布條，坐在地上，先有一名男子過來靠近並從後方試圖將該男子攙起來，隨後有另一名男子過來靠近幫忙勸說並試著將該地上男子扶起來，該男子仍坐在地上不起身，二名男子持續在勸該男子起身，該男子與二名男子互相對話，該男子不肯起身（有搖手拒絕的動作）。00：21：00噴水車對群眾持續噴水。該坐在地上男子的所在位置係噴水車噴水可及之處。00：21：31噴水停止，00：21：37有警員持盾牌靠近上開坐在地上中年男子處，有持盾牌作上下的動作（沒有高舉盾牌再用力往下剁的動作，看起來比較像是用盾牌往前去碰擊該地上男子要求起身的動作）。00：22：00有警察圍著某人（看不到該人），警察看起來有往前彎腰要拉起的動作（此段因拍攝距離過遠，無法看清楚有原告書狀所載之攻擊動作），有一身穿連帽外套的人靠向警察（看似勸阻的動作），警察把該人推開」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0頁背面至171 頁背面），足證周榮宗本人確實有參與323陳抗事件無誤。而周榮宗嗣經醫院診斷結果，其傷勢係集中在胸、腹、腰部有大片瘀青，以其高齡年紀觀之（28年9月生，見原審簡字卷第206頁），若以腳踢踹其身體，確有造成此等傷勢之高度可能性，且對於高齡人士為此等踢打行為，顯然已超越驅離民眾之必要程度，堪認周榮宗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㈧北市府、北市警察局是否為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及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警察違法行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出於故意之行為，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上開警械條例為警察人員於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範圍之特別規定，是於此類事件發生而造成人民損害時，其適用自應優先於國賠法。
  ⒉惟查，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於323陳抗事件現場，固遭值勤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驅離致渠等受傷，業如前述，然該等傷勢是否即當然為員警使用警棍等警械所造成，抑或係其他硬物或以拳腳所致，尚有疑義，然適用警械條例之前提，必須為人民遭「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核定之警械所造成之人身或財物損害，方能依警械條例之規定予以求償，故本件以卷存事證自無法當然適用警械條例；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不法致人民受傷或財產損失，其本質上即與國賠法所指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國家賠償責任殊途同歸，考量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目的應在使被害人得向各級政府協調取得救急金，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向各級政府（而不得向警員所屬之警察機關）請求賠償，更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求償「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而剝奪其他依國賠法、民法規定本得請求之項目（例如：勞動能力之減損、不能工作之損失等），是以本件而言，上開當事人既已證明渠等受傷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法過當所致，縱無法證明係遭警械傷害，最低限度仍應回歸國賠法之原則性適用，而依國賠法第9條第1項規定，係由現場值勤員警所隸屬之北市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且此項規定已足夠保障渠等受國家賠償之權利，殊無再適用警械條例另行令北市府亦同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上開當事人主張北市府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得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之金額各為若干？
　⒈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賠法第5條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應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⒉除精神慰撫金以外之請求部分：
　⑴江政韓：
　　江政韓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受傷而有1日工資損失2,043元及醫藥費支出4,175元等情。就工資損失部分未見其舉證，難以認列；至於醫藥費部分，按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一、公共安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時，向第三人請求。二、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或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倘非因上開法條所定情形，受領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即無保險法第53條規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江政韓因傷而支出醫療費用680元，如含健保給付則為4,175元（自付費用680元＋健保申請3,49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60頁），則其依國賠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前開醫療費用4,175元，自屬有據。至於北市警察局雖辯稱前開醫療費用應不能計入健保給付部分云云，然本件並非公共安全事故或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則江政韓之前開賠償請求權自不因有健保給付而受有影響，是北市警察局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⑵李昇璋：
　　李昇璋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其於陳抗事件中受有外套、眼鏡、手錶等物件破損或毀壞之損害，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能採認。　
　⑶張秉生：
　　張秉生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2,054元及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等情。就民俗療法部分，僅提出其腰、臂部位綁有白色繃帶、布條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四第191頁），且自承現在已不記得民俗療法之店家名稱、治療當時亦未收取收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9頁），難以採認；至於醫藥費部分，其所提出之醫藥費收據金額加計健保給付後為2,784元（計算式：2,054元＋470元＋26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52頁），張秉生僅主張2,054元（見本院卷三第174頁），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⑷尹新堯：
　　尹新堯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1,050元及背包毀損損失1,580元等情。就醫藥費部分，業據提出相關支出單據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2頁），堪信為真；至於背包毀損部分，雖據其於原審當庭提出背帶斷裂之背包為據（見原審卷七第148頁），然對照原審勘驗之現場光碟內容，僅見尹新堯將背包背在胸前而躺在地上，未見遭警方以拉扯背包背帶之方式而強制拖行（見同上頁），是其關於背包毀損之主張，尚未證明係遭警方強力拉扯所致，其此部分請求自不能予以列計。　　
　⑸李孟融、鄭運陽、林志傑、周李玉梅等5人：
　　李孟融主張支出醫藥費1,0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26、127頁）、鄭運陽主張支出醫藥費9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30頁)、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渠等被繼承人周榮宗支出醫藥費108,98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214至226頁）等情，均經提出金額相符之醫藥費單據以實其說，應予認列。至於林志傑醫藥、復健、就醫交通費用（見本院卷三第163頁）及李孟融其他外套、皮包物品損毀（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之主張，經原審判決駁回後均未據渠等提起上訴，該部分非為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部分：　
　⑴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之慰撫金主張業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提起上訴，非為本院審理範圍）均係本於關心公共事務之初衷而至323陳抗現場靜坐聲援，遭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驅離方式致受有前述傷勢，渠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是渠等依國賠法第5條及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理。
　⑵爰斟酌上情，及審酌上開當事人之身分地位、學經歷、工作情況《李昇璋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服務於外貿公司擔任營運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頁）》、《江政韓為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服務於銀行擔任資訊專員、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111頁）》、《周倪安為研究所畢業，事發時擔任立法委員（見本院卷三第160頁）》、《黃泰綸為大學畢業，事發時為銀行職員（見本院卷三第166頁）》、《陶漢於事發時為輔仁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282頁）》、《尹新堯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畢業，事發當時在臺灣大學擔任研究助理（見本院卷三第296頁）》、《李孟融為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碩士，事發當時是中華大學兼任講師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專案人員（見本院卷三第298頁）》、《鄭運陽於事發當時為貨車司機（見本院卷三第306頁）》、《黃昰森於事發當時為中興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309頁）》、《蘇俊雄為大學畢業，事發當時係從事網頁設計工作（見本院卷三第369頁）》；暨上開當事人所受傷勢及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渠等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慰撫金應各以黃貴蘭12萬元（其頭部有6公分之撕裂傷，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江政韓12萬元（其頭部遭硬物敲擊而血流滿面，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黃泰綸6萬元（頭皮挫傷、右眼瘀傷）、李昇璋6萬元(頭部外傷)、張秉生1萬元（頭部挫傷，註：張秉生僅主張1萬元之慰撫金損害）、汪家慶6萬元（頭部挫傷併淤血）、尹新堯6萬元（頭部外傷）、李孟融10萬元（頭部挫傷、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鄭運陽10萬元（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額頭及眼角皆當場流血）、陶漢10萬元（頭部挫傷，並有證人周上勤證稱陶漢遭數名員警圍毆）、周倪安20萬元（時任立法委員，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林志傑10萬元（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蘇俊雄10萬元（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並有證人何翊琦證稱蘇俊雄係遭數名員警圍毆）、黃昰森10萬元（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應予駁回。
　㈩本件應無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事發緣由雖係前揭當事人於行政院之禁制區進行違法集會而起，惟此僅使北市警察局取得集會遊行法第25條所定警告、制止、命令解散權限及進而實施強制驅離行為之法定理由而已，非能將逾越比例原則致前揭當事人成傷之不法行為予以正當化，且前揭當事人所受損害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所致，而有違法集會未必定然會造成在場人士受傷之結果，北市警察局既未舉證證明前揭當事人有何與有過失之具體原因（例如：在警察行使公權力之過程中有以積極行為對警察施以暴力、阻礙公權力執行等情形），足見本件違法集會與前揭當事人受傷之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與互毆等此種雙方行為俱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者有別，則本件自無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加計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除周李玉梅等5人以外之人主張為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為自104年10月1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50頁、原審卷二第2頁背面），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係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陳，黃貴蘭等24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5條及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周李玉梅等5人另依民法繼承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2萬元（慰撫金）、江政韓124,175元（醫藥費4,175元、慰撫金12萬元）、黃泰綸6萬元（慰撫金）、李昇璋6萬元（慰撫金）、張秉生12,054元（醫藥費2,054元、慰撫金1萬元）、汪家慶6萬元（慰撫金）、尹新堯61,050元（醫藥費1,050元、慰撫金6萬元）、李孟融101,005元（醫藥費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鄭運陽100,905元（醫藥費905元、慰撫金10萬元）、陶漢10萬元（慰撫金）、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分割繼承後每人各為21,796元），及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部分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自104年10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再各給付黃貴蘭2萬元本息（12萬元－10萬元）、江政韓23,495元本息（124,175元－100,680元）、黃泰綸6萬元本息、李昇璋6萬元本息、張秉生12,054元本息、汪家慶6萬元本息、尹新堯61,050元本息，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敗訴之判決，自無不合，渠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渠等此部分之上訴。又原審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核無不合，北市警察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為使周李玉梅等5人更正後之聲明請求明確，爰於主文第7項予以宣示並說明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不得上訴。
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不得上訴。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如上訴利益逾150萬元，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
		時    間

		重      要      事      件



		3月23日19時28分起至19時37分

		原在青島東路的群眾開始往行政院方向移動，並欲翻爬行政院大門之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值勤員警制止，因而發生推擠，復有群眾以油壓剪、鐵撬破壞鐵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員警對峙。



		3月23日20時00分起至20時50分

		行政院區內群眾聚集於中央大樓建築物及記者室旁道路，警力由行政院東側門進入與群眾發生推擠。群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群眾架設鋁梯侵入行政院中央大樓辦公室。保六員警在行政院中央大樓逮捕身上攜帶鐵鎚民眾1 人。



		3月23日20時45分起至23時10分

		行政院1號門前鐵拒馬遭群眾搬移，群眾強奪員警盾牌。行政院1號門遭群眾闖入，群眾進入行政院堆放物資。



		3月24日0 時10分

		行政院院區內聚集群眾已達約5,000 餘人，聚集於行政院前廣場、院內東面車道、後門內等處，而行政院院區外更達約7,000 餘人，聚集於忠孝東路（中山北路至林森北路之間）、北平東路等地。



		3月24日0 時25分起至01時00分

		開始淨空北平東路群眾，於1 時完成淨空後，並由大同分局於北平東路、中山南路口建立管制線，松山分局於天津街口連接交通大隊一線，以警力建立管制線。



		3月24日01時2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進入行政院區內靜坐。



		3月24日01時40分

		由中山分局局長率保一總隊警力3 個分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勤中隊警力，於多次喊話勸導無效後，開始執行淨空行政院區北側車道任務，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門體，士林分局擔任指揮車、噴水車警戒任務，因保安警察大隊噴水車故障無法噴水，遂改以抬離方式淨空民眾，民眾開始叫囂謾罵，以手扣手方式極力抵抗抬離工作。



		3月24日01時45分

		立法委員周倪安於1時45分出現於抬離現場，阻擾員警抬離工作，1時48分27秒發現受傷趴於部隊後方路面，遂先以警力圈圍保護，隨後由救護車送臺大醫院就醫。



		3月24日02時50分至02時55分

		數百位民眾與學生陸續經警勸離，平和由行政院1號門離開，至忠孝東路靜坐。員警開始驅離忠孝東路行政院正門前的民眾。



		3月24日03時30分

		行政院區內計有3,500 餘人，行政院區外計約有5,000餘人。



		3月24日04時01分

		大安分局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的群眾，大安分局率機動警力自廣場西北角由西向東驅散、抬離，中山分局自廣場西北角向西南方向往行政院2號門前進。宜蘭縣警察局警力負責防護指揮車及警戒。內湖分局張奇文指揮由7號門向1號門方向驅散院內東側車道群眾。



		3月24日04時11分

		行政院區東側車道淨空完畢。



		3月24日04時22分起至04時32分

		大同分局及噴水車沿中山南路往忠孝東路推進，噴水車於行政院廣場西側開始噴水。另一噴水車由中山北路慢車道往忠孝東路前進，並向院內協助高壓噴水。群眾在中山北路慢車道欲阻攔噴水車，遭警制止。



		3月24日04時35分

		中山南路慢車道噴水車受阻。



		3月24日04時45分

		群眾包圍中山南路側快車道噴水車及消防車，為警勸離。



		3月24日05時4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全數離開。



		3月24日05時45 分

		行政院院區內淨空完畢。



		3月24日05時49 分

		忠孝東路、天津街外上千靜坐學生及民眾開始起身往立法院行進，約20分鐘即全部離開。











附件一：黃貴蘭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主體大樓右側靜坐，係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詎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同年月24日凌晨執行驅離任務時，竟以警棍敲打伊頭部，致伊受有左側頭皮6公分撕裂傷之傷勢，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致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貴蘭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黃貴蘭29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江政韓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許，自行前往行政院周遭陪同抗議學生與群眾在北平東路和平靜坐，未隨同人群進入行政院院區內，亦無任何破壞及滋事之行為。嗣於24日凌晨零時過後，伊遭不知名鎮暴警察或其他相關人員手持警棍等警械直接攻擊頭部，及被猛踹數腳，致頭部受有撕裂傷及挫傷，因而受有醫療費用4,175元、隔日無法工作之1日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合計40萬元之損害。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100,680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68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江政韓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江政韓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醫療費用4,17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江政韓299,320元（醫療費用3,49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2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三：李宗霖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後門出口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伊乃自發性擔任志工幫忙維持現場秩序，也避免警察與民眾產生衝突，並無任何危害或脅迫現場員警之情事。詎陳抗現場員警為清空行政院後門，粗暴地將伊右肩著地拖離現場，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襯衫鈕釦全部不翼而飛，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傷勢，致伊受有眼鏡及衣褲共8千元、醫療費用800元之損害，另受有精神上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萬元；合計38,8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宗霖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四：李昇璋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近北平東路、天津街出口外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嗣於24日凌晨零時至1時間，員警開始進行驅離行動，伊原欲自行離開，惟遭警察以圓形盾牌陣列包圍，只能選擇原地靜坐。不久，伊先遭警察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警察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等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傷勢，致受有外套破裂不堪使用之損害3,200元、眼鏡破裂無法繼續配戴之損害2,800元、手錶受損無法繼續運轉之損害3,500元；另伊於事發後餘悸猶存，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昇璋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五：潘寬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傍晚前往行政院參與反服貿自發抗議活動靜坐時，適逢警民對峙衝突，為避免無辜民眾遭鎮暴警察推擠受傷，擬與其他民眾共同以和平非暴力之方式，於院內中山北路側主建物外大門口附近組成人牆作為隔離緩衝區。詎伊於24日凌晨3時竟遭不知名員警、替代男等數人共同將伊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遭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伊先至附近臨時醫療站接受簡單消毒及貼紗布，於24日凌晨5時45分再步行至臺大醫院總院區急診治療，但仍有傷口疼痛等症狀。伊請求賠償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共計35,0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潘寬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潘寬35,000元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六：黃泰綸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於行政院前門右側處與不知名民眾以手勾手靜坐、呼喊口號之和平方式表達意見。24日凌晨4時許，現場指揮方仰寧逕告以警告解散乙次後約莫1分鐘，現場員警即將伊朝後方警力人員盾牌處丟擲而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之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致伊精神上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黃泰綸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泰綸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七：張秉生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4日在行政院後方機房見有數名警察粗暴對待現場學生，乃予勸阻，當場一名穿著便服之人（即指揮警察行動者）竟下令將伊逮捕，即有4、5名員警將伊拖進行政院門內阻斷學生視線，而將伊推倒在地，且1名警員以雙手抓住伊之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右手、頸部、背部及右上腹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傷勢。另伊於行政院前車道靜坐陳抗時，在未經任何員警告知逮捕理由或為權利告知之情形即遭員警逮捕，並於員警將伊帶至行政院餐廳過程，從伊背後襲擊頭部、腰背部。嗣伊經由警方帶至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就醫，目前仍遺留頸部及身體其他受傷部位會不定時酸痛之後遺症，致受有醫院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合計19,854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張秉生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張秉生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八：林瑞姿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見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準備起身自行離去時，突遭數名不知姓名、身著黑色鎮暴裝之員警包圍，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林瑞姿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林瑞姿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九：汪家慶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現場警察執行驅離行動，遭員警驅離拖行時並未反抗，仍遭員警以腳踹胸部及後頸部數下，伊被拖到主建物廣場外仍繼續靜坐，再度遭員警驅離時亦未反抗，過程中多名員警將伊面朝下壓在地上以腳踹頭部及臉部，並將伊反手上銬帶至中山北路邊而未解銬，剝奪伊行動自由，經由路邊群眾協助送至醫療站及轉至臺大醫院急診室就診，嗣經律師與員警幾次交涉後，始解銬讓伊離去。上開員警數度以腳猛踹及不當壓制，伊混亂中遭員警持警械傷及身體，造成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瘀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瘀血、前胸鈍挫傷，致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汪家慶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家慶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蕭永裕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步入未封閉之行政院院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席地而坐，理性表達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之訴求。嗣員警開始進行驅離，伊遭強行拖離帶到警察人牆後方，隨即有1名員警頭戴白色頭盔、手持方盾，猛力往下剁伊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致精神上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蕭永裕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蕭永裕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一：周妙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主建築物之右側廣場靜坐，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2時許，男性員警強行將靜坐在地之伊拉起拖入警盾後方，遭數名員警以警棍、徒手等方式毆打臉部、四肢等處，再被強行拖離至行政院外，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害及眼鏡毀損，致精神上痛苦不堪，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周妙珍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周妙珍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二：尹新堯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後側建築物前方空地靜坐，以和平理性呼口號表達反黑箱服貿訴求。24日凌晨1時30分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時，伊遭鎮暴警察抓住領口，拉抬地面拖行1至2公尺後拋到地上，手無寸鐵緊縮著身軀，然其他員警竟對伊以警棍猛烈重擊頭部右側4次、警靴狠踹左側腹部，最後將伊拖行至走道，造成頭部外傷、腹部頓挫傷等傷害及背包毀損，致受有背包毀損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之損害；另造成精神上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尹新堯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尹新堯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三：李孟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22時許，在行政院後門席地而坐，與群眾和平理性呼口號。24日凌晨1時左右警察大量湧入，伊遭鎮暴警察架起，外套被撕裂扯破、包包提帶斷裂，人被摔至不遠處地上，正欲忍痛起身，7、8名警察又以盾牌牆包圍，以腳、手肘重擊，甚至1名警察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耳朵，最後推向行政院後門外，造成頭部挫傷、右臉頰、右頸、右腕、左手背擦傷等傷害，出院後持續有頭暈、耳鳴症狀，再經診斷受有及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等傷害，致受有外套損壞3,000元、皮包損壞4萬元、醫療費用1,0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55,9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10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1,0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李孟融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四：鄭運陽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行政院後門廣場靜坐表達抗議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1時45分，員警以長棍等警械將伊與周圍民眾勾手架開分離、拖入盾牌陣後方，遭數名員警使用鋼製甩棒揮擊眼角，或以盾牌下緣攻擊背部及手肘，或以著護具之膝蓋踹擊下背部及腰部，或以齊眉警棍剁擊身體各處，造成眼角流血，額頭、背部、手臂瘀血，而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等傷害，致受有醫療費用9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震撼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9,0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100,9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9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鄭運陽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五：陶漢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9時許，於行政院主建築物後門外之內庭廣場欲透過和平靜坐宣示其理念。詎5名身著制服之員警隨即靠近，並未有任何口頭上警告，亦未告知有何違法事由，旋即拉扯伊之頭髮、手臂等，將伊往外拖行離靜坐處約15公尺，暴力壓制陶漢，開始朝頭部、胸骨等要害部位猛烈毆打與踹踢，前後共2次，造成頭部嚴重挫傷、暈眩、嘴唇撕裂傷及左膝、小腿挫傷，致精神上極大壓力與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陶漢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六：周倪安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時任立法委員，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前往行政院集會現場。24日凌晨1時許員警對聚集在行政院後方近北平東路民眾進行強制驅離，伊因見有男性警察對1名女學生強拉橫拖，遂向前阻止並勸說採較溫和之手段，不料竟隨該名女學生一併遭拖入員警防線後方，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擊右眼太陽穴，倒地後則遭員警以腳重踏及踹踢胸腔、腿部，造成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致精神上重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倪安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七：林志傑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8時到行政院廣場，於24日凌晨0時許，隨同民眾進入行政院建築物1樓大廳和平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3時30分至4時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伊遭員警以警用鋼棍插入手肘內側臂彎及攻擊手前臂，伊因痛鬆手與前排群眾分開，於被拖離過程中遭員警以腳踹踢左腿膝關節內側，及以鋼棍、拳頭、腳痛毆頭部及身體其他部位，縱經呼救猶未停止，被員警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急性換氣過度症候群、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害，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7,420元、就醫及必要交通費用3,33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林志傑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八：蘇俊雄


A.侵權行為事實：
 
		伊為抗議服貿協議簽訂程序草率，偕女友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許，在靠近北平東路行政院後門內庭靜坐。嗣於24日凌晨約1時30分許，伊及女友遭強制拖行抬至警察人牆後方，為保護女友即以身體覆蓋阻擋，然員警不顧渠等無任何反抗行為，依然多人棍棒齊下圍攻伊之背部、臉部與手臂等處，造成背部、前臂等多處挫傷，以及嘴角、口腔內部撕裂傷，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蘇俊雄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九：黃昰森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9時許，在行政院後門靜坐。嗣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欲配合離開現場，但就在被抬起想說「自己走」時，警棍隨即砸下，右眼挨了1記警棍，造成眼鏡碎裂並於下眼瞼受傷流血，再被粗暴拖行至北平東路路旁，造成腰部留下7×3公分之擦傷，而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等傷害，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昰森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十：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


A.侵權行為事實：
 
		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周榮宗於103年3月24日凌晨4時許，
與其他民眾於行政院大門前廣場上和平靜坐，遭鎮暴水車以水
柱直接近距離攻擊，周榮宗尚來不及撤離，又遭重裝警力以警
用盾牌連續攻擊，並遭數名員警包圍以警棍毆打、以穿著硬質
皮靴之腳踹，造成肋骨閉鎖性骨折、腰椎橫突骨折合併後腹腔
血腫等傷害，致周榮宗受有醫療費用共108,980元之損害；另造成周榮宗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291,020元；合計40萬元。嗣周榮宗於104年3月21日死亡，其配偶及子女即周李玉梅等5人先共同繼承周榮宗上開權利後，復決定平均繼承分割上開債權。









B.訴之聲明：
  原審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上訴更正：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及自10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李玉梅等5人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國字第16號
上  訴  人  黃貴蘭  
訴訟代理人  喬政翔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江政韓  
            李宗霖  
            李昇璋  
            潘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中律師
            林建宏律師
上  訴  人  黃泰綸  
訴訟代理人  郭德田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佳融律師
上  訴  人  張秉生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上  訴  人  林瑞姿  
            汪家慶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上  訴  人  蕭永裕  
訴訟代理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周妙珍  
訴訟代理人  唐德華律師
            江凱芫律師
上  訴  人  尹新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孟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名志律師
            袁瑋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運陽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陶漢    
訴訟代理人  吳耀庭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倪安  
            林志傑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蘇俊雄  
訴訟代理人  蔣昕佑律師
            張晁綱律師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昰森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李玉梅
            周伯陽  
            周平光  
            周佳伶  
            周佳京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黃新為律師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楊源明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游儒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王皓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
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
珍、尹新堯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
本院於110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
家慶、尹新堯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
上開廢棄部分，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分別給付黃貴蘭新臺幣貳
萬元、江政韓新臺幣貳萬參仟肆佰玖拾伍元、黃泰綸新臺幣陸萬
元、李昇璋新臺幣陸萬元、張秉生新臺幣壹萬貳仟零伍拾肆元、
汪家慶新臺幣陸萬元、尹新堯新臺幣陸萬壹仟零伍拾元，及均自
民國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
其餘上訴均駁回。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上訴均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
；駁回上訴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貴蘭、江政韓、黃泰
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
、蕭永裕、周妙珍上訴部分，由黃貴蘭、黃泰綸各負擔百分之十
，江政韓、李昇璋、汪家慶、尹新堯、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
各負擔百分之十一，張秉生、李宗霖、潘寬各負擔百分之一；關
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上訴部分，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十項應更正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
、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每人各新臺幣貳萬壹仟柒佰
玖拾陸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北市警察局）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陳嘉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楊源明，有內政部人
    事令影本在卷可稽，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
    第379至385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
    ，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
    )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黃貴
    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
    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暨被上訴人李孟
    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
    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分別稱其姓
    名，合稱黃貴蘭等24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曾以書面向北
    市警察局及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與北市警察
    局合稱北市府等2人）請求國家賠償，均經北市府等2人回覆
    拒絕賠償在案（參後述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是黃貴蘭等24
    人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業已符合前揭規定之書面協議先
    行程序，程序上自屬適法。
三、次按在第二審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
    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
    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
    、周佳伶、周佳京（下合稱周李玉梅等5人）於原審聲明請
    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給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即醫療費
    用108,980元、精神慰撫金291,020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
    連帶賠償責任；嗣於本院審理中，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為
    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見原審105年度簡字第89號卷（下稱原
    審簡字卷）第228至232頁〉，周榮宗已於起訴前之104年3月2
    1日死亡（見原審簡字卷第227頁），上開債權係屬周榮宗之
    遺產，經渠等協議分割後，乃更正起訴聲明為請求北市府等
    2人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
    、精神慰撫金58,204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
    （見本院卷四第484、485頁）。經核周李玉梅等5人所為，
    係屬補充、更正其於原審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
    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黃貴蘭等24人主張：時任總統馬英九無視民意對於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之反彈，竟指示國民黨籍立
    委張慶忠於103年3月17日下午立法院委員會上以自行佩戴之
    隨身型麥克風，趁亂宣布「服貿協議視為完成審查，送交院
    會存查」等語，將此攸關民生之爭議法案強渡關山，以致學
    生及公民團體於翌日（18日）晚間衝入立法院內表達抗議，
    經媒體報導後，遂有眾多民眾前往並聚集在立法院周邊的臺
    北市青島東路及濟南路聲援（向以「太陽花學運」稱之）；
    然總統馬英九於同年月23日召開記者會時，仍未正面回應民
    眾訴求，亦未使行政院退回服貿協議之提案，衡情已無其他
    可資救濟服貿協議審議程序瑕疵之管道，致部分民眾於該日
    晚間轉向進入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就民眾在行政院區靜坐抗
    議引致之糾紛，下稱323陳抗事件），目的在敦促行政院撤
    回提案，並無其他暴力舉措。詎時任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
    政署）署長王卓鈞、北市警察局局長黃昇勇、北市警察局中
    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等人，為達成
    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所下限時淨空行政院內外之指令，於
    同年月24日零時左右集結上千名重裝警力（部分全副武裝佩
    帶伸縮鋼棍)，並派遣鎮暴灑水車至周邊區域待命展開強制
    驅離行動。而伊（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除外，實際參與
    陳抗之人為周榮宗，渠5人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於同年
    月23日至24日期間在行政院區內外附近靜坐及呼喊口號時，
    係為表達憲法所保障之言論暨集會遊行之自由，亦無任何毀
    損、破壞等暴力行為，實無警械使用條例（下稱警械條例)
    所稱得使用警械之客觀狀態，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為執行上
    開限時驅離指令，竟以徒手或使用警棍、盾牌等器械壓制、
    毆打、剁擊、踢踹、拖行等逾越合理必要界線之過激方法，
    以致伊身體受傷及隨身物品損毀（黃貴蘭等24人個別之受傷
    事實經過、求償項目及金額各如附件一至二十「A.侵權行為
    事實」欄所示），顯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第
    20條及第28條等規定及比例原則之要求，依同法第30條之規
    定，北市警察局應按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
    條第2項前段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
    項前段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該條例使用警械規定，
    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
    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故北市府亦應對伊負損害賠
    償責任。再因員警於事發現場具有人數及武力優勢，訴訟資
    料存在於員警掌控領域，本件應將舉證責任倒置，由北市府
    等2人就所轄員警進行驅離行動係屬合法且無過失乙節負舉
    證責任，否則應受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敗訴結果，且伊之陳抗
    活動既無不法性，又不能預期北市府等2人會於現場對群眾
    施加暴力，伊對於損害發生自無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爰依
    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
    張秉生另依國賠法第5條準用民法第193、195條規定），請
    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賠償伊如附件一至二十「B.訴之聲明」
    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原審判
    決北市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
    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及周李玉梅等5人各
    如附件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及二十「C.原審判決主文」欄所示之金額本息；另駁回黃
    貴蘭等24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
    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
    、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就其
    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北市警察局就其不利部分亦不服提
    起上訴；至於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
    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就其敗訴部分均未聲明不服
    ，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黃貴蘭、江政韓
    、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
    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各如附件一
    至十二「D.上訴聲明」欄所示。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
    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
    梅等5人對於北市警察局上訴之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北市府等2人抗辯如下：　　
  ㈠北市府則以：伊並非本件警械使用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
    機關，如因員警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權利者，法院實務
    見解向由該員警所屬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而
    伊對於323陳抗事件中之現場員警並無指揮監督權限，自無
    須就該等員警之行為負國家賠償責任；且黃貴蘭等24人聚集
    在行政院區周邊乃違法集會遊行，在場員警基於維護官署安
    寧、周邊道路交通順暢及其他用路人之通行安全自由等公共
    利益，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進行警告及採取強制驅離
    之行動，核屬依法行政行為，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不具違法
    性，而員警對於民眾採取抬離行動時，過程中難免會對於靜
    坐靜臥之民眾有拉扯動作，另使用小警棍排除民眾手足身體
    串連之方法，無從避免身體皮膚出現紅腫或類似傷痕之現象
    ，此乃黃貴蘭等24人拒絕自行離去所招致風險之提升，終至
    發生輕微受傷之結果，自須予以容忍，難認係因員警使用警
    械過當攻擊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㈡北市警察局則以：323陳抗事件聚集在行政院之禁制區係屬違
    法之集會行為，且確有部分民眾持油壓剪、鐵撬等器物破壞
    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建築物內破壞公物之事實，故伊考
    量行政院為國家行政決策之中樞，採取先以口頭勸離，如勸
    離不成，始以抬離、拖離等漸進方式驅離群眾，並於民眾以
    手勾手串連時使用警棍使其分離，核屬符合比例原則之手段
    ，縱有伊所屬員警攻擊群眾之情亦為零星個案，而造成黃貴
    蘭等24人受傷之原因眾多，舉凡自行推擠、跌倒均有可能，
    非僅有員警違法施用暴力一途而已，渠等仍應舉證證明其受
    傷結果乃遭伊所屬員警過激攻擊所致，而伊已於另案保全證
    據事件提供陳抗現場之全部錄音、錄影光碟及相關公文往返
    紀錄，本件並無舉證責任倒置或減輕之適用。又黃貴蘭等24
    人係違法進入行政院區，該損害發生有部分乃屬可歸責於己
    ，自有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再渠等主張之傷勢程度有部分
    與診斷證明及病歷資料之記載內容不符，物品毀損之賠償未
    予舉證，另有部分未提出醫療費用之證明單據，所為慰撫金
    之請求金額亦顯然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北市警察局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
    、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在第一審之訴
    駁回。對於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
    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所
    為之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20頁）：
　㈠行政院為推動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正常化，由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案關係協會共
    同討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中服貿協議討論內容
    係制度化規範，保障兩岸間雙方服務提供者之權益，擴大產
    業間交流合作及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於102年6月
    21日正式簽署。當時行政院認服貿協議攸關臺灣經濟發展，
    且預期經濟政策開放市場以及就業效應，通過施行後將對臺
    灣電子商務、資訊業、線上遊戲業、金融業、環保、物流及
    運輸業等均有正面影響及效益，因此要求立法院儘早通過。
    然持反對立場者亦擔憂服貿協議所涉及之臺灣服務產業貿易
    及投資開放條件，對於臺灣中小型企業不利，恐導致臺灣在
    不完善經濟制度下將更加仰賴市場規模較大之大陸，影響政
    治與經濟環境，復質疑相關談判內容缺乏透明度，致立法院
    各黨派意見分歧而形成對峙。立法院經朝野協商後，就服貿
    協議達成逐條進行審查表決，在未經實質審查通過該協議前
    不得自動生效等共識，但仍有反對者認為立法院朝野協商內
    容違反簽署條約後生效前不應更動之國際慣例，且違反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地方制度法等規範，因而爭
    執不休。嗣於103年3月17日上午欲進行審查時，反對派立法
    委員佔領主席台並干擾會議進行，主持會議之張慶忠委員則
    於當日下午以事前準備之無線麥克風宣布出席人數達法定人
    數，服貿協議送交立法院審查已經超過3個月期限，依法視
    為已經審查，並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等語後旋即宣布散會。
    此舉引發持反對立場之委員及民眾不滿，遂有許多民眾及社
    會團體成員至立法院外抗議，要求重行審查並阻擋院會進行
    ，隨即進入立法院而佔據之，立法院周邊亦有眾多民眾聚集
    ，立法院運作因而癱瘓。民眾佔據立法院抗議之行動持續6
    天後，有反對者以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及總統馬英九未承
    諾立即退回服貿協議、制訂監督條例等情為由，主張另行佔
    領行政院進行抗爭，遂有民眾自同年月23日下午4、5時許起
    ，未經申請集會許可即前往行政院及周邊區域進行集結抗議
    。
　㈡行政院區安全維護原由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負責，惟因103年
    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抗議民眾破壞拒馬侵入行政院建築
    物內，北市警察局遂通報中正第一、文山第二、內湖、大安
    、南港等分局長等人赴現場支援，當晚10時許開會後，決定
    執行淨化（空）行政院區任務，院區由中山、大安、中正第
    一、士林、文山第一、內湖及南港分局負責，院外則由大同
    、松山、北投及文山第二分局負責，並緊急向內政部警政署
    申請支援機動保安警力29個分隊（1,160名）。陳抗現場員
    警於執行該淨化（空）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
    、圓盾、長盾等器械，而全部執勤員警穿著之制服皆繡有專
    屬編號，但部分人員因配戴護肩、護肘、護胸及護背等防護
    裝備而遭遮蔽編號。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15分許，中正一
    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率警力淨空行政院2、3樓人士，1樓大廳
    仍有約40人靜坐；翌日（24日）凌晨0時25分許開始淨空行
    政院周邊，由北平東路、行政院區北側車道等處開始，南港
    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媒體；凌晨4時1分許，大安分
    局分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之群眾，迄至清
    晨5時45分許將行政院區內淨空完畢，執行勤務過程大致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淨空行政院院區勤前任務交付紀要」、
    本判決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所示（見原審
    卷一第260至261頁背面、第266頁）。而北市警察局所屬之
    地方自治政府則為北市府。
　㈢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曾於104年9月15日以書
    面向北市府請求協議，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6日以北市
    賠三字第10433602200號函北市警察局並表示請依警械條例
    辦理等語，嗣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以北市警法字第1
    0440534800號函拒絕賠償，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
    除外）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
    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又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
    0月13日函轉周李玉梅等5人於104年10月7日提出之國家賠償
    請求協議書予北市警察局，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拒
    絕賠償，周李玉梅等5人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
    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　
四、黃貴蘭等24人（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係為周榮宗之繼承人，
    實際參與陳抗事件之人為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乃基於繼
    承之法律關係而提出本件求償請求，以下均同）主張渠等於
    323陳抗事件中遭員警以過激之暴力行為對待及攻擊，以致
    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北市府等2人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
    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渠等負不真正連帶
    賠償責任等情，為北市府等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經查：
　㈠集會遊行法第6條設有禁制區之規定已通過違憲審查：
　⒈按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集會、遊行不
    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
    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前項第一款地區之週邊範圍
    ，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300公尺。該條曾於91年6月
    間作修正，未刪減原定之禁制區，而增列「總統、副總統官
    邸」及「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
    其館長官邸」亦為禁制區。是於現行法制下，除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否則行政院院區及週邊一定範圍內，自不得作為集
    會、遊行地點。
　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解釋文揭示：「國家為保障人
    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
    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
    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集會遊行法
    第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
    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條規
    定並無牴觸」，並於解釋理由內敘明：「集會遊行法第6條
    係規定集會、遊行禁制區，禁止集會、遊行之地區為：一、
    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二、國際機
    場、港口。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其範圍包括各該地區之
    週邊，同條第二項授權內政部及國防部劃定之。上開地區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仍得舉行。『禁制區之劃定在維護國家元
    首、憲法機關及審判機關之功能、對外交通之順暢及重要軍
    事設施之安全，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在此範圍舉
    行集會、遊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同條就禁制地區及其週邊範圍之規定亦甚明確，自屬符合法
    律明確性原則，並無牴觸憲法情事』」。
　⒊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另於本件陳抗事件發生之前2日即103年3
    月21日作成釋字第718號解釋，對於上開釋字第445號解釋有
    所補充，並指明：「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室外集會
    、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
    、遊行部分，及同法第9條第1項但書與第12條第2項關於緊
    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不符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均應自中華民國10
    4年1月1日起失其效力」，再於解釋理由內說明：第6條、第
    24條等規定，或非本件原因案件應適用之規定，或非確定終
    局判決所適用之規定；另就原因案件應適用及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之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等規定，聲請意旨尚難
    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或於客觀
    上具體敘明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應不受理。　　　　
　⒋從而集會遊行法第6條關於禁制區之現制，雖有對於人民集會
    自由（包含集會、遊行）形成一定之法定限制，惟仍已通過
    大法官實質違憲審查而認為合憲，法院自有適用合憲法律之
    義務。
  ㈡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於323陳抗事件中，在行政院區（包
    含行政院主建物內大廳）係違法進行集會活動：　　
　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行政院外圍安全勤務由南港分局負
    責，其中行政院臨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大門的管制勤務為南
    港分局玉成派出所員警負責，而執勤員警為維護行政院安全
    ，以架設鐵拒馬、蛇籠等方式管制人員進出；於103年3月23
    日晚間7時30分許，已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
    拒馬進入行政院而遭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民眾嗣
    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
    行政院區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警力對峙；行政院
    北平東路後門有民眾約100餘人聚集欲強行進入行政院，經
    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經警方清空行政院2、3樓民
    眾後，1樓大廳仍有諸多民眾靜坐等情，均經由媒體普遍報
    導而為眾所周知，並與附表所示之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
    序表大致相符。從而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事前並未經主
    管機關核准，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
    週邊進行集會行為，無論其訴求、動機為何，手段是否平和
    ，皆屬在法定禁制區內違法集會甚明，已與集會遊行法第6
    條第1款之規定相違，核屬非法之集會。
　⒉黃貴蘭等24人雖主張其他民眾於前階段衝入行政院區之陳抗
    行為，與後階段民眾在行政院內外和平靜坐之集會不應等同
    視之等情，然此乃同一在行政院區內外違法集會之持續進行
    過程，陳抗民眾（包含黃貴蘭等24人）陸續加入或退去，並
    不影響違法集會之認定。　
　㈢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在323陳抗事件中，對於侵入行政院區及
    聚集於禁制區內之民眾執行強制驅離任務，乃屬適法之行為
    ：
　⒈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
    、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同法第5條、第24條規定，對於
    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予以妨害。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當有
    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者，同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則規定，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
    ，且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以上規定
    均未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18號解釋宣告違憲之範圍
    內）。
　⒉本件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周邊區域
    進行之非法集會，起因於103年3月間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事
    宜引發部分民眾不滿，而於同年月18日在立法院（非屬禁制
    區）集會，表達反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等訴求，部分民眾並
    於同年月23日前往行政院（屬禁制區）抗議，有部分陳抗民
    眾衝破封鎖線，甚至有人以油壓剪、鐵撬破壞行政院鐵拒馬
    ，或係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等
    情事，是以行政院院長為行政院之代表人，對行政院所管理
    ，供行政內部利用，具「行政使用公物」性質之機關建築物
    ，自負有保護不受他人侵擾之義務；對於干擾或入侵者，應
    具禁止進入或排除入侵之權限，俾維持機關功能之正常運作
    ，因此，當行政院既有警力已不能維護院區之安全或排除他
    人干擾、侵害時，行政院院長自得請求具有地域及事務（集
    會遊行事務）管轄權限之警察機關即北市警察局協助排除。
    而北市警察局既為前揭集會地點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考量
    行政院係國家行政之中樞，每日均需處理國家各項重要行政
    事務之聯繫、決策等事宜，且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
    ，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及周邊供公眾出入通行
    之道路，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
    ，維繫其運作功能及其人員不受外在干擾下正常行使職權，
    並為避免攜帶油壓剪、鐵撬等器械的陳抗民眾失控，致生不
    可預測的公共秩序、安全危害等公益目的，決定進行強制驅
    離，而對於聚集在行政院及周邊陳抗民眾之人身自由、言論
    或表達自由等基本權利施以必要程度的限制，乃屬適法之行
    為，否則如認集會自由之保障優於一切法益，而全然不許以
    強制力進行驅離，則集會遊行法所制定禁制區之規定即失去
    意義，且無論黃貴蘭等24人所稱之限時驅離命令是否存在，
    執行強制驅離勤務之目的係為排除民眾在行政院區進行違法
    集會，並不當然與值勤員警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心態而
    恣意攻擊民眾身體之行為劃上等號，仍應以個案情況觀察之
    。
  ⒊黃貴蘭等24人固主張伊之集會行為乃行使抵抗權及以公民不
    服從理論而阻卻違法等語。惟查：
　⑴所謂公民不服從，係屬公民抗爭型態之類型，我國法律並無
    相關規定，僅止於學理上之討論，且其定義不一，要件分歧
    。文獻上較被廣為認可之定義為：公民不服從乃基於公共、
    非暴力、本於良知，但違反法律之行為，而在政治上期望引
    起通案之法律修正、或政府政策變更，以此種違反法律之行
    為對於社會多數之正義觀念，表達異議，其要件包含：對多
    數人之正義觀念表達不同意見之政治行為，且對象通常必須
    限於對抗重大明顯違反正義之情形而言。又公民不服從必須
    已經本於誠信原則，進行通常之合法救濟途徑但無效果，且
    不得導致對於遵守法律及憲法之破壞。
　⑵查323陳抗事件乃因反對立法院倉促通過服貿協議，於民眾佔
    領立法院抗議數日後，認為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未
    給予退回重新審議之滿意回應，遂於103年3月23日傍晚自立
    法院轉戰行政院，欲以佔領行政院之方式逼迫政府退讓。惟
    民眾抗議當時之執政黨立委欲讓服貿協議強行過關的原本訴
    求對象係審議該協議之立法院，渠等在佔領立法院數日之方
    式已使社會大眾知悉渠等表明反對以「不正方法」快速完成
    服貿協議審查之主要訴求，且當時之執政當局亦同意由立法
    院重新進行該協議之逐條討論及審查（參馬英九總統103年3
    月23日中外記者會致詞全文及新聞稿，見原審卷一第246至2
    52頁），服貿協議顯已無法按照當時執政黨之意思強行完成
    審查，縱有不滿意之處，抗議民眾仍可留在立法院為持續抗
    爭、監督，但部分民眾在短時間內未能從當時之執政當局方
    面得到令自己認為滿意之回應時，即將渠等欲佔領之對象擴
    大至行政院，顯已超出原本集會抗議之主要訴求，亦非毫無
    其他選擇餘地之不得已或係最後之手段。況部分民眾以油壓
    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
    區內，業如前述，此舉已超越理性、和平表達訴求之界線而
    具有暴力性，違反公民不服從之非暴力要求，亦不符合前述
    公民不服從及抵抗權概念之最後手段性要件，自不能以此為
    由而推論在行政院區集會係屬合法集會。
　㈣淨空行政院任務核屬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解散違法集會
    之強制力實施，於制止命令解散進而實施強制驅離時，仍應
    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⒈所謂比例原則（又稱最小侵害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7 條
    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⑴採取之方法應有助
    於目的之達成（適當原則）。⑵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
    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必要原則）。⑶採取
    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均衡原則）。
　⒉而集會遊行之限制或命令解散，仍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
    、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
    意旨參照）。是以在行政院禁制區進行之非法集會活動，主
    管機關雖得命令解散，且於進行柔性勸說、喊話、命令民眾
    自行解散仍無效果時，顯然無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
    在衡酌上述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及集會群眾之集會自由後，自
    得採取以強制力驅離之方式為之，惟仍應注意方式之適當性
    及必要性，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準此，在北
    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實施強制力執行驅離勤務過程中，自應以
    使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禁制區作為所欲達成之目的，所採取之
    方法，可以包含以強制力促使不配合離開的陳情抗議民眾離
    開管制區的合理行為（例如：將手勾手的陳情抗議民眾的身
    體分開、將坐躺的陳情抗議民眾抬離等），且既以強制力進
    行驅離，於員警實施強制力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發生摩擦、
    碰撞、拉扯等情狀，而使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或財物受
    損，如果有因此造成受驅離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財產
    受損者，在不逾越前述比例原則的範圍內，仍然屬於依法行
    政的行為，自無警械條例及國賠法所定不法性質之國家賠償
    責任，惟如已逾越比例原則之過當行為，甚或逸脫前述目的
    而攻擊民眾，既然已經超出依法行政之範圍，自不能仍以執
    行驅離違法集會勤務為由而阻卻行為之不法性。
　㈤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部分配
    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是否適法？
　⒈參諸附表所示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於103年3月23日
    晚間7時30分許，約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
    馬進入行政院，遭執勤員警制止後雙方發生推擠，於同日7
    時37分許，有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以棉被覆於其上後
    ，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8時13分許，有民眾破窗
    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並破壞物品等情。而北市警察
    局本於至行政院區執行對於非法集會之制止、命令解散、強
    制驅離等勤務，且現場已有民眾涉嫌犯罪情事等理由，因而
    攜帶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至現場執行勤務
    ，客觀上應無不合法。至於警械條例第1條雖有規定警察人
    員於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
    或身分證件等語，此乃係在使民眾能從外觀得知係警察人員
    執行勤務，避免民眾因不知係警察正在執行職務而於誤會中
    觸法或抗拒時造成傷亡，而依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之
    內容，於行政院1樓大廳內雖有部分執行驅離勤務之員警係
    身著全黑制服、黑色頭盔，且無警徽、臂章等可資識別所屬
    單位情事（見原審卷七第85頁背面），惟由當時行政院區內
    外現場已集結為數眾多身著制服或手持警盾（制服或警盾上
    有警察或POLICE字樣）之員警（見原審卷七第86頁），黑衣
    黑盔員警出現時亦係接受現場指揮官發號施令指揮調度之客
    觀情況觀之，甚至當日新聞、網路等媒體均大規模報導眾多
    員警將至行政院區執行驅離勤務等情，堪認上揭黑衣黑盔人
    員雖無配戴明確之警方標識，然應無使含黃貴蘭等24人在內
    之陳抗民眾誤認此等人員並非警察身分之情形，併此敘明。
    　
　⒉惟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第1項、第27條分別規定：警察
    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
    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行使職權時，為排除危
    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但同法第3條
    第1項亦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
    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
    另警械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所用警
    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又同條例第3條、第4
    條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類如為避免非常變故，
    維持社會治安時，或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等情形，
    得使用警棍制止。但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原因已消滅者，應立
    即停止使用，勿傷及其他之人，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
    及其人致命之部位（同條例第7至9條參照）。是北市警察局
    所屬員警基於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規定，固
    有制止違法集會並命令解散之權限，且為達命令解散目的，
    手段應包含驅離民眾、對於非擁有武力之民眾輔助使用警棍
    以動用必要限度內之強制力（不應包含刀、槍等殺傷力強大
    之警械）；所謂必要，當指達成執行目的時，應以對人民權
    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留意不得傷及受驅離民眾之致
    命部位或無關之他人，類似於手段是否選擇侵害最小之比例
    原則檢驗。而員警動用強制力驅離此類非法集會之民眾，衡
    量其強制力之運用是否必要，現實上本應考量解散違法集會
    之急迫性、規模大小、是否遇有集會人士抵抗及抵抗之強度
    等個案情節之不同，保留員警執法過程中一定之即時合理判
    斷權限，但仍不應在明顯不成比例之狀況下進行驅離解散，
    例如已經驅離仍加以毆擊、為加以驅離而恣意針對民眾身體
    脆弱致命部位反覆擊打等過激手段。
　⒊從而，黃貴蘭等24人即便認為渠等乃為抗議國家重大公共政
    策之倉促決定（反對服貿協議）、元首之漠視民意、聲援「
    太陽花學運」等理由而具有集會正當性，但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逕行進入行政院區，且受維持秩序之員警加以警告、勸離
    仍不自行離去，本屬集會遊行法所規定之在禁制區內進行非
    法集會情狀，而集會初期又有民眾破壞及恣意出入行政院主
    建物內部各樓層翻找公物之行為，依法員警應可動用必要之
    強制力予以強制解散及驅離。黃貴蘭等24人雖稱員警已控制
    行政院大樓，應可容忍民眾靜坐以表達訴求，沒有必要進行
    強制驅離云云，除已形式上違反業已通過合憲檢驗之集會遊
    行法劃定禁制區相關規範外，又衡諸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
    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而民眾佔據行政
    院區靜坐，勢必妨礙其後行政院內部之機關人員安全、公物
    與機密之維護、公務之順暢執行等主要機關運作功能，參以
    集會民眾之聲量、進出、如廁、飲水等問題，且需防免集會
    民眾突發性失控之公共安全顧慮，故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
    命依法解散在行政院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舉行而嚴重妨礙其
    運作與功能之非法集會，驅離受警告、制止、勸離仍不自行
    解散之參加民眾，如因民眾加以抵抗，員警動用必要強制力
    而構成對遭驅離之特定民眾身體之普通傷害、行為自由之限
    制，均可能因此具有侵害權利之外觀，然本於上述論理及說
    明，若其目的正當，手段與目的間仍有事實上之合理關連，
    只要非屬對於受驅離民眾構成明顯不成比例之個人法益侵害
    （如已層升至重傷、死亡行為，及相當時間剝奪行動自由之
    程度，當屬不具合理關連、顯然不合比例性而將之排除在外
    ），皆應認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可阻卻不法或排除其違法性
    。
　㈥本件舉證責任之分配：
　⒈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
    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
    、補償金或喪葬費；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定
    有明文。準此，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應具備：㈠
    行為人須為公務員、㈡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㈢須
    係不法之行為、㈣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㈤須侵害人民之自
    由或權利、㈥須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要
    件，始足相當。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
    利侵害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
    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而所謂過失，是僅指雖非故意，但按其
    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
    害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情形。而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黃貴蘭等24人須先就上述要件
    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若渠等不能先為舉證
    ，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北市府等2人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渠等
    之請求，此為國家賠償事件舉證責任之原則性分配法則。
　⒉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於89年2月9日修正時增訂但書之規定，
    肇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
    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
    代型之訴訟型態，如嚴守該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
    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
    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上開但書所定之公平要求時，應視各該
    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求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
    能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
    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以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
    輕其證明度。
　⒊參諸原審就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七第83頁
    背面至87頁、第120頁背面至125頁、第145頁背面至149 頁
    、第170頁背面至175頁背面、第222頁至226頁背面），整個
    驅離行動之基調係警察1人或數人合力將現場民眾勸離，若
    陳抗民眾自行起身離開，便未施以任何強制手段，若陳抗民
    眾滯留原地（坐躺在地上）不走，則動用強制力，拉起、抬
    起、拖走，且因警察人多勢眾，又持用警棍，陳抗民眾於掙
    扎抵抗甚至摔倒在地之過程中，難免有因此受傷之可能，是
    警方行動目的相當明確，並非刻意針對滯留民眾全面性施以
    暴力；雖有部分畫面錄得員警疑似作出毆打等較為強力之舉
    動，惟該等畫面所錄得遭攻擊之人均非本件請求賠償之當事
    人；況員警並非普遍使用警棍，多以徒手方式進行驅離，手
    段上難以逕認將造成遭驅離民眾身體甚至生命安全之嚴重威
    脅，是以本件323陳抗事件之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受傷
    狀況是否係因員警執行驅離勤務逾越或違反比例原則而來，
    仍應個別觀察、論證，尚不能逕以陳抗現場有民眾遭警察毆
    打成傷，即推論本件請求國家賠償之當事人均係遭員警違法
    毆打成傷。至於證人林明慧（陳抗民眾之一）、林雨佑（網
    路媒體記者）、蔡宜軒（護理師）、史書華（醫師）、吳柏
    鋒（醫護人員）雖於原審到庭作證（見原審卷六第111頁背
    面至121頁、第187頁背面至199頁背面），然上開證人係就
    自身於陳抗現場目睹或親身經歷之情況為表述，仍未見有何
    親眼目睹本件當事人遭警方暴力攻擊之事實，自無從對於特
    定當事人是否係受員警違法、過當攻擊而受傷之情予以佐證
    。
　⒋爰審酌上情，並考量國家賠償事件之公法色彩，暨兼衡目前
    國家賠償事件仍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及斟酌個案間的公平
    ，認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乃關於陳情抗議民眾（含黃貴蘭等24
    人）在行政院禁制區參與違法集會行為，員警攜警械到場執
    行公權力以強制力驅離時，有無對之施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攻
    擊、毆打行為，導致渠等受傷、隨身財物毀損之求償事件，
    而兩造在陳抗現場蒐證之證據掌握上並不全然對等，應適用
    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減輕黃貴蘭等24人之舉
    證責任，以資衡平。若渠等就其參與陳抗事件中之受傷身體
    部位或程度，已逾越員警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必要範疇乙節
    ，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
    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應認其盡到舉證責任，非謂因此即可
    將舉證責任全部倒置於北市府等2人，以符合民事訴訟法精
    神及國家賠償事件之特質。是黃貴蘭等24人主張本件應由北
    市府等2人舉證證明渠等所受傷勢並非因員警執法過當、暴
    力攻擊而來，否則即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
    無可取。
　⒌而主張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
    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事實之具備
    ，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自非
    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意旨
    參照）。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
    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
    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
    亦包括在內。是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仍應通觀各
    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
    觀察。準此，黃貴蘭等24人所稱武器平等原則之落實，自不
    僅有轉換、倒置舉證責任一途而已，渠等關於所受傷勢是否
    為員警執行職務以強制力逾越比例原則所造成乙節，縱使未
    能提出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之客觀錄影畫面，仍得
    以在場證人之證言，或以醫療院所診斷結果顯示身體受傷部
    位及傷勢等情況證據，認為已證明至使法院心證度達到降低
    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已盡舉
    證責任。
　㈦黃貴蘭等24人主張渠等於陳抗現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是
    否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
    強制力行為所致？
　　按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以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為其要件，以防止
    公務員濫用職權而侵害人民權益，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
    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是否
    以逾越必要合理之方式而使黃貴蘭等24人受傷或隨身物品毀
    損，亦即該強制驅離方法是否為不法之行為，茲逐一分述如
    下：　　　　
　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部分：
　⑴李宗霖主張伊遭員警暴力拖行，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
    嚴重擦傷，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
    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不知名員警趁亂
    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
    側臉頰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0、61頁），係以記載「右
    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病患於2014年3月2
    4日3時54分來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後，於2014年3月24日4時
    45分離院，宜於門診持續追蹤治療」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
    影本為證《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607號卷（下
    稱高等行政卷）第620頁、本院卷三第61頁》。
　⑵潘寬主張伊遭警員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
    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
    外衣亦被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等情（見本院
    卷三第100、101頁），係以衣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
    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20至122頁）。
　⑶林瑞姿主張伊遭員警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
    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
    、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
    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等情（
    見本院卷第148、149頁），係以靜坐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
    708頁）及載有「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
    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患者自103年3月28
    日來院就診1次」之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為據（見高
    等行政卷第710頁、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⑷蕭永裕主張伊遭員警持警盾猛力剁其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
    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78
    、279頁），係以載有「右小腿擦傷（約5公分）及鈍挫傷」
    之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
    簡字卷第174、175頁、原審卷五第164至173頁）。　
  ⑸周妙珍主張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打或徒手攻擊、強行拖離，導
    致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勢及眼鏡
    毀損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0、291頁)，係以受傷照片及載
    有「顏面部挫傷合併瘀青、雙手挫傷合併紅腫、右膝挫傷合
    併紅腫」之馬偕醫院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
    見原審簡字卷第181至183頁、原審卷四第167至170頁）；復
    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Ｚ-4）畫面中之白框眼鏡
    戴口罩遭警察從地上拉起之女子（見原審卷七第147頁背面
    ），而該段畫面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4
    ：13至05：02，畫面中有為數甚多的民眾均躺在地上，與身
    旁同樣躺著的人手勾著手（左手勾著左側之人的右手，右手
    勾著右側之人的左手）。許多警察靠近躺著的民眾，試圖拉
    起躺在地上民眾，民眾躺著且沒有鬆開手及自行起身的動作
    ，警察以強力拉起民眾」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7頁）。 
　⑹綜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前述事證觀之
    ，李宗霖所稱左胸瘀青之傷勢未見診斷證明書有相關記載；
    且林瑞姿所稱遭驅離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9頁），亦看
    不出員警有故意踩踏人群情狀；而周妙珍之前揭光碟勘驗內
    容，係員警拉起坐在地上之周妙珍以達驅離目的，未見員警
    有毆打施暴之動作，周妙珍雖又另以證人即律師范綱祥之證
    詞為證，然證人范綱祥係證稱伊直到24日清晨5 、6 點才離
    開立法院，伊從立法院出來時有遇到一群學生，這些學生是
    有受傷掛彩的，伊有與這群學生交談一陣子，有看過周妙珍
    ，有可能是在那個地方看到她，但沒有辦法確認，伊沒有目
    睹在行政院發生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5至36頁背面）
    ，自難逕以渠等片面陳述而認定有遭員警以攻擊或逾越比例
    原則方式驅離成傷。且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
    妙珍之主要傷勢均屬一般身體擦挫傷，經核與員警執行驅離
    勤務時，因受在場靜坐民眾之徒手抵抗（手勾手彼此抓緊不
    放開、執意用身體力量坐、蹲、躺在地上等），而強制抬抱
    、拉離民眾時，所可能產生之未達嚴重程度之身體碰撞傷痕
    狀況大致相符，尚與比例原則之合理性、必要性並無重大違
    背，是渠等就其遭陳抗現場員警以過激手段施暴攻擊成傷等
    情，尚未證明至使本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其受
    傷之結果與陳抗現場員警驅離行為間自無不法性可言，從而
    渠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
    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黃貴蘭部分：
　  黃貴蘭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以警棍敲打頭部，致受有左
    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6頁），此有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病歷及診斷證
    明書影本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91至210頁），其上記載：黃
    貴蘭係因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於103年3月24日4時27分來
    院急診，經診斷並縫合治療後，於同日5時30分離院等語；
    並據黃貴蘭之妹即證人黃尤楓證稱：伊於103年3月24日凌晨
    有與黃貴蘭一同去行政院，想去關心靜坐的學生，行政院有
    一個白色鐵門出入口，伊與黃貴蘭從該出入口旁邊的小門進
    去，黃貴蘭走前面，中間隔1個男生，伊走後面，黃貴蘭還
    在行走當中還來不及站好就被警棍打下去，被打中後腦勺等
    語（見原審卷四第118至120頁）；復有證人黃尤楓於原審庭
    呈黃貴蘭頭部受傷情況照片（見原審卷四第122至124頁），
    其後腦勺（偏左處）有明顯之長條狀撕裂傷且大量流血之情
    形，衡其傷勢應非於陳抗現場自行跌倒或單純與員警、群眾
    推擠所致；且本件並無證據顯示黃貴蘭於斯時有暴力、攻擊
    之事實或傾向，如員警為阻止黃貴蘭進入行政院區，仍可採
    取勸離、抬離等較小侵害措施，實無以硬物敲擊其頭部之必
    要，非屬員警為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手段，已違反比例原則
    ，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⒊江政韓部分：
　  江政韓主張伊於陳抗事件中遭員警持警棍直接重擊頭部，致
    頭部受有撕裂傷、挫傷，當場血流滿面等情（見本院卷三第
    103頁），業據提出壹週刊第670期封面照片、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57至159頁）；並有
    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0
    ：09：00起至00：10：00，畫面顯示係在行政院外拍攝，現
    場有非常多的警察，手持盾牌、戴頭盔，有許多民眾坐在地
    上（背對鏡頭），警察持續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有警察持
    盾牌往地上的民眾剁（上下的動作）。00：09：40鏡頭改往
    畫面之右側移動，拍攝到一名穿黃黑色外套之男子被拉入警
    方隊伍中(即原審卷六第273頁之截圖），該截圖確實係由此
    錄影畫面中截圖而來」（見原審卷七第125頁），且前述穿
    著黃黑色外套男子之外套樣式，與江政韓所提伊在前揭壹週
    刊封面照片中所穿著之外套樣式實為一致，是江政韓主張伊
    為前述光碟影像畫面中之黃黑色外套男子，斯時有被拉入警
    察隊伍中等情，堪信為真。而江政韓係於被拉入警察隊伍後
    ，由攝影記者拍攝到前述血流滿面之照片，以時間之密接性
    而言，可認其滿面鮮血之情狀乃遭員警毆擊頭部所致，惟毆
    擊頭部非屬執行驅離勤務所必要且合理之手段，不符比例原
    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⒋李昇璋部分：
　  李昇璋主張伊遭員警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
    ，遭員警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暴力方式
    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
    、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
    第63頁），業據提出診斷內容為：「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
    、左手挫傷、多處擦傷。103/3/24日1時1分由119送至本院
    急診就醫，予以檢查和治療後離院。宜先休養2日，須回診
    追蹤」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為憑，並有蘋果日報
    即時報導照片乙紙供參（見高等行政卷第621、622頁）。而
    上開報導照片經與李昇璋生活照（見本院卷三第77至81頁）
    比對後，顯示該報導照片中躺在擔架上之男子應為李昇璋本
    人無誤；揆諸頭部為人體較為脆弱部分，若陳抗現場員警為
    驅離民眾，衡情以抬離、拉離方式即可達到目的，並為較小
    侵害手段，縱因民眾掙扎碰撞而產生身體及四肢擦、挫傷之
    傷勢，應無使民眾頭部受傷可能，且陳抗現場並無民眾群團
    相互毆擊之情事，李昇璋復無任何自傷頭部之動機，再參諸
    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堪認
    李昇璋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
    ，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⒌黃泰綸部分：
　  黃泰綸主張伊在陳抗現場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
    或以警棍毆打伊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
    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
    果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5頁），業據提出載有：「臉、頭
    皮挫傷、臂挫傷。病患自述被打於民國103年3月24日5時58
    分至本院急診就醫並要求驗傷，目前仍須觀察治療，但病患
    因私人因素無法於本院繼續治療，並於民國103年3月24日7
    時15分自動離院」等語之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
    料，及陳抗現場民眾（含黃泰綸本人）靜坐新聞畫面、右眼
    瘀青受傷、衣物破損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15至1
    17頁、原審卷二第69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3頁）。而上開
    病歷資料所繪製之傷勢圖示確實將其右眼圈起，並載有tend
    er、redness等語（即疼痛、發炎之意，見原審卷四第180頁
    背面），對照黃泰綸前揭眼部受傷照片係屬相符；再參諸其
    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
    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眼睛受傷，堪
    認黃泰綸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
    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⒍張秉生部分：
　  張秉生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推倒在地，且以雙手抓住伊
    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及右手、頸部、背部
    、右上腹等處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
    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情（見本院卷三
    第172、173頁），業據提出載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
    （2×0.5公分、8×1公分、6×3公分）、頸部挫傷及瘀傷（5×2
    公分）、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病患於民國103
    年3月24日至本院急診就診，並接受相關檢查與處理，於當
    日離院。不宜劇烈運動，宜門診追蹤檢查」之三軍總醫院松
    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45至150頁
    、原審卷五第224至226頁背面）；經核該受傷部位與其於本
    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
    述被警察襲擊頭部後面及腰背部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
    第555至556頁、第565頁），則張秉生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
    作為證據資料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
    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
    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張秉生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
    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
    不法。
　⒎汪家慶部分：
　  汪家慶主張伊遭警察以腳踹胸部、頸部、頭部及臉部等情（
    見本院卷三第151、152頁），經診斷受有「右後頸部挫傷併
    血腫、頭部挫傷併淤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淤
    血。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5時13分至本院急診，經診斷治療
    及留院觀察後，於2014年3月24日6時離院，宜於門診追蹤治
    療」、「前胸鈍挫傷。病患於103年3月26日來院門診檢查，
    保守療法治療，宜門診追蹤檢查」之傷勢，並提出陳抗現場
    靜坐及驅離照片、臺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
    書、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714至728頁）。參
    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
    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
    汪家慶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
    ，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⒏尹新堯部分：
　  尹新堯主張伊遭員警持警棍攻擊、警靴狠踹並拖行等情（見
    本院卷三第294頁），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腹壁鈍挫傷
    」之傷勢，並提出頭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急
    診病歷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1頁、原審卷二第19頁
    、原審卷五第82至99頁）；另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畫
    面中身著墨綠色外套且將迷彩背包背在胸前之男子，而上開
    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畫面開始，顯示拍攝地點係在
    建築物（行政院）外，許多民眾坐在地上向後躺（背對鏡頭
    ），背包背在肚子上，警察站在民眾前方，警察開始拉第一
    排的民眾，躺坐在地上的民眾手勾著手，警察拉起時顯得相
    當費力。持續有民眾高喊『退回服貿』、『警察打人』。許多民
    眾起身用手指著警察高喊『後退』、『後退』…。警察持續拉起
    在地上的民眾。在01：02畫面中有拍到躺著的民眾中有一位
    身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在02：35起至02：42，可
    看到上述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的男子，該背包樣式
    與尹新堯當庭提出之背包相符」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8頁
    ），揆諸上開畫面未見民眾有何攻擊警員之情形（見原審卷
    七第148頁），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
    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
    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尹新堯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
    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⒐李孟融部分：
　⑴李孟融主張伊遭員警以手、腳重擊，並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
    及耳朵，經診斷受有「右臉頰擦傷、右頸擦傷、右腕擦傷、
    左手背擦傷、頭部挫傷」，出院後仍持續頭暈、耳鳴，於10
    3年3月26日再至醫院檢查，經診斷患有「右耳鼓膜穿孔、右
    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頭暈、耳鳴」等情，並提出臉部受傷照
    片（右顴骨處及右手腕分別有紅腫症狀）及耳膜受損照片、
    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
    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3至125頁）；復有證人曾珮於原審證
    稱：伊與李孟融一同去行政院…，李孟融在伊旁邊，他先被
    拉走，除了被拉扯身體外，還有拉扯他的衣服、包包，警察
    也試圖用盾牌阻隔李孟融跟伊的手，…伊看到旁邊有幾個警
    察圍成一圈，從縫隙中看到有一個蜷縮在地上的人，從衣服
    看伊知道那是李孟融，伊就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伊在衝
    進去之前有看到警察有一些攻擊的行為，從縫隙中只有看到
    踢的動作，沒有確切看到他們踢到哪裡，伊衝進去趴在李孟
    融身上後就叫不要打，警察就停手往旁邊散一點，伊站起來
    護著李孟融走出去，…伊看到李孟融臉部有傷，並陪他走到
    醫院就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61、162頁），衡情證人曾珮
    已有目睹李孟融在被拉離靜坐處所後遭警察踢打之情事。
　⑵再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Ｈ-4）及截圖畫面（見原審
    卷六第271至272頁背面），結果為：「播放時間00：46至00
    ：51，一名身穿黑色外套之男子（背對鏡頭）原係坐在地上
    ，被警察強拉起身，往畫面右側推進警員人群中。…播放時
    間01：43，畫面中穿黑色外套之年輕男子（李孟融）受訪，
    該男子激動說『鎮暴警察把我們架住，拿那個盾牌打我們，
    倒在地上，不讓我們走』，該男子右眼眼角旁、右臉頰有受
    傷痕跡（眼角旁有小傷口，右臉頰有紅腫）。該男子之黑色
    外套與播放時間00：46至00：51之男子看起來是同一人」等
    情（見原審卷七第146頁背面至147頁），堪認李孟融於陳抗
    現場被員警從地上拉起後，係遭推入警察圍成之群團中，且
    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其臉上已有上述之傷勢，可徵證人曾珮
    前揭證述內容尚屬可信，是李孟融被推進警察群團後，在倒
    地狀態中遭警察踢打，再出現時業已受傷，而員警前述踢打
    之攻擊行為，並非促使李孟融離開行政院區之適當及必要手
    段，而屬少數警員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之行為，自不能以
    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又李孟融於陳抗當天之右半邊臉
    頰（含太陽穴附近）已有明顯傷痕（見原審簡字卷第123頁
    ），於2日後仍覺頭暈、耳鳴等症狀而至醫院追蹤檢查，進
    而發現其右耳鼓膜穿孔、聽力障礙等情，核屬與原傷勢有相
    當緊密關連之延續，仍應評價為與陳抗事件遭警方毆擊成傷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併此敘明。
　⒑鄭運陽部分：
　⑴鄭運陽主張伊遭員警持甩棒、警棍等器械攻擊，經診斷受有
    「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之傷勢，並提出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
    （見原審簡字卷第128、129頁）。
　⑵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光碟（原證32）及截圖畫面（見原審
    卷六第270頁背面上方照片最右側男子即為鄭運陽），結果
    為：「本畫面是在建物內拍攝，播放時間00：02至00：20，
    一名穿深色上衣的男子，臉上留著血（額頭也有血），胸口
    也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的男子(即鄭運陽)大聲說『警察
    打人』，深色上衣男子把雙手舉起來說『這就是證據』，該男
    子左手及右手均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男子大聲說『我不
    是暴民』，該男子的左眼旁及額頭處也有流血。深色上衣男
    子說『我爸爸也是警察，我沒有攻擊警察』，淺綠色上衣男子
    指著左眼旁受傷處說『這就是警察打人的證據』…」等語（見
    原審卷七第121頁），明顯可見鄭運陽之左眼旁及額頭處均
    有流血之情。再經原審勘驗另1份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3
    4），結果為：「00：01：35至00：01：49，有警察在喊『起
    來』，有警察背對攝影鏡頭，上半身往前傾（看起來正在做
    使地上之人起身的動作），有警察持警棍在『鏟』躺在地上的
    男子，有男子大喊『警察打人阿，我不是暴民』，另有一名警
    察持警棍有揮打動作，該處有一名男子（迷彩上衣）站著舉
    著雙手，警察揮打動作出現時，該男子向後踉蹌閃了一下。
    人群空隙中，顯示有淺綠色上衣男子（即鄭運陽）已經倒在
    該處地上（身體右側與地面接觸），由於畫面拍攝角度，有
    多人是站在錄影鏡頭與淺綠色上衣男子之間，故無法確認剛
    才警察持警棍揮打的動作是否是針對倒在地上的淺綠色上衣
    男子，及是否有揮打到該淺綠色上衣男子」等情（見原審卷
    七第145 頁背面）。參酌鄭運陽在陳抗現場倒地、身旁密布
    警察之客觀情狀，且其臉部當場掛彩受傷，甚至其中尚有與
    眼睛要害非常接近之左上眼皮撕裂傷並至流血之程度，顯非
    以正常拉抬方法以達驅離民眾之目的而已，堪認鄭運陽係遭
    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
    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⒒陶漢部分：
　  陶漢主張伊遭員警以朝頭部、胸骨等部位毆打及踹踢，經診
    斷受有「嘴唇撕裂傷、左膝、小腿挫傷、頭部挫傷」之傷勢
    ，並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4頁
    ）；並有證人周上勤於原審證稱：伊與陶漢當時在行政院主
    建物外圍靠近後門處（院區內），有3個穿制服的警察過來
    ，未持器械圍上來壓制陶漢並毆打他，壓制到他沒有辦法掙
    扎大約幾秒鐘，5秒左右陶漢就沒有動，然後警察把陶漢拖
    到更靠近後門的地方，在那邊再壓制一次，因為拖到那邊陶
    漢還有再掙扎一下，拖到那邊後，又有警察過來靠近他，補
    拳補腳，打完後就圍在他旁邊，有點像看守他。後來又有人
    潮湧進，警察就沒再看守他而往人潮地方去。…陶漢長的比
    較有攻擊性，他高高的185 公分，很壯，而且他當時打扮是
    比較邋遢，伊記得陶漢被攻擊後，他的嘴角有流血、嘴唇有
    腫起來，其他被衣服包住的地方伊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三
    第9頁背面至12頁）；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
    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數名員警毆打、
    踢踹頭部及身體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64、276頁）
    ，則陶漢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而予以斟酌；再
    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
    且員警在陶漢並無任何攻擊、挑釁動作之情況下，逕行毆打
    之，顯非嘗試勸離過程中之必要動作，堪認陶漢係遭員警執
    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
    為由而阻卻不法。　　
　⒓周倪安部分：
    周倪安主張伊以立法委員身分到場關心靜坐學生，欲勸請警
    察勿使用暴力，嗣遭員警以警棍毆擊、踢踹當場受傷，經診
    斷受有「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
    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之傷
    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
    審簡字卷第137至141頁）；另有其助理即證人陳嘉霖在另案
    （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103年度自字第61號刑事案件
    ）證稱：周倪安連著那位女學生一起被拉入警察後方…伊看
    到的畫面是周倪安被拉進去之後，…伊非常確定看到有一位
    鎮暴警察用一個物體快速的撞擊，其實他只有出手一次，快
    速的撞擊周倪安右邊眼睛的太陽穴位置，快速撞擊之後周倪
    安就倒地，倒地之後伊就看不到周倪安了，倒地之後伊持續
    看到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但不是出手的那一位，參與拉扯
    的那群警察有踢擊的動作，踢的方向及位置就是周倪安倒地
    的那個地方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3、34頁）；復經原審勘驗
    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Ｍ-7），結果為：「畫面時間00：0
    1：28左右，有人大喊『讓委員過、讓委員過』。…畫面時間00
    ：01：41，周倪安（身穿黃色背心，背心上有立法委員周倪
    安等字）出現在畫面中，用手阻擋警察，警察仍持續要上前
    將地上民眾拉起，周倪安有勸阻警察的動作。播放時間00：
    02：55至00：03：30一名黑衣警察要將躺在地上的女子抬起
    （該警察將手伸至女子背後，從背心、肩膀往上施力要將女
    子推起身），女子上身約略起身往上，隨後又躺回地上，該
    警察用警棍將女子的左手（與該女子左側的人的手勾著）與
    旁邊之人分開，另名警察將該女子拉起來，周倪安上前阻止
    警察，該警察拉起女子拉離現場時，周倪安隨著該警察與女
    子移動而離開鏡頭可拍攝處」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3頁背
    面至174頁），與證人陳嘉霖之證言對照後並無不合，尚堪
    信採。從而綜觀前述事證，應可認周倪安係在隨另1名女子
    被拖入警察人群後，遭警察攻擊臉部接近眼睛要害部位，致
    受有上開傷勢，顯非員警驅離民眾所為之必要行為，堪認周
    倪安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
    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⒔林志傑部分：
　  林志傑主張伊遭員警以鋼棍、拳腳毆擊，嗣被拖行至大廳外
    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
    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勢，並住
    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伊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等情（見本院
    卷三第161頁），業據提出載有「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
    、膝挫傷、臉部擦傷。病人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03年3月24
    日住院，接受藥物治療，於民國103年4月1日出院，宜門診
    追蹤治療」之馬偕醫院淡水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
    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670至678頁）；並有證人洪承陽於原
    審證稱：伊之前不認識林志傑，當天才認識，警察拿警棍往
    我們手勾手的中間插進去扳開，因為會痛所以會鬆手，兩個
    警察抬一個人把伊抬出去，當時場面混亂，林志傑在伊前面
    ，…伊被抬出去時旁邊有人喊有人受傷，林志傑的情況就是
    躺在那邊表情很痛苦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3頁背面至88頁）
    ，應足認定林志傑係在被員警強制驅離過程中當場受傷，且
    由林志傑之傷勢觀之，倘非頭部受有重擊，應不至於當場出
    現顱內出血之嚴重傷勢，並因此住院多日，堪認林志傑係遭
    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
    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⒕蘇俊雄部分：
　  蘇俊雄主張伊遭多名警察以警棍攻擊導致受傷，經診斷有「
    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之傷勢，並提出唇部
    有血跡之照片、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
    原審簡字卷第179、180頁）；並有證人何翊琦於原審證稱：
    伊與蘇俊雄一同去行政院，當時伊都在地上靜坐，警方開始
    驅離時先將伊從地上拉起往警察後方推過去，伊就摔倒在警
    察後方地上，蘇俊雄朝伊撲過來，因為他要護住伊，他看到
    有四位警察拿著警棍圍著伊，伊就看到蘇俊雄被四位警察用
    警棍毆打，伊站起來請警察不要再繼續毆打蘇俊雄，但警察
    沒有理，反而將伊往更旁邊的地方推過去，他們就繼續毆打
    蘇俊雄，有另一位警察將伊扶起來，伊就看到蘇俊雄有流血
    受傷，之後伊與蘇俊雄去仁愛醫院急診，蘇俊雄嘴巴流血縫
    了很多針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4頁背面至16頁背面），核與
    蘇俊雄之傷勢大致相符，且證人何翊琦已願具結擔保其證言
    之真實性，應可採信，則陳抗現場員警對於蘇俊雄之毆打動
    作，顯非基於驅離目的所為之必要方法，堪認蘇俊雄係遭員
    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
    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⒖黃昰森部分：
　  黃昰森主張伊右眼遭警棍毆打、眼鏡碎裂，下眼瞼不斷流血
    ，經診斷受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
    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之傷勢，並提出眼部
    受傷照片、臺大醫院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等件
    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6至188頁）；再據原審勘驗陳抗現
    場錄影光碟（原證29）及黃昰森參與陳抗當天穿著之外套及
    背包（見原審卷七第199至202頁照片），結果為：「09：50
    至10：30，畫面中有大量警察，畫面右下角顯示有多位民眾
    或坐或躺在地上，警察持續將地上的民眾拉起拉離現場。在
    09：55，畫面右下角的區塊，有看到與上述照片所示外套及
    背包樣式相符的男子，該背包是背在身後。…當時有許多警
    察正在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畫面十分模糊，大約可看到被
    拉起，其後的畫面無法確認詳細內容」等情（見原審卷七第
    224至255頁），足認黃昰森確有參與323陳抗活動無誤；經
    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
    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抬離不久就感覺臉被重擊，感覺到很硬的
    東西把伊右眼的眼鏡砸碎，事後留下瘀傷也是呈現被棒狀物
    攻擊過後的傷勢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70頁背面、
    第278頁），則黃昰森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
    以審酌，而員警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
    眾眼睛四周受傷，堪認黃昰森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
    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⒗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
　  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周榮宗遭水車近距離攻擊
    ，另有警察以警棍、警盾毆打及腳踹，致周榮宗受有「肋骨
    閉鎖性骨折（左側第10－11、右側第8 ）、腰椎橫突骨折（
    兩側第2－4）合併後腹腔血腫」等傷勢，因而住院6天，並提
    出周榮宗靜坐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身體受
    傷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90至210頁）；復經原審
    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丁-1），結果為：「00：20：
    00至00：22：12，有一名看起來有相當年紀的男子（即周榮
    宗），身穿淺黃色上衣（紅色圖案），頭綁黃色布條，坐在
    地上，先有一名男子過來靠近並從後方試圖將該男子攙起來
    ，隨後有另一名男子過來靠近幫忙勸說並試著將該地上男子
    扶起來，該男子仍坐在地上不起身，二名男子持續在勸該男
    子起身，該男子與二名男子互相對話，該男子不肯起身（有
    搖手拒絕的動作）。00：21：00噴水車對群眾持續噴水。該
    坐在地上男子的所在位置係噴水車噴水可及之處。00：21：
    31噴水停止，00：21：37有警員持盾牌靠近上開坐在地上中
    年男子處，有持盾牌作上下的動作（沒有高舉盾牌再用力往
    下剁的動作，看起來比較像是用盾牌往前去碰擊該地上男子
    要求起身的動作）。00：22：00有警察圍著某人（看不到該
    人），警察看起來有往前彎腰要拉起的動作（此段因拍攝距
    離過遠，無法看清楚有原告書狀所載之攻擊動作），有一身
    穿連帽外套的人靠向警察（看似勸阻的動作），警察把該人
    推開」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0頁背面至171 頁背面），足
    證周榮宗本人確實有參與323陳抗事件無誤。而周榮宗嗣經
    醫院診斷結果，其傷勢係集中在胸、腹、腰部有大片瘀青，
    以其高齡年紀觀之（28年9月生，見原審簡字卷第206頁），
    若以腳踢踹其身體，確有造成此等傷勢之高度可能性，且對
    於高齡人士為此等踢打行為，顯然已超越驅離民眾之必要程
    度，堪認周榮宗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
    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㈧北市府、北市警察局是否為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2條第2項
    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
    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及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警察違法
    行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
    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
    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
    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出於故意之行
    為，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警械
    條例第11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上開警械條例為警察人員於
    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範圍之特
    別規定，是於此類事件發生而造成人民損害時，其適用自應
    優先於國賠法。
  ⒉惟查，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
    、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
    雄、黃昰森、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於323陳
    抗事件現場，固遭值勤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驅離致渠
    等受傷，業如前述，然該等傷勢是否即當然為員警使用警棍
    等警械所造成，抑或係其他硬物或以拳腳所致，尚有疑義，
    然適用警械條例之前提，必須為人民遭「警察機關配備警械
    種類及規格表」核定之警械所造成之人身或財物損害，方能
    依警械條例之規定予以求償，故本件以卷存事證自無法當然
    適用警械條例；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不法致人民受傷或財產
    損失，其本質上即與國賠法所指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國家賠償責任殊途同
    歸，考量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目的應在使被害人得
    向各級政府協調取得救急金，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向各級
    政府（而不得向警員所屬之警察機關）請求賠償，更不在於
    限制被害人僅得求償「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而剝奪其他依國賠法、民法規定本得請求之項目（例如：勞
    動能力之減損、不能工作之損失等），是以本件而言，上開
    當事人既已證明渠等受傷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法過當
    所致，縱無法證明係遭警械傷害，最低限度仍應回歸國賠法
    之原則性適用，而依國賠法第9條第1項規定，係由現場值勤
    員警所隸屬之北市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且此項規定已足
    夠保障渠等受國家賠償之權利，殊無再適用警械條例另行令
    北市府亦同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上開當事人主張北
    市府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
    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
    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
    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得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之金額各為若
    干？
　⒈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賠法
    第5條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
    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
    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慰
    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
    ，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應可斟酌雙
    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⒉除精神慰撫金以外之請求部分：
　⑴江政韓：
　　江政韓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受傷而有1日工資損失2,043元
    及醫藥費支出4,175元等情。就工資損失部分未見其舉證，
    難以認列；至於醫藥費部分，按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
    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一、公共安
    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
    ；未足額清償時，向第三人請求。二、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
    、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保
    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或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95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
    象，倘非因上開法條所定情形，受領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
    療給付，即無保險法第53條規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生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201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江政韓因傷而支出醫療費用
    680元，如含健保給付則為4,175元（自付費用680元＋健保申
    請3,49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60頁），則其依國賠法第5條
    、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前開醫療費
    用4,175元，自屬有據。至於北市警察局雖辯稱前開醫療費
    用應不能計入健保給付部分云云，然本件並非公共安全事故
    或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則江政韓之
    前開賠償請求權自不因有健保給付而受有影響，是北市警察
    局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⑵李昇璋：
　　李昇璋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其於陳抗事件中受有外套、眼鏡
    、手錶等物件破損或毀壞之損害，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能
    採認。　
　⑶張秉生：
　　張秉生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2,054元及
    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等情。就民俗療法部分，僅提出
    其腰、臂部位綁有白色繃帶、布條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四
    第191頁），且自承現在已不記得民俗療法之店家名稱、治
    療當時亦未收取收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9頁），難以採
    認；至於醫藥費部分，其所提出之醫藥費收據金額加計健保
    給付後為2,784元（計算式：2,054元＋470元＋260元，見原審
    簡字卷第152頁），張秉生僅主張2,054元（見本院卷三第17
    4頁），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⑷尹新堯：
　　尹新堯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1,050元及
    背包毀損損失1,580元等情。就醫藥費部分，業據提出相關
    支出單據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2頁），堪信為真；至於
    背包毀損部分，雖據其於原審當庭提出背帶斷裂之背包為據
    （見原審卷七第148頁），然對照原審勘驗之現場光碟內容
    ，僅見尹新堯將背包背在胸前而躺在地上，未見遭警方以拉
    扯背包背帶之方式而強制拖行（見同上頁），是其關於背包
    毀損之主張，尚未證明係遭警方強力拉扯所致，其此部分請
    求自不能予以列計。　　
　⑸李孟融、鄭運陽、林志傑、周李玉梅等5人：
　　李孟融主張支出醫藥費1,0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26、127
    頁）、鄭運陽主張支出醫藥費9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30頁
    )、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渠等被繼承人周榮宗支出醫藥費108,
    98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214至226頁）等情，均經提出金額
    相符之醫藥費單據以實其說，應予認列。至於林志傑醫藥、
    復健、就醫交通費用（見本院卷三第163頁）及李孟融其他
    外套、皮包物品損毀（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之主張，經原
    審判決駁回後均未據渠等提起上訴，該部分非為本院審理範
    圍，不予贅述。　　
　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部分：　
　⑴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
    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
    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之慰撫金主張業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
    其提起上訴，非為本院審理範圍）均係本於關心公共事務之
    初衷而至323陳抗現場靜坐聲援，遭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以
    逾越比例原則之驅離方式致受有前述傷勢，渠等精神上自受
    有相當痛苦，是渠等依國賠法第5條及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理。
　⑵爰斟酌上情，及審酌上開當事人之身分地位、學經歷、工作
    情況《李昇璋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服務於外貿公司
    擔任營運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頁）》、《江政韓為國立清
    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服務於銀行擔任資訊專
    員、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111頁）》、《周倪安為研究所
    畢業，事發時擔任立法委員（見本院卷三第160頁）》、《黃
    泰綸為大學畢業，事發時為銀行職員（見本院卷三第166頁
    ）》、《陶漢於事發時為輔仁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282頁
    ）》、《尹新堯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畢業，事發
    當時在臺灣大學擔任研究助理（見本院卷三第296頁）》、《
    李孟融為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碩士，事發當時是中
    華大學兼任講師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專案人員（
    見本院卷三第298頁）》、《鄭運陽於事發當時為貨車司機（
    見本院卷三第306頁）》、《黃昰森於事發當時為中興大學學
    生（見本院卷三第309頁）》、《蘇俊雄為大學畢業，事發當
    時係從事網頁設計工作（見本院卷三第369頁）》；暨上開當
    事人所受傷勢及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渠等請求北
    市警察局賠償慰撫金應各以黃貴蘭12萬元（其頭部有6公分
    之撕裂傷，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江政
    韓12萬元（其頭部遭硬物敲擊而血流滿面，原審就此僅核給
    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黃泰綸6萬元（頭皮挫傷、右眼
    瘀傷）、李昇璋6萬元(頭部外傷)、張秉生1萬元（頭部挫傷
    ，註：張秉生僅主張1萬元之慰撫金損害）、汪家慶6萬元（
    頭部挫傷併淤血）、尹新堯6萬元（頭部外傷）、李孟融10
    萬元（頭部挫傷、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
    鄭運陽10萬元（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
    層撕裂傷，額頭及眼角皆當場流血）、陶漢10萬元（頭部挫
    傷，並有證人周上勤證稱陶漢遭數名員警圍毆）、周倪安20
    萬元（時任立法委員，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
    視及結膜下出血）、林志傑10萬元（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
    血）、蘇俊雄10萬元（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
    ，並有證人何翊琦證稱蘇俊雄係遭數名員警圍毆）、黃昰森
    10萬元（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
    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
    即屬過高，應予駁回。
　㈩本件應無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
    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
    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
    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而本件
    事發緣由雖係前揭當事人於行政院之禁制區進行違法集會而
    起，惟此僅使北市警察局取得集會遊行法第25條所定警告、
    制止、命令解散權限及進而實施強制驅離行為之法定理由而
    已，非能將逾越比例原則致前揭當事人成傷之不法行為予以
    正當化，且前揭當事人所受損害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
    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所致，而有違法集會未必定然會造成在
    場人士受傷之結果，北市警察局既未舉證證明前揭當事人有
    何與有過失之具體原因（例如：在警察行使公權力之過程中
    有以積極行為對警察施以暴力、阻礙公權力執行等情形），
    足見本件違法集會與前揭當事人受傷之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
    關係存在，與互毆等此種雙方行為俱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者有
    別，則本件自無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
    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
    、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請求北市警察
    局應加計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除周李玉梅等5人以外之
    人主張為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為自104年
    10月1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50頁、原審卷二第2頁背面），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係屬有據，
    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陳，黃貴蘭等24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5條
    及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周李玉梅等5人
    另依民法繼承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各給
    付黃貴蘭12萬元（慰撫金）、江政韓124,175元（醫藥費4,1
    75元、慰撫金12萬元）、黃泰綸6萬元（慰撫金）、李昇璋6
    萬元（慰撫金）、張秉生12,054元（醫藥費2,054元、慰撫
    金1萬元）、汪家慶6萬元（慰撫金）、尹新堯61,050元（醫
    藥費1,050元、慰撫金6萬元）、李孟融101,005元（醫藥費1
    ,005元、慰撫金10萬元）、鄭運陽100,905元（醫藥費905元
    、慰撫金10萬元）、陶漢10萬元（慰撫金）、周倪安20萬元
    （慰撫金）、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蘇俊雄10萬元（慰
    撫金）、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
    元（醫藥費，分割繼承後每人各為21,796元），及黃貴蘭、
    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
    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部分
    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自104年10月14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
    准許部分，僅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
    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
    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
    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
    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
    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再各給付黃貴蘭2萬元本息（12萬元－
    10萬元）、江政韓23,495元本息（124,175元－100,680元）
    、黃泰綸6萬元本息、李昇璋6萬元本息、張秉生12,054元本
    息、汪家慶6萬元本息、尹新堯61,050元本息，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
    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
    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
    永裕、周妙珍敗訴之判決，自無不合，渠等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渠等此
    部分之上訴。又原審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
    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
    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
    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
    、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核無不合，北市警察局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又為使周李玉梅等5人更正後之聲明請求明
    確，爰於主文第7項予以宣示並說明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
    、汪家慶、尹新堯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李宗
    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
    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
    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不得上訴。
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
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不得上訴。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如上訴利益逾150萬元
，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
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
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
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
時    間 重      要      事      件 3月23日19時28分起至19時37分 原在青島東路的群眾開始往行政院方向移動，並欲翻爬行政院大門之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值勤員警制止，因而發生推擠，復有群眾以油壓剪、鐵撬破壞鐵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員警對峙。 3月23日20時00分起至20時50分 行政院區內群眾聚集於中央大樓建築物及記者室旁道路，警力由行政院東側門進入與群眾發生推擠。群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群眾架設鋁梯侵入行政院中央大樓辦公室。保六員警在行政院中央大樓逮捕身上攜帶鐵鎚民眾1 人。 3月23日20時45分起至23時10分 行政院1號門前鐵拒馬遭群眾搬移，群眾強奪員警盾牌。行政院1號門遭群眾闖入，群眾進入行政院堆放物資。 3月24日0 時10分 行政院院區內聚集群眾已達約5,000 餘人，聚集於行政院前廣場、院內東面車道、後門內等處，而行政院院區外更達約7,000 餘人，聚集於忠孝東路（中山北路至林森北路之間）、北平東路等地。 3月24日0 時25分起至01時00分 開始淨空北平東路群眾，於1 時完成淨空後，並由大同分局於北平東路、中山南路口建立管制線，松山分局於天津街口連接交通大隊一線，以警力建立管制線。 3月24日01時2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進入行政院區內靜坐。 3月24日01時40分 由中山分局局長率保一總隊警力3 個分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勤中隊警力，於多次喊話勸導無效後，開始執行淨空行政院區北側車道任務，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門體，士林分局擔任指揮車、噴水車警戒任務，因保安警察大隊噴水車故障無法噴水，遂改以抬離方式淨空民眾，民眾開始叫囂謾罵，以手扣手方式極力抵抗抬離工作。 3月24日01時45分 立法委員周倪安於1時45分出現於抬離現場，阻擾員警抬離工作，1時48分27秒發現受傷趴於部隊後方路面，遂先以警力圈圍保護，隨後由救護車送臺大醫院就醫。 3月24日02時50分至02時55分 數百位民眾與學生陸續經警勸離，平和由行政院1號門離開，至忠孝東路靜坐。員警開始驅離忠孝東路行政院正門前的民眾。 3月24日03時30分 行政院區內計有3,500 餘人，行政院區外計約有5,000餘人。 3月24日04時01分 大安分局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的群眾，大安分局率機動警力自廣場西北角由西向東驅散、抬離，中山分局自廣場西北角向西南方向往行政院2號門前進。宜蘭縣警察局警力負責防護指揮車及警戒。內湖分局張奇文指揮由7號門向1號門方向驅散院內東側車道群眾。 3月24日04時11分 行政院區東側車道淨空完畢。 3月24日04時22分起至04時32分 大同分局及噴水車沿中山南路往忠孝東路推進，噴水車於行政院廣場西側開始噴水。另一噴水車由中山北路慢車道往忠孝東路前進，並向院內協助高壓噴水。群眾在中山北路慢車道欲阻攔噴水車，遭警制止。 3月24日04時35分 中山南路慢車道噴水車受阻。 3月24日04時45分 群眾包圍中山南路側快車道噴水車及消防車，為警勸離。 3月24日05時4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全數離開。 3月24日05時45 分 行政院院區內淨空完畢。 3月24日05時49 分 忠孝東路、天津街外上千靜坐學生及民眾開始起身往立法院行進，約20分鐘即全部離開。 


附件一：黃貴蘭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主體大樓右側靜坐，係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詎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同年月24日凌晨執行驅離任務時，竟以警棍敲打伊頭部，致伊受有左側頭皮6公分撕裂傷之傷勢，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致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貴蘭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黃貴蘭29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江政韓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許，自行前往行政院周遭陪同抗議學生與群眾在北平東路和平靜坐，未隨同人群進入行政院院區內，亦無任何破壞及滋事之行為。嗣於24日凌晨零時過後，伊遭不知名鎮暴警察或其他相關人員手持警棍等警械直接攻擊頭部，及被猛踹數腳，致頭部受有撕裂傷及挫傷，因而受有醫療費用4,175元、隔日無法工作之1日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合計40萬元之損害。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100,680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68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江政韓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江政韓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醫療費用4,17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江政韓299,320元（醫療費用3,49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2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三：李宗霖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後門出口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伊乃自發性擔任志工幫忙維持現場秩序，也避免警察與民眾產生衝突，並無任何危害或脅迫現場員警之情事。詎陳抗現場員警為清空行政院後門，粗暴地將伊右肩著地拖離現場，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襯衫鈕釦全部不翼而飛，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傷勢，致伊受有眼鏡及衣褲共8千元、醫療費用800元之損害，另受有精神上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萬元；合計38,8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宗霖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四：李昇璋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近北平東路、天津街出口外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嗣於24日凌晨零時至1時間，員警開始進行驅離行動，伊原欲自行離開，惟遭警察以圓形盾牌陣列包圍，只能選擇原地靜坐。不久，伊先遭警察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警察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等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傷勢，致受有外套破裂不堪使用之損害3,200元、眼鏡破裂無法繼續配戴之損害2,800元、手錶受損無法繼續運轉之損害3,500元；另伊於事發後餘悸猶存，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昇璋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五：潘寬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傍晚前往行政院參與反服貿自發抗議活動靜坐時，適逢警民對峙衝突，為避免無辜民眾遭鎮暴警察推擠受傷，擬與其他民眾共同以和平非暴力之方式，於院內中山北路側主建物外大門口附近組成人牆作為隔離緩衝區。詎伊於24日凌晨3時竟遭不知名員警、替代男等數人共同將伊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遭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伊先至附近臨時醫療站接受簡單消毒及貼紗布，於24日凌晨5時45分再步行至臺大醫院總院區急診治療，但仍有傷口疼痛等症狀。伊請求賠償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共計35,0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潘寬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潘寬35,000元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六：黃泰綸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於行政院前門右側處與不知名民眾以手勾手靜坐、呼喊口號之和平方式表達意見。24日凌晨4時許，現場指揮方仰寧逕告以警告解散乙次後約莫1分鐘，現場員警即將伊朝後方警力人員盾牌處丟擲而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之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致伊精神上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黃泰綸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泰綸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七：張秉生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4日在行政院後方機房見有數名警察粗暴對待現場學生，乃予勸阻，當場一名穿著便服之人（即指揮警察行動者）竟下令將伊逮捕，即有4、5名員警將伊拖進行政院門內阻斷學生視線，而將伊推倒在地，且1名警員以雙手抓住伊之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右手、頸部、背部及右上腹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傷勢。另伊於行政院前車道靜坐陳抗時，在未經任何員警告知逮捕理由或為權利告知之情形即遭員警逮捕，並於員警將伊帶至行政院餐廳過程，從伊背後襲擊頭部、腰背部。嗣伊經由警方帶至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就醫，目前仍遺留頸部及身體其他受傷部位會不定時酸痛之後遺症，致受有醫院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合計19,854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張秉生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張秉生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八：林瑞姿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見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準備起身自行離去時，突遭數名不知姓名、身著黑色鎮暴裝之員警包圍，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林瑞姿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林瑞姿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九：汪家慶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現場警察執行驅離行動，遭員警驅離拖行時並未反抗，仍遭員警以腳踹胸部及後頸部數下，伊被拖到主建物廣場外仍繼續靜坐，再度遭員警驅離時亦未反抗，過程中多名員警將伊面朝下壓在地上以腳踹頭部及臉部，並將伊反手上銬帶至中山北路邊而未解銬，剝奪伊行動自由，經由路邊群眾協助送至醫療站及轉至臺大醫院急診室就診，嗣經律師與員警幾次交涉後，始解銬讓伊離去。上開員警數度以腳猛踹及不當壓制，伊混亂中遭員警持警械傷及身體，造成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瘀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瘀血、前胸鈍挫傷，致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汪家慶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家慶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蕭永裕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步入未封閉之行政院院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席地而坐，理性表達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之訴求。嗣員警開始進行驅離，伊遭強行拖離帶到警察人牆後方，隨即有1名員警頭戴白色頭盔、手持方盾，猛力往下剁伊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致精神上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蕭永裕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蕭永裕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一：周妙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主建築物之右側廣場靜坐，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2時許，男性員警強行將靜坐在地之伊拉起拖入警盾後方，遭數名員警以警棍、徒手等方式毆打臉部、四肢等處，再被強行拖離至行政院外，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害及眼鏡毀損，致精神上痛苦不堪，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周妙珍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周妙珍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二：尹新堯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後側建築物前方空地靜坐，以和平理性呼口號表達反黑箱服貿訴求。24日凌晨1時30分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時，伊遭鎮暴警察抓住領口，拉抬地面拖行1至2公尺後拋到地上，手無寸鐵緊縮著身軀，然其他員警竟對伊以警棍猛烈重擊頭部右側4次、警靴狠踹左側腹部，最後將伊拖行至走道，造成頭部外傷、腹部頓挫傷等傷害及背包毀損，致受有背包毀損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之損害；另造成精神上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尹新堯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尹新堯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三：李孟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22時許，在行政院後門席地而坐，與群眾和平理性呼口號。24日凌晨1時左右警察大量湧入，伊遭鎮暴警察架起，外套被撕裂扯破、包包提帶斷裂，人被摔至不遠處地上，正欲忍痛起身，7、8名警察又以盾牌牆包圍，以腳、手肘重擊，甚至1名警察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耳朵，最後推向行政院後門外，造成頭部挫傷、右臉頰、右頸、右腕、左手背擦傷等傷害，出院後持續有頭暈、耳鳴症狀，再經診斷受有及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等傷害，致受有外套損壞3,000元、皮包損壞4萬元、醫療費用1,0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55,9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10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1,0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李孟融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四：鄭運陽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行政院後門廣場靜坐表達抗議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1時45分，員警以長棍等警械將伊與周圍民眾勾手架開分離、拖入盾牌陣後方，遭數名員警使用鋼製甩棒揮擊眼角，或以盾牌下緣攻擊背部及手肘，或以著護具之膝蓋踹擊下背部及腰部，或以齊眉警棍剁擊身體各處，造成眼角流血，額頭、背部、手臂瘀血，而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等傷害，致受有醫療費用9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震撼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9,0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100,9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9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鄭運陽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五：陶漢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9時許，於行政院主建築物後門外之內庭廣場欲透過和平靜坐宣示其理念。詎5名身著制服之員警隨即靠近，並未有任何口頭上警告，亦未告知有何違法事由，旋即拉扯伊之頭髮、手臂等，將伊往外拖行離靜坐處約15公尺，暴力壓制陶漢，開始朝頭部、胸骨等要害部位猛烈毆打與踹踢，前後共2次，造成頭部嚴重挫傷、暈眩、嘴唇撕裂傷及左膝、小腿挫傷，致精神上極大壓力與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陶漢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六：周倪安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時任立法委員，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前往行政院集會現場。24日凌晨1時許員警對聚集在行政院後方近北平東路民眾進行強制驅離，伊因見有男性警察對1名女學生強拉橫拖，遂向前阻止並勸說採較溫和之手段，不料竟隨該名女學生一併遭拖入員警防線後方，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擊右眼太陽穴，倒地後則遭員警以腳重踏及踹踢胸腔、腿部，造成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致精神上重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倪安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七：林志傑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8時到行政院廣場，於24日凌晨0時許，隨同民眾進入行政院建築物1樓大廳和平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3時30分至4時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伊遭員警以警用鋼棍插入手肘內側臂彎及攻擊手前臂，伊因痛鬆手與前排群眾分開，於被拖離過程中遭員警以腳踹踢左腿膝關節內側，及以鋼棍、拳頭、腳痛毆頭部及身體其他部位，縱經呼救猶未停止，被員警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急性換氣過度症候群、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害，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7,420元、就醫及必要交通費用3,33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林志傑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八：蘇俊雄

A.侵權行為事實：
 
伊為抗議服貿協議簽訂程序草率，偕女友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許，在靠近北平東路行政院後門內庭靜坐。嗣於24日凌晨約1時30分許，伊及女友遭強制拖行抬至警察人牆後方，為保護女友即以身體覆蓋阻擋，然員警不顧渠等無任何反抗行為，依然多人棍棒齊下圍攻伊之背部、臉部與手臂等處，造成背部、前臂等多處挫傷，以及嘴角、口腔內部撕裂傷，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蘇俊雄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九：黃昰森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9時許，在行政院後門靜坐。嗣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欲配合離開現場，但就在被抬起想說「自己走」時，警棍隨即砸下，右眼挨了1記警棍，造成眼鏡碎裂並於下眼瞼受傷流血，再被粗暴拖行至北平東路路旁，造成腰部留下7×3公分之擦傷，而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等傷害，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昰森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十：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

A.侵權行為事實：
 
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周榮宗於103年3月24日凌晨4時許， 與其他民眾於行政院大門前廣場上和平靜坐，遭鎮暴水車以水 柱直接近距離攻擊，周榮宗尚來不及撤離，又遭重裝警力以警 用盾牌連續攻擊，並遭數名員警包圍以警棍毆打、以穿著硬質 皮靴之腳踹，造成肋骨閉鎖性骨折、腰椎橫突骨折合併後腹腔 血腫等傷害，致周榮宗受有醫療費用共108,980元之損害；另造成周榮宗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291,020元；合計40萬元。嗣周榮宗於104年3月21日死亡，其配偶及子女即周李玉梅等5人先共同繼承周榮宗上開權利後，復決定平均繼承分割上開債權。 

B.訴之聲明：
  原審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上訴更正：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及自10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李玉梅等5人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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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黃貴蘭  
訴訟代理人  喬政翔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江政韓  
            李宗霖  
            李昇璋  
            潘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中律師
            林建宏律師
上  訴  人  黃泰綸  
訴訟代理人  郭德田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佳融律師
上  訴  人  張秉生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上  訴  人  林瑞姿  
            汪家慶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上  訴  人  蕭永裕  
訴訟代理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周妙珍  
訴訟代理人  唐德華律師
            江凱芫律師
上  訴  人  尹新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孟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名志律師
            袁瑋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運陽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陶漢    
訴訟代理人  吳耀庭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倪安  
            林志傑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蘇俊雄  
訴訟代理人  蔣昕佑律師
            張晁綱律師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昰森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李玉梅
            周伯陽  
            周平光  
            周佳伶  
            周佳京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黃新為律師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楊源明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游儒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王皓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分別給付黃貴蘭新臺幣貳萬元、江政韓新臺幣貳萬參仟肆佰玖拾伍元、黃泰綸新臺幣陸萬元、李昇璋新臺幣陸萬元、張秉生新臺幣壹萬貳仟零伍拾肆元、汪家慶新臺幣陸萬元、尹新堯新臺幣陸萬壹仟零伍拾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上訴均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駁回上訴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上訴部分，由黃貴蘭、黃泰綸各負擔百分之十，江政韓、李昇璋、汪家慶、尹新堯、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各負擔百分之十一，張秉生、李宗霖、潘寬各負擔百分之一；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上訴部分，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十項應更正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每人各新臺幣貳萬壹仟柒佰玖拾陸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北市警察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嘉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楊源明，有內政部人事令影本在卷可稽，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79至385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暨被上訴人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分別稱其姓名，合稱黃貴蘭等24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曾以書面向北市警察局及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與北市警察局合稱北市府等2人）請求國家賠償，均經北市府等2人回覆拒絕賠償在案（參後述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是黃貴蘭等24人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業已符合前揭規定之書面協議先行程序，程序上自屬適法。
三、次按在第二審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合稱周李玉梅等5人）於原審聲明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給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即醫療費用108,980元、精神慰撫金291,020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嗣於本院審理中，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見原審105年度簡字第89號卷（下稱原審簡字卷）第228至232頁〉，周榮宗已於起訴前之104年3月21日死亡（見原審簡字卷第227頁），上開債權係屬周榮宗之遺產，經渠等協議分割後，乃更正起訴聲明為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四第484、485頁）。經核周李玉梅等5人所為，係屬補充、更正其於原審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黃貴蘭等24人主張：時任總統馬英九無視民意對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之反彈，竟指示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於103年3月17日下午立法院委員會上以自行佩戴之隨身型麥克風，趁亂宣布「服貿協議視為完成審查，送交院會存查」等語，將此攸關民生之爭議法案強渡關山，以致學生及公民團體於翌日（18日）晚間衝入立法院內表達抗議，經媒體報導後，遂有眾多民眾前往並聚集在立法院周邊的臺北市青島東路及濟南路聲援（向以「太陽花學運」稱之）；然總統馬英九於同年月23日召開記者會時，仍未正面回應民眾訴求，亦未使行政院退回服貿協議之提案，衡情已無其他可資救濟服貿協議審議程序瑕疵之管道，致部分民眾於該日晚間轉向進入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就民眾在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引致之糾紛，下稱323陳抗事件），目的在敦促行政院撤回提案，並無其他暴力舉措。詎時任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署長王卓鈞、北市警察局局長黃昇勇、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等人，為達成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所下限時淨空行政院內外之指令，於同年月24日零時左右集結上千名重裝警力（部分全副武裝佩帶伸縮鋼棍)，並派遣鎮暴灑水車至周邊區域待命展開強制驅離行動。而伊（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除外，實際參與陳抗之人為周榮宗，渠5人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於同年月23日至24日期間在行政院區內外附近靜坐及呼喊口號時，係為表達憲法所保障之言論暨集會遊行之自由，亦無任何毀損、破壞等暴力行為，實無警械使用條例（下稱警械條例)所稱得使用警械之客觀狀態，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為執行上開限時驅離指令，竟以徒手或使用警棍、盾牌等器械壓制、毆打、剁擊、踢踹、拖行等逾越合理必要界線之過激方法，以致伊身體受傷及隨身物品損毀（黃貴蘭等24人個別之受傷事實經過、求償項目及金額各如附件一至二十「A.侵權行為事實」欄所示），顯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第20條及第28條等規定及比例原則之要求，依同法第30條之規定，北市警察局應按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該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故北市府亦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再因員警於事發現場具有人數及武力優勢，訴訟資料存在於員警掌控領域，本件應將舉證責任倒置，由北市府等2人就所轄員警進行驅離行動係屬合法且無過失乙節負舉證責任，否則應受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敗訴結果，且伊之陳抗活動既無不法性，又不能預期北市府等2人會於現場對群眾施加暴力，伊對於損害發生自無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爰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張秉生另依國賠法第5條準用民法第193、195條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賠償伊如附件一至二十「B.訴之聲明」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原審判決北市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及周李玉梅等5人各如附件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C.原審判決主文」欄所示之金額本息；另駁回黃貴蘭等24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北市警察局就其不利部分亦不服提起上訴；至於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就其敗訴部分均未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各如附件一至十二「D.上訴聲明」欄所示。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對於北市警察局上訴之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北市府等2人抗辯如下：　　
  ㈠北市府則以：伊並非本件警械使用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機關，如因員警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權利者，法院實務見解向由該員警所屬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而伊對於323陳抗事件中之現場員警並無指揮監督權限，自無須就該等員警之行為負國家賠償責任；且黃貴蘭等24人聚集在行政院區周邊乃違法集會遊行，在場員警基於維護官署安寧、周邊道路交通順暢及其他用路人之通行安全自由等公共利益，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進行警告及採取強制驅離之行動，核屬依法行政行為，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不具違法性，而員警對於民眾採取抬離行動時，過程中難免會對於靜坐靜臥之民眾有拉扯動作，另使用小警棍排除民眾手足身體串連之方法，無從避免身體皮膚出現紅腫或類似傷痕之現象，此乃黃貴蘭等24人拒絕自行離去所招致風險之提升，終至發生輕微受傷之結果，自須予以容忍，難認係因員警使用警械過當攻擊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㈡北市警察局則以：323陳抗事件聚集在行政院之禁制區係屬違法之集會行為，且確有部分民眾持油壓剪、鐵撬等器物破壞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建築物內破壞公物之事實，故伊考量行政院為國家行政決策之中樞，採取先以口頭勸離，如勸離不成，始以抬離、拖離等漸進方式驅離群眾，並於民眾以手勾手串連時使用警棍使其分離，核屬符合比例原則之手段，縱有伊所屬員警攻擊群眾之情亦為零星個案，而造成黃貴蘭等24人受傷之原因眾多，舉凡自行推擠、跌倒均有可能，非僅有員警違法施用暴力一途而已，渠等仍應舉證證明其受傷結果乃遭伊所屬員警過激攻擊所致，而伊已於另案保全證據事件提供陳抗現場之全部錄音、錄影光碟及相關公文往返紀錄，本件並無舉證責任倒置或減輕之適用。又黃貴蘭等24人係違法進入行政院區，該損害發生有部分乃屬可歸責於己，自有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再渠等主張之傷勢程度有部分與診斷證明及病歷資料之記載內容不符，物品毀損之賠償未予舉證，另有部分未提出醫療費用之證明單據，所為慰撫金之請求金額亦顯然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北市警察局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對於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所為之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20頁）：
　㈠行政院為推動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正常化，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案關係協會共同討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中服貿協議討論內容係制度化規範，保障兩岸間雙方服務提供者之權益，擴大產業間交流合作及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於102年6月21日正式簽署。當時行政院認服貿協議攸關臺灣經濟發展，且預期經濟政策開放市場以及就業效應，通過施行後將對臺灣電子商務、資訊業、線上遊戲業、金融業、環保、物流及運輸業等均有正面影響及效益，因此要求立法院儘早通過。然持反對立場者亦擔憂服貿協議所涉及之臺灣服務產業貿易及投資開放條件，對於臺灣中小型企業不利，恐導致臺灣在不完善經濟制度下將更加仰賴市場規模較大之大陸，影響政治與經濟環境，復質疑相關談判內容缺乏透明度，致立法院各黨派意見分歧而形成對峙。立法院經朝野協商後，就服貿協議達成逐條進行審查表決，在未經實質審查通過該協議前不得自動生效等共識，但仍有反對者認為立法院朝野協商內容違反簽署條約後生效前不應更動之國際慣例，且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地方制度法等規範，因而爭執不休。嗣於103年3月17日上午欲進行審查時，反對派立法委員佔領主席台並干擾會議進行，主持會議之張慶忠委員則於當日下午以事前準備之無線麥克風宣布出席人數達法定人數，服貿協議送交立法院審查已經超過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並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等語後旋即宣布散會。此舉引發持反對立場之委員及民眾不滿，遂有許多民眾及社會團體成員至立法院外抗議，要求重行審查並阻擋院會進行，隨即進入立法院而佔據之，立法院周邊亦有眾多民眾聚集，立法院運作因而癱瘓。民眾佔據立法院抗議之行動持續6天後，有反對者以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及總統馬英九未承諾立即退回服貿協議、制訂監督條例等情為由，主張另行佔領行政院進行抗爭，遂有民眾自同年月23日下午4、5時許起，未經申請集會許可即前往行政院及周邊區域進行集結抗議。
　㈡行政院區安全維護原由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負責，惟因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抗議民眾破壞拒馬侵入行政院建築物內，北市警察局遂通報中正第一、文山第二、內湖、大安、南港等分局長等人赴現場支援，當晚10時許開會後，決定執行淨化（空）行政院區任務，院區由中山、大安、中正第一、士林、文山第一、內湖及南港分局負責，院外則由大同、松山、北投及文山第二分局負責，並緊急向內政部警政署申請支援機動保安警力29個分隊（1,160名）。陳抗現場員警於執行該淨化（空）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而全部執勤員警穿著之制服皆繡有專屬編號，但部分人員因配戴護肩、護肘、護胸及護背等防護裝備而遭遮蔽編號。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15分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率警力淨空行政院2、3樓人士，1樓大廳仍有約40人靜坐；翌日（24日）凌晨0時25分許開始淨空行政院周邊，由北平東路、行政院區北側車道等處開始，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媒體；凌晨4時1分許，大安分局分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之群眾，迄至清晨5時45分許將行政院區內淨空完畢，執行勤務過程大致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淨空行政院院區勤前任務交付紀要」、本判決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60至261頁背面、第266頁）。而北市警察局所屬之地方自治政府則為北市府。
　㈢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曾於104年9月15日以書面向北市府請求協議，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6日以北市賠三字第10433602200號函北市警察局並表示請依警械條例辦理等語，嗣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以北市警法字第10440534800號函拒絕賠償，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又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13日函轉周李玉梅等5人於104年10月7日提出之國家賠償請求協議書予北市警察局，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拒絕賠償，周李玉梅等5人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　
四、黃貴蘭等24人（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係為周榮宗之繼承人，實際參與陳抗事件之人為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乃基於繼承之法律關係而提出本件求償請求，以下均同）主張渠等於323陳抗事件中遭員警以過激之暴力行為對待及攻擊，以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北市府等2人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渠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北市府等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集會遊行法第6條設有禁制區之規定已通過違憲審查：
　⒈按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集會、遊行不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前項第一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300公尺。該條曾於91年6月間作修正，未刪減原定之禁制區，而增列「總統、副總統官邸」及「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長官邸」亦為禁制區。是於現行法制下，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否則行政院院區及週邊一定範圍內，自不得作為集會、遊行地點。
　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解釋文揭示：「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集會遊行法第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條規定並無牴觸」，並於解釋理由內敘明：「集會遊行法第6條係規定集會、遊行禁制區，禁止集會、遊行之地區為：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二、國際機場、港口。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其範圍包括各該地區之週邊，同條第二項授權內政部及國防部劃定之。上開地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仍得舉行。『禁制區之劃定在維護國家元首、憲法機關及審判機關之功能、對外交通之順暢及重要軍事設施之安全，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在此範圍舉行集會、遊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同條就禁制地區及其週邊範圍之規定亦甚明確，自屬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牴觸憲法情事』」。
　⒊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另於本件陳抗事件發生之前2日即103年3月21日作成釋字第718號解釋，對於上開釋字第445號解釋有所補充，並指明：「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及同法第9條第1項但書與第12條第2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均應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失其效力」，再於解釋理由內說明：第6條、第24條等規定，或非本件原因案件應適用之規定，或非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規定；另就原因案件應適用及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等規定，聲請意旨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或於客觀上具體敘明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應不受理。　　　　
　⒋從而集會遊行法第6條關於禁制區之現制，雖有對於人民集會自由（包含集會、遊行）形成一定之法定限制，惟仍已通過大法官實質違憲審查而認為合憲，法院自有適用合憲法律之義務。
  ㈡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於323陳抗事件中，在行政院區（包含行政院主建物內大廳）係違法進行集會活動：　　
　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行政院外圍安全勤務由南港分局負責，其中行政院臨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大門的管制勤務為南港分局玉成派出所員警負責，而執勤員警為維護行政院安全，以架設鐵拒馬、蛇籠等方式管制人員進出；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已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馬進入行政院而遭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民眾嗣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警力對峙；行政院北平東路後門有民眾約100餘人聚集欲強行進入行政院，經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經警方清空行政院2、3樓民眾後，1樓大廳仍有諸多民眾靜坐等情，均經由媒體普遍報導而為眾所周知，並與附表所示之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大致相符。從而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事前並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週邊進行集會行為，無論其訴求、動機為何，手段是否平和，皆屬在法定禁制區內違法集會甚明，已與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款之規定相違，核屬非法之集會。
　⒉黃貴蘭等24人雖主張其他民眾於前階段衝入行政院區之陳抗行為，與後階段民眾在行政院內外和平靜坐之集會不應等同視之等情，然此乃同一在行政院區內外違法集會之持續進行過程，陳抗民眾（包含黃貴蘭等24人）陸續加入或退去，並不影響違法集會之認定。　
　㈢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在323陳抗事件中，對於侵入行政院區及聚集於禁制區內之民眾執行強制驅離任務，乃屬適法之行為：
　⒈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同法第5條、第24條規定，對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當有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者，同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則規定，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且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以上規定均未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18號解釋宣告違憲之範圍內）。
　⒉本件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周邊區域進行之非法集會，起因於103年3月間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事宜引發部分民眾不滿，而於同年月18日在立法院（非屬禁制區）集會，表達反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等訴求，部分民眾並於同年月23日前往行政院（屬禁制區）抗議，有部分陳抗民眾衝破封鎖線，甚至有人以油壓剪、鐵撬破壞行政院鐵拒馬，或係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等情事，是以行政院院長為行政院之代表人，對行政院所管理，供行政內部利用，具「行政使用公物」性質之機關建築物，自負有保護不受他人侵擾之義務；對於干擾或入侵者，應具禁止進入或排除入侵之權限，俾維持機關功能之正常運作，因此，當行政院既有警力已不能維護院區之安全或排除他人干擾、侵害時，行政院院長自得請求具有地域及事務（集會遊行事務）管轄權限之警察機關即北市警察局協助排除。而北市警察局既為前揭集會地點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考量行政院係國家行政之中樞，每日均需處理國家各項重要行政事務之聯繫、決策等事宜，且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及周邊供公眾出入通行之道路，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維繫其運作功能及其人員不受外在干擾下正常行使職權，並為避免攜帶油壓剪、鐵撬等器械的陳抗民眾失控，致生不可預測的公共秩序、安全危害等公益目的，決定進行強制驅離，而對於聚集在行政院及周邊陳抗民眾之人身自由、言論或表達自由等基本權利施以必要程度的限制，乃屬適法之行為，否則如認集會自由之保障優於一切法益，而全然不許以強制力進行驅離，則集會遊行法所制定禁制區之規定即失去意義，且無論黃貴蘭等24人所稱之限時驅離命令是否存在，執行強制驅離勤務之目的係為排除民眾在行政院區進行違法集會，並不當然與值勤員警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心態而恣意攻擊民眾身體之行為劃上等號，仍應以個案情況觀察之。
  ⒊黃貴蘭等24人固主張伊之集會行為乃行使抵抗權及以公民不服從理論而阻卻違法等語。惟查：
　⑴所謂公民不服從，係屬公民抗爭型態之類型，我國法律並無相關規定，僅止於學理上之討論，且其定義不一，要件分歧。文獻上較被廣為認可之定義為：公民不服從乃基於公共、非暴力、本於良知，但違反法律之行為，而在政治上期望引起通案之法律修正、或政府政策變更，以此種違反法律之行為對於社會多數之正義觀念，表達異議，其要件包含：對多數人之正義觀念表達不同意見之政治行為，且對象通常必須限於對抗重大明顯違反正義之情形而言。又公民不服從必須已經本於誠信原則，進行通常之合法救濟途徑但無效果，且不得導致對於遵守法律及憲法之破壞。
　⑵查323陳抗事件乃因反對立法院倉促通過服貿協議，於民眾佔領立法院抗議數日後，認為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未給予退回重新審議之滿意回應，遂於103年3月23日傍晚自立法院轉戰行政院，欲以佔領行政院之方式逼迫政府退讓。惟民眾抗議當時之執政黨立委欲讓服貿協議強行過關的原本訴求對象係審議該協議之立法院，渠等在佔領立法院數日之方式已使社會大眾知悉渠等表明反對以「不正方法」快速完成服貿協議審查之主要訴求，且當時之執政當局亦同意由立法院重新進行該協議之逐條討論及審查（參馬英九總統103年3月23日中外記者會致詞全文及新聞稿，見原審卷一第246至252頁），服貿協議顯已無法按照當時執政黨之意思強行完成審查，縱有不滿意之處，抗議民眾仍可留在立法院為持續抗爭、監督，但部分民眾在短時間內未能從當時之執政當局方面得到令自己認為滿意之回應時，即將渠等欲佔領之對象擴大至行政院，顯已超出原本集會抗議之主要訴求，亦非毫無其他選擇餘地之不得已或係最後之手段。況部分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業如前述，此舉已超越理性、和平表達訴求之界線而具有暴力性，違反公民不服從之非暴力要求，亦不符合前述公民不服從及抵抗權概念之最後手段性要件，自不能以此為由而推論在行政院區集會係屬合法集會。
　㈣淨空行政院任務核屬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解散違法集會之強制力實施，於制止命令解散進而實施強制驅離時，仍應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⒈所謂比例原則（又稱最小侵害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⑴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適當原則）。⑵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必要原則）。⑶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均衡原則）。
　⒉而集會遊行之限制或命令解散，仍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意旨參照）。是以在行政院禁制區進行之非法集會活動，主管機關雖得命令解散，且於進行柔性勸說、喊話、命令民眾自行解散仍無效果時，顯然無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在衡酌上述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及集會群眾之集會自由後，自得採取以強制力驅離之方式為之，惟仍應注意方式之適當性及必要性，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準此，在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實施強制力執行驅離勤務過程中，自應以使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禁制區作為所欲達成之目的，所採取之方法，可以包含以強制力促使不配合離開的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管制區的合理行為（例如：將手勾手的陳情抗議民眾的身體分開、將坐躺的陳情抗議民眾抬離等），且既以強制力進行驅離，於員警實施強制力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發生摩擦、碰撞、拉扯等情狀，而使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或財物受損，如果有因此造成受驅離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財產受損者，在不逾越前述比例原則的範圍內，仍然屬於依法行政的行為，自無警械條例及國賠法所定不法性質之國家賠償責任，惟如已逾越比例原則之過當行為，甚或逸脫前述目的而攻擊民眾，既然已經超出依法行政之範圍，自不能仍以執行驅離違法集會勤務為由而阻卻行為之不法性。
　㈤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是否適法？
　⒈參諸附表所示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約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執勤員警制止後雙方發生推擠，於同日7時37分許，有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以棉被覆於其上後，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8時13分許，有民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並破壞物品等情。而北市警察局本於至行政院區執行對於非法集會之制止、命令解散、強制驅離等勤務，且現場已有民眾涉嫌犯罪情事等理由，因而攜帶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至現場執行勤務，客觀上應無不合法。至於警械條例第1條雖有規定警察人員於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等語，此乃係在使民眾能從外觀得知係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避免民眾因不知係警察正在執行職務而於誤會中觸法或抗拒時造成傷亡，而依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之內容，於行政院1樓大廳內雖有部分執行驅離勤務之員警係身著全黑制服、黑色頭盔，且無警徽、臂章等可資識別所屬單位情事（見原審卷七第85頁背面），惟由當時行政院區內外現場已集結為數眾多身著制服或手持警盾（制服或警盾上有警察或POLICE字樣）之員警（見原審卷七第86頁），黑衣黑盔員警出現時亦係接受現場指揮官發號施令指揮調度之客觀情況觀之，甚至當日新聞、網路等媒體均大規模報導眾多員警將至行政院區執行驅離勤務等情，堪認上揭黑衣黑盔人員雖無配戴明確之警方標識，然應無使含黃貴蘭等24人在內之陳抗民眾誤認此等人員並非警察身分之情形，併此敘明。　
　⒉惟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第1項、第27條分別規定：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行使職權時，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但同法第3條第1項亦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另警械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所用警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又同條例第3條、第4條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類如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或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等情形，得使用警棍制止。但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勿傷及其他之人，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同條例第7至9條參照）。是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基於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規定，固有制止違法集會並命令解散之權限，且為達命令解散目的，手段應包含驅離民眾、對於非擁有武力之民眾輔助使用警棍以動用必要限度內之強制力（不應包含刀、槍等殺傷力強大之警械）；所謂必要，當指達成執行目的時，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留意不得傷及受驅離民眾之致命部位或無關之他人，類似於手段是否選擇侵害最小之比例原則檢驗。而員警動用強制力驅離此類非法集會之民眾，衡量其強制力之運用是否必要，現實上本應考量解散違法集會之急迫性、規模大小、是否遇有集會人士抵抗及抵抗之強度等個案情節之不同，保留員警執法過程中一定之即時合理判斷權限，但仍不應在明顯不成比例之狀況下進行驅離解散，例如已經驅離仍加以毆擊、為加以驅離而恣意針對民眾身體脆弱致命部位反覆擊打等過激手段。
　⒊從而，黃貴蘭等24人即便認為渠等乃為抗議國家重大公共政策之倉促決定（反對服貿協議）、元首之漠視民意、聲援「太陽花學運」等理由而具有集會正當性，但未經主管機關核准逕行進入行政院區，且受維持秩序之員警加以警告、勸離仍不自行離去，本屬集會遊行法所規定之在禁制區內進行非法集會情狀，而集會初期又有民眾破壞及恣意出入行政院主建物內部各樓層翻找公物之行為，依法員警應可動用必要之強制力予以強制解散及驅離。黃貴蘭等24人雖稱員警已控制行政院大樓，應可容忍民眾靜坐以表達訴求，沒有必要進行強制驅離云云，除已形式上違反業已通過合憲檢驗之集會遊行法劃定禁制區相關規範外，又衡諸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而民眾佔據行政院區靜坐，勢必妨礙其後行政院內部之機關人員安全、公物與機密之維護、公務之順暢執行等主要機關運作功能，參以集會民眾之聲量、進出、如廁、飲水等問題，且需防免集會民眾突發性失控之公共安全顧慮，故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依法解散在行政院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舉行而嚴重妨礙其運作與功能之非法集會，驅離受警告、制止、勸離仍不自行解散之參加民眾，如因民眾加以抵抗，員警動用必要強制力而構成對遭驅離之特定民眾身體之普通傷害、行為自由之限制，均可能因此具有侵害權利之外觀，然本於上述論理及說明，若其目的正當，手段與目的間仍有事實上之合理關連，只要非屬對於受驅離民眾構成明顯不成比例之個人法益侵害（如已層升至重傷、死亡行為，及相當時間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當屬不具合理關連、顯然不合比例性而將之排除在外），皆應認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可阻卻不法或排除其違法性。
　㈥本件舉證責任之分配：
　⒈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準此，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應具備：㈠行為人須為公務員、㈡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㈢須係不法之行為、㈣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㈤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㈥須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始足相當。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而所謂過失，是僅指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情形。而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黃貴蘭等24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若渠等不能先為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北市府等2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渠等之請求，此為國家賠償事件舉證責任之原則性分配法則。
　⒉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於89年2月9日修正時增訂但書之規定，肇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如嚴守該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上開但書所定之公平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求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以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
　⒊參諸原審就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七第83頁背面至87頁、第120頁背面至125頁、第145頁背面至149 頁、第170頁背面至175頁背面、第222頁至226頁背面），整個驅離行動之基調係警察1人或數人合力將現場民眾勸離，若陳抗民眾自行起身離開，便未施以任何強制手段，若陳抗民眾滯留原地（坐躺在地上）不走，則動用強制力，拉起、抬起、拖走，且因警察人多勢眾，又持用警棍，陳抗民眾於掙扎抵抗甚至摔倒在地之過程中，難免有因此受傷之可能，是警方行動目的相當明確，並非刻意針對滯留民眾全面性施以暴力；雖有部分畫面錄得員警疑似作出毆打等較為強力之舉動，惟該等畫面所錄得遭攻擊之人均非本件請求賠償之當事人；況員警並非普遍使用警棍，多以徒手方式進行驅離，手段上難以逕認將造成遭驅離民眾身體甚至生命安全之嚴重威脅，是以本件323陳抗事件之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受傷狀況是否係因員警執行驅離勤務逾越或違反比例原則而來，仍應個別觀察、論證，尚不能逕以陳抗現場有民眾遭警察毆打成傷，即推論本件請求國家賠償之當事人均係遭員警違法毆打成傷。至於證人林明慧（陳抗民眾之一）、林雨佑（網路媒體記者）、蔡宜軒（護理師）、史書華（醫師）、吳柏鋒（醫護人員）雖於原審到庭作證（見原審卷六第111頁背面至121頁、第187頁背面至199頁背面），然上開證人係就自身於陳抗現場目睹或親身經歷之情況為表述，仍未見有何親眼目睹本件當事人遭警方暴力攻擊之事實，自無從對於特定當事人是否係受員警違法、過當攻擊而受傷之情予以佐證。
　⒋爰審酌上情，並考量國家賠償事件之公法色彩，暨兼衡目前國家賠償事件仍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及斟酌個案間的公平，認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乃關於陳情抗議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在行政院禁制區參與違法集會行為，員警攜警械到場執行公權力以強制力驅離時，有無對之施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攻擊、毆打行為，導致渠等受傷、隨身財物毀損之求償事件，而兩造在陳抗現場蒐證之證據掌握上並不全然對等，應適用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減輕黃貴蘭等24人之舉證責任，以資衡平。若渠等就其參與陳抗事件中之受傷身體部位或程度，已逾越員警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必要範疇乙節，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應認其盡到舉證責任，非謂因此即可將舉證責任全部倒置於北市府等2人，以符合民事訴訟法精神及國家賠償事件之特質。是黃貴蘭等24人主張本件應由北市府等2人舉證證明渠等所受傷勢並非因員警執法過當、暴力攻擊而來，否則即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無可取。
　⒌而主張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自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意旨參照）。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是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仍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準此，黃貴蘭等24人所稱武器平等原則之落實，自不僅有轉換、倒置舉證責任一途而已，渠等關於所受傷勢是否為員警執行職務以強制力逾越比例原則所造成乙節，縱使未能提出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之客觀錄影畫面，仍得以在場證人之證言，或以醫療院所診斷結果顯示身體受傷部位及傷勢等情況證據，認為已證明至使法院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已盡舉證責任。
　㈦黃貴蘭等24人主張渠等於陳抗現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是否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強制力行為所致？
　　按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以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為其要件，以防止公務員濫用職權而侵害人民權益，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是否以逾越必要合理之方式而使黃貴蘭等24人受傷或隨身物品毀損，亦即該強制驅離方法是否為不法之行為，茲逐一分述如下：　　　　
　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部分：
　⑴李宗霖主張伊遭員警暴力拖行，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不知名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0、61頁），係以記載「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3時54分來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後，於2014年3月24日4時45分離院，宜於門診持續追蹤治療」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為證《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607號卷（下稱高等行政卷）第620頁、本院卷三第61頁》。
　⑵潘寬主張伊遭警員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被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0、101頁），係以衣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20至122頁）。
　⑶林瑞姿主張伊遭員警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等情（見本院卷第148、149頁），係以靜坐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8頁）及載有「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患者自103年3月28日來院就診1次」之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為據（見高等行政卷第710頁、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⑷蕭永裕主張伊遭員警持警盾猛力剁其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78、279頁），係以載有「右小腿擦傷（約5公分）及鈍挫傷」之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74、175頁、原審卷五第164至173頁）。　
  ⑸周妙珍主張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打或徒手攻擊、強行拖離，導致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勢及眼鏡毀損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0、291頁)，係以受傷照片及載有「顏面部挫傷合併瘀青、雙手挫傷合併紅腫、右膝挫傷合併紅腫」之馬偕醫院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1至183頁、原審卷四第167至170頁）；復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Ｚ-4）畫面中之白框眼鏡戴口罩遭警察從地上拉起之女子（見原審卷七第147頁背面），而該段畫面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4：13至05：02，畫面中有為數甚多的民眾均躺在地上，與身旁同樣躺著的人手勾著手（左手勾著左側之人的右手，右手勾著右側之人的左手）。許多警察靠近躺著的民眾，試圖拉起躺在地上民眾，民眾躺著且沒有鬆開手及自行起身的動作，警察以強力拉起民眾」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7頁）。 
　⑹綜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前述事證觀之，李宗霖所稱左胸瘀青之傷勢未見診斷證明書有相關記載；且林瑞姿所稱遭驅離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9頁），亦看不出員警有故意踩踏人群情狀；而周妙珍之前揭光碟勘驗內容，係員警拉起坐在地上之周妙珍以達驅離目的，未見員警有毆打施暴之動作，周妙珍雖又另以證人即律師范綱祥之證詞為證，然證人范綱祥係證稱伊直到24日清晨5 、6 點才離開立法院，伊從立法院出來時有遇到一群學生，這些學生是有受傷掛彩的，伊有與這群學生交談一陣子，有看過周妙珍，有可能是在那個地方看到她，但沒有辦法確認，伊沒有目睹在行政院發生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5至36頁背面），自難逕以渠等片面陳述而認定有遭員警以攻擊或逾越比例原則方式驅離成傷。且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主要傷勢均屬一般身體擦挫傷，經核與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因受在場靜坐民眾之徒手抵抗（手勾手彼此抓緊不放開、執意用身體力量坐、蹲、躺在地上等），而強制抬抱、拉離民眾時，所可能產生之未達嚴重程度之身體碰撞傷痕狀況大致相符，尚與比例原則之合理性、必要性並無重大違背，是渠等就其遭陳抗現場員警以過激手段施暴攻擊成傷等情，尚未證明至使本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其受傷之結果與陳抗現場員警驅離行為間自無不法性可言，從而渠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黃貴蘭部分：
　  黃貴蘭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以警棍敲打頭部，致受有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6頁），此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影本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91至210頁），其上記載：黃貴蘭係因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於103年3月24日4時27分來院急診，經診斷並縫合治療後，於同日5時30分離院等語；並據黃貴蘭之妹即證人黃尤楓證稱：伊於103年3月24日凌晨有與黃貴蘭一同去行政院，想去關心靜坐的學生，行政院有一個白色鐵門出入口，伊與黃貴蘭從該出入口旁邊的小門進去，黃貴蘭走前面，中間隔1個男生，伊走後面，黃貴蘭還在行走當中還來不及站好就被警棍打下去，被打中後腦勺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18至120頁）；復有證人黃尤楓於原審庭呈黃貴蘭頭部受傷情況照片（見原審卷四第122至124頁），其後腦勺（偏左處）有明顯之長條狀撕裂傷且大量流血之情形，衡其傷勢應非於陳抗現場自行跌倒或單純與員警、群眾推擠所致；且本件並無證據顯示黃貴蘭於斯時有暴力、攻擊之事實或傾向，如員警為阻止黃貴蘭進入行政院區，仍可採取勸離、抬離等較小侵害措施，實無以硬物敲擊其頭部之必要，非屬員警為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手段，已違反比例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⒊江政韓部分：
　  江政韓主張伊於陳抗事件中遭員警持警棍直接重擊頭部，致頭部受有撕裂傷、挫傷，當場血流滿面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3頁），業據提出壹週刊第670期封面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57至159頁）；並有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0：09：00起至00：10：00，畫面顯示係在行政院外拍攝，現場有非常多的警察，手持盾牌、戴頭盔，有許多民眾坐在地上（背對鏡頭），警察持續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有警察持盾牌往地上的民眾剁（上下的動作）。00：09：40鏡頭改往畫面之右側移動，拍攝到一名穿黃黑色外套之男子被拉入警方隊伍中(即原審卷六第273頁之截圖），該截圖確實係由此錄影畫面中截圖而來」（見原審卷七第125頁），且前述穿著黃黑色外套男子之外套樣式，與江政韓所提伊在前揭壹週刊封面照片中所穿著之外套樣式實為一致，是江政韓主張伊為前述光碟影像畫面中之黃黑色外套男子，斯時有被拉入警察隊伍中等情，堪信為真。而江政韓係於被拉入警察隊伍後，由攝影記者拍攝到前述血流滿面之照片，以時間之密接性而言，可認其滿面鮮血之情狀乃遭員警毆擊頭部所致，惟毆擊頭部非屬執行驅離勤務所必要且合理之手段，不符比例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⒋李昇璋部分：
　  李昇璋主張伊遭員警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員警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3頁），業據提出診斷內容為：「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左手挫傷、多處擦傷。103/3/24日1時1分由119送至本院急診就醫，予以檢查和治療後離院。宜先休養2日，須回診追蹤」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為憑，並有蘋果日報即時報導照片乙紙供參（見高等行政卷第621、622頁）。而上開報導照片經與李昇璋生活照（見本院卷三第77至81頁）比對後，顯示該報導照片中躺在擔架上之男子應為李昇璋本人無誤；揆諸頭部為人體較為脆弱部分，若陳抗現場員警為驅離民眾，衡情以抬離、拉離方式即可達到目的，並為較小侵害手段，縱因民眾掙扎碰撞而產生身體及四肢擦、挫傷之傷勢，應無使民眾頭部受傷可能，且陳抗現場並無民眾群團相互毆擊之情事，李昇璋復無任何自傷頭部之動機，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堪認李昇璋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⒌黃泰綸部分：
　  黃泰綸主張伊在陳抗現場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5頁），業據提出載有：「臉、頭皮挫傷、臂挫傷。病患自述被打於民國103年3月24日5時58分至本院急診就醫並要求驗傷，目前仍須觀察治療，但病患因私人因素無法於本院繼續治療，並於民國103年3月24日7時15分自動離院」等語之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及陳抗現場民眾（含黃泰綸本人）靜坐新聞畫面、右眼瘀青受傷、衣物破損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15至117頁、原審卷二第69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3頁）。而上開病歷資料所繪製之傷勢圖示確實將其右眼圈起，並載有tender、redness等語（即疼痛、發炎之意，見原審卷四第180頁背面），對照黃泰綸前揭眼部受傷照片係屬相符；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眼睛受傷，堪認黃泰綸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⒍張秉生部分：
　  張秉生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推倒在地，且以雙手抓住伊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及右手、頸部、背部、右上腹等處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2、173頁），業據提出載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2×0.5公分、8×1公分、6×3公分）、頸部挫傷及瘀傷（5×2公分）、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病患於民國103年3月24日至本院急診就診，並接受相關檢查與處理，於當日離院。不宜劇烈運動，宜門診追蹤檢查」之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45至150頁、原審卷五第224至226頁背面）；經核該受傷部位與其於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被警察襲擊頭部後面及腰背部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555至556頁、第565頁），則張秉生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張秉生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⒎汪家慶部分：
　  汪家慶主張伊遭警察以腳踹胸部、頸部、頭部及臉部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51、152頁），經診斷受有「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淤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淤血。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5時13分至本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及留院觀察後，於2014年3月24日6時離院，宜於門診追蹤治療」、「前胸鈍挫傷。病患於103年3月26日來院門診檢查，保守療法治療，宜門診追蹤檢查」之傷勢，並提出陳抗現場靜坐及驅離照片、臺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714至728頁）。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汪家慶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⒏尹新堯部分：
　  尹新堯主張伊遭員警持警棍攻擊、警靴狠踹並拖行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4頁），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腹壁鈍挫傷」之傷勢，並提出頭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1頁、原審卷二第19頁、原審卷五第82至99頁）；另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畫面中身著墨綠色外套且將迷彩背包背在胸前之男子，而上開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畫面開始，顯示拍攝地點係在建築物（行政院）外，許多民眾坐在地上向後躺（背對鏡頭），背包背在肚子上，警察站在民眾前方，警察開始拉第一排的民眾，躺坐在地上的民眾手勾著手，警察拉起時顯得相當費力。持續有民眾高喊『退回服貿』、『警察打人』。許多民眾起身用手指著警察高喊『後退』、『後退』…。警察持續拉起在地上的民眾。在01：02畫面中有拍到躺著的民眾中有一位身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在02：35起至02：42，可看到上述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的男子，該背包樣式與尹新堯當庭提出之背包相符」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8頁），揆諸上開畫面未見民眾有何攻擊警員之情形（見原審卷七第148頁），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尹新堯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⒐李孟融部分：
　⑴李孟融主張伊遭員警以手、腳重擊，並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及耳朵，經診斷受有「右臉頰擦傷、右頸擦傷、右腕擦傷、左手背擦傷、頭部挫傷」，出院後仍持續頭暈、耳鳴，於103年3月26日再至醫院檢查，經診斷患有「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頭暈、耳鳴」等情，並提出臉部受傷照片（右顴骨處及右手腕分別有紅腫症狀）及耳膜受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3至125頁）；復有證人曾珮於原審證稱：伊與李孟融一同去行政院…，李孟融在伊旁邊，他先被拉走，除了被拉扯身體外，還有拉扯他的衣服、包包，警察也試圖用盾牌阻隔李孟融跟伊的手，…伊看到旁邊有幾個警察圍成一圈，從縫隙中看到有一個蜷縮在地上的人，從衣服看伊知道那是李孟融，伊就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伊在衝進去之前有看到警察有一些攻擊的行為，從縫隙中只有看到踢的動作，沒有確切看到他們踢到哪裡，伊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後就叫不要打，警察就停手往旁邊散一點，伊站起來護著李孟融走出去，…伊看到李孟融臉部有傷，並陪他走到醫院就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61、162頁），衡情證人曾珮已有目睹李孟融在被拉離靜坐處所後遭警察踢打之情事。
　⑵再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Ｈ-4）及截圖畫面（見原審卷六第271至272頁背面），結果為：「播放時間00：46至00：51，一名身穿黑色外套之男子（背對鏡頭）原係坐在地上，被警察強拉起身，往畫面右側推進警員人群中。…播放時間01：43，畫面中穿黑色外套之年輕男子（李孟融）受訪，該男子激動說『鎮暴警察把我們架住，拿那個盾牌打我們，倒在地上，不讓我們走』，該男子右眼眼角旁、右臉頰有受傷痕跡（眼角旁有小傷口，右臉頰有紅腫）。該男子之黑色外套與播放時間00：46至00：51之男子看起來是同一人」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6頁背面至147頁），堪認李孟融於陳抗現場被員警從地上拉起後，係遭推入警察圍成之群團中，且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其臉上已有上述之傷勢，可徵證人曾珮前揭證述內容尚屬可信，是李孟融被推進警察群團後，在倒地狀態中遭警察踢打，再出現時業已受傷，而員警前述踢打之攻擊行為，並非促使李孟融離開行政院區之適當及必要手段，而屬少數警員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之行為，自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又李孟融於陳抗當天之右半邊臉頰（含太陽穴附近）已有明顯傷痕（見原審簡字卷第123頁），於2日後仍覺頭暈、耳鳴等症狀而至醫院追蹤檢查，進而發現其右耳鼓膜穿孔、聽力障礙等情，核屬與原傷勢有相當緊密關連之延續，仍應評價為與陳抗事件遭警方毆擊成傷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併此敘明。
　⒑鄭運陽部分：
　⑴鄭運陽主張伊遭員警持甩棒、警棍等器械攻擊，經診斷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之傷勢，並提出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8、129頁）。
　⑵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光碟（原證32）及截圖畫面（見原審卷六第270頁背面上方照片最右側男子即為鄭運陽），結果為：「本畫面是在建物內拍攝，播放時間00：02至00：20，一名穿深色上衣的男子，臉上留著血（額頭也有血），胸口也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的男子(即鄭運陽)大聲說『警察打人』，深色上衣男子把雙手舉起來說『這就是證據』，該男子左手及右手均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男子大聲說『我不是暴民』，該男子的左眼旁及額頭處也有流血。深色上衣男子說『我爸爸也是警察，我沒有攻擊警察』，淺綠色上衣男子指著左眼旁受傷處說『這就是警察打人的證據』…」等語（見原審卷七第121頁），明顯可見鄭運陽之左眼旁及額頭處均有流血之情。再經原審勘驗另1份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34），結果為：「00：01：35至00：01：49，有警察在喊『起來』，有警察背對攝影鏡頭，上半身往前傾（看起來正在做使地上之人起身的動作），有警察持警棍在『鏟』躺在地上的男子，有男子大喊『警察打人阿，我不是暴民』，另有一名警察持警棍有揮打動作，該處有一名男子（迷彩上衣）站著舉著雙手，警察揮打動作出現時，該男子向後踉蹌閃了一下。人群空隙中，顯示有淺綠色上衣男子（即鄭運陽）已經倒在該處地上（身體右側與地面接觸），由於畫面拍攝角度，有多人是站在錄影鏡頭與淺綠色上衣男子之間，故無法確認剛才警察持警棍揮打的動作是否是針對倒在地上的淺綠色上衣男子，及是否有揮打到該淺綠色上衣男子」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5 頁背面）。參酌鄭運陽在陳抗現場倒地、身旁密布警察之客觀情狀，且其臉部當場掛彩受傷，甚至其中尚有與眼睛要害非常接近之左上眼皮撕裂傷並至流血之程度，顯非以正常拉抬方法以達驅離民眾之目的而已，堪認鄭運陽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⒒陶漢部分：
　  陶漢主張伊遭員警以朝頭部、胸骨等部位毆打及踹踢，經診斷受有「嘴唇撕裂傷、左膝、小腿挫傷、頭部挫傷」之傷勢，並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4頁）；並有證人周上勤於原審證稱：伊與陶漢當時在行政院主建物外圍靠近後門處（院區內），有3個穿制服的警察過來，未持器械圍上來壓制陶漢並毆打他，壓制到他沒有辦法掙扎大約幾秒鐘，5秒左右陶漢就沒有動，然後警察把陶漢拖到更靠近後門的地方，在那邊再壓制一次，因為拖到那邊陶漢還有再掙扎一下，拖到那邊後，又有警察過來靠近他，補拳補腳，打完後就圍在他旁邊，有點像看守他。後來又有人潮湧進，警察就沒再看守他而往人潮地方去。…陶漢長的比較有攻擊性，他高高的185 公分，很壯，而且他當時打扮是比較邋遢，伊記得陶漢被攻擊後，他的嘴角有流血、嘴唇有腫起來，其他被衣服包住的地方伊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三第9頁背面至12頁）；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數名員警毆打、踢踹頭部及身體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64、276頁），則陶漢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而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員警在陶漢並無任何攻擊、挑釁動作之情況下，逕行毆打之，顯非嘗試勸離過程中之必要動作，堪認陶漢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⒓周倪安部分：
    周倪安主張伊以立法委員身分到場關心靜坐學生，欲勸請警察勿使用暴力，嗣遭員警以警棍毆擊、踢踹當場受傷，經診斷受有「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之傷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7至141頁）；另有其助理即證人陳嘉霖在另案（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103年度自字第61號刑事案件）證稱：周倪安連著那位女學生一起被拉入警察後方…伊看到的畫面是周倪安被拉進去之後，…伊非常確定看到有一位鎮暴警察用一個物體快速的撞擊，其實他只有出手一次，快速的撞擊周倪安右邊眼睛的太陽穴位置，快速撞擊之後周倪安就倒地，倒地之後伊就看不到周倪安了，倒地之後伊持續看到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但不是出手的那一位，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有踢擊的動作，踢的方向及位置就是周倪安倒地的那個地方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3、34頁）；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Ｍ-7），結果為：「畫面時間00：01：28左右，有人大喊『讓委員過、讓委員過』。…畫面時間00：01：41，周倪安（身穿黃色背心，背心上有立法委員周倪安等字）出現在畫面中，用手阻擋警察，警察仍持續要上前將地上民眾拉起，周倪安有勸阻警察的動作。播放時間00：02：55至00：03：30一名黑衣警察要將躺在地上的女子抬起（該警察將手伸至女子背後，從背心、肩膀往上施力要將女子推起身），女子上身約略起身往上，隨後又躺回地上，該警察用警棍將女子的左手（與該女子左側的人的手勾著）與旁邊之人分開，另名警察將該女子拉起來，周倪安上前阻止警察，該警察拉起女子拉離現場時，周倪安隨著該警察與女子移動而離開鏡頭可拍攝處」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3頁背面至174頁），與證人陳嘉霖之證言對照後並無不合，尚堪信採。從而綜觀前述事證，應可認周倪安係在隨另1名女子被拖入警察人群後，遭警察攻擊臉部接近眼睛要害部位，致受有上開傷勢，顯非員警驅離民眾所為之必要行為，堪認周倪安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⒔林志傑部分：
　  林志傑主張伊遭員警以鋼棍、拳腳毆擊，嗣被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勢，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伊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1頁），業據提出載有「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病人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03年3月24日住院，接受藥物治療，於民國103年4月1日出院，宜門診追蹤治療」之馬偕醫院淡水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670至678頁）；並有證人洪承陽於原審證稱：伊之前不認識林志傑，當天才認識，警察拿警棍往我們手勾手的中間插進去扳開，因為會痛所以會鬆手，兩個警察抬一個人把伊抬出去，當時場面混亂，林志傑在伊前面，…伊被抬出去時旁邊有人喊有人受傷，林志傑的情況就是躺在那邊表情很痛苦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3頁背面至88頁），應足認定林志傑係在被員警強制驅離過程中當場受傷，且由林志傑之傷勢觀之，倘非頭部受有重擊，應不至於當場出現顱內出血之嚴重傷勢，並因此住院多日，堪認林志傑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⒕蘇俊雄部分：
　  蘇俊雄主張伊遭多名警察以警棍攻擊導致受傷，經診斷有「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之傷勢，並提出唇部有血跡之照片、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79、180頁）；並有證人何翊琦於原審證稱：伊與蘇俊雄一同去行政院，當時伊都在地上靜坐，警方開始驅離時先將伊從地上拉起往警察後方推過去，伊就摔倒在警察後方地上，蘇俊雄朝伊撲過來，因為他要護住伊，他看到有四位警察拿著警棍圍著伊，伊就看到蘇俊雄被四位警察用警棍毆打，伊站起來請警察不要再繼續毆打蘇俊雄，但警察沒有理，反而將伊往更旁邊的地方推過去，他們就繼續毆打蘇俊雄，有另一位警察將伊扶起來，伊就看到蘇俊雄有流血受傷，之後伊與蘇俊雄去仁愛醫院急診，蘇俊雄嘴巴流血縫了很多針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4頁背面至16頁背面），核與蘇俊雄之傷勢大致相符，且證人何翊琦已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應可採信，則陳抗現場員警對於蘇俊雄之毆打動作，顯非基於驅離目的所為之必要方法，堪認蘇俊雄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⒖黃昰森部分：
　  黃昰森主張伊右眼遭警棍毆打、眼鏡碎裂，下眼瞼不斷流血，經診斷受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之傷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6至188頁）；再據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29）及黃昰森參與陳抗當天穿著之外套及背包（見原審卷七第199至202頁照片），結果為：「09：50至10：30，畫面中有大量警察，畫面右下角顯示有多位民眾或坐或躺在地上，警察持續將地上的民眾拉起拉離現場。在09：55，畫面右下角的區塊，有看到與上述照片所示外套及背包樣式相符的男子，該背包是背在身後。…當時有許多警察正在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畫面十分模糊，大約可看到被拉起，其後的畫面無法確認詳細內容」等情（見原審卷七第224至255頁），足認黃昰森確有參與323陳抗活動無誤；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抬離不久就感覺臉被重擊，感覺到很硬的東西把伊右眼的眼鏡砸碎，事後留下瘀傷也是呈現被棒狀物攻擊過後的傷勢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70頁背面、第278頁），則黃昰森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審酌，而員警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眼睛四周受傷，堪認黃昰森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⒗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
　  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周榮宗遭水車近距離攻擊，另有警察以警棍、警盾毆打及腳踹，致周榮宗受有「肋骨閉鎖性骨折（左側第10－11、右側第8 ）、腰椎橫突骨折（兩側第2－4）合併後腹腔血腫」等傷勢，因而住院6天，並提出周榮宗靜坐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身體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90至210頁）；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丁-1），結果為：「00：20：00至00：22：12，有一名看起來有相當年紀的男子（即周榮宗），身穿淺黃色上衣（紅色圖案），頭綁黃色布條，坐在地上，先有一名男子過來靠近並從後方試圖將該男子攙起來，隨後有另一名男子過來靠近幫忙勸說並試著將該地上男子扶起來，該男子仍坐在地上不起身，二名男子持續在勸該男子起身，該男子與二名男子互相對話，該男子不肯起身（有搖手拒絕的動作）。00：21：00噴水車對群眾持續噴水。該坐在地上男子的所在位置係噴水車噴水可及之處。00：21：31噴水停止，00：21：37有警員持盾牌靠近上開坐在地上中年男子處，有持盾牌作上下的動作（沒有高舉盾牌再用力往下剁的動作，看起來比較像是用盾牌往前去碰擊該地上男子要求起身的動作）。00：22：00有警察圍著某人（看不到該人），警察看起來有往前彎腰要拉起的動作（此段因拍攝距離過遠，無法看清楚有原告書狀所載之攻擊動作），有一身穿連帽外套的人靠向警察（看似勸阻的動作），警察把該人推開」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0頁背面至171 頁背面），足證周榮宗本人確實有參與323陳抗事件無誤。而周榮宗嗣經醫院診斷結果，其傷勢係集中在胸、腹、腰部有大片瘀青，以其高齡年紀觀之（28年9月生，見原審簡字卷第206頁），若以腳踢踹其身體，確有造成此等傷勢之高度可能性，且對於高齡人士為此等踢打行為，顯然已超越驅離民眾之必要程度，堪認周榮宗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㈧北市府、北市警察局是否為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及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警察違法行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出於故意之行為，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上開警械條例為警察人員於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範圍之特別規定，是於此類事件發生而造成人民損害時，其適用自應優先於國賠法。
  ⒉惟查，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於323陳抗事件現場，固遭值勤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驅離致渠等受傷，業如前述，然該等傷勢是否即當然為員警使用警棍等警械所造成，抑或係其他硬物或以拳腳所致，尚有疑義，然適用警械條例之前提，必須為人民遭「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核定之警械所造成之人身或財物損害，方能依警械條例之規定予以求償，故本件以卷存事證自無法當然適用警械條例；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不法致人民受傷或財產損失，其本質上即與國賠法所指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國家賠償責任殊途同歸，考量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目的應在使被害人得向各級政府協調取得救急金，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向各級政府（而不得向警員所屬之警察機關）請求賠償，更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求償「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而剝奪其他依國賠法、民法規定本得請求之項目（例如：勞動能力之減損、不能工作之損失等），是以本件而言，上開當事人既已證明渠等受傷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法過當所致，縱無法證明係遭警械傷害，最低限度仍應回歸國賠法之原則性適用，而依國賠法第9條第1項規定，係由現場值勤員警所隸屬之北市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且此項規定已足夠保障渠等受國家賠償之權利，殊無再適用警械條例另行令北市府亦同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上開當事人主張北市府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得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之金額各為若干？
　⒈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賠法第5條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應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⒉除精神慰撫金以外之請求部分：
　⑴江政韓：
　　江政韓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受傷而有1日工資損失2,043元及醫藥費支出4,175元等情。就工資損失部分未見其舉證，難以認列；至於醫藥費部分，按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一、公共安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時，向第三人請求。二、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或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倘非因上開法條所定情形，受領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即無保險法第53條規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江政韓因傷而支出醫療費用680元，如含健保給付則為4,175元（自付費用680元＋健保申請3,49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60頁），則其依國賠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前開醫療費用4,175元，自屬有據。至於北市警察局雖辯稱前開醫療費用應不能計入健保給付部分云云，然本件並非公共安全事故或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則江政韓之前開賠償請求權自不因有健保給付而受有影響，是北市警察局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⑵李昇璋：
　　李昇璋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其於陳抗事件中受有外套、眼鏡、手錶等物件破損或毀壞之損害，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能採認。　
　⑶張秉生：
　　張秉生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2,054元及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等情。就民俗療法部分，僅提出其腰、臂部位綁有白色繃帶、布條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四第191頁），且自承現在已不記得民俗療法之店家名稱、治療當時亦未收取收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9頁），難以採認；至於醫藥費部分，其所提出之醫藥費收據金額加計健保給付後為2,784元（計算式：2,054元＋470元＋26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52頁），張秉生僅主張2,054元（見本院卷三第174頁），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⑷尹新堯：
　　尹新堯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1,050元及背包毀損損失1,580元等情。就醫藥費部分，業據提出相關支出單據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2頁），堪信為真；至於背包毀損部分，雖據其於原審當庭提出背帶斷裂之背包為據（見原審卷七第148頁），然對照原審勘驗之現場光碟內容，僅見尹新堯將背包背在胸前而躺在地上，未見遭警方以拉扯背包背帶之方式而強制拖行（見同上頁），是其關於背包毀損之主張，尚未證明係遭警方強力拉扯所致，其此部分請求自不能予以列計。　　
　⑸李孟融、鄭運陽、林志傑、周李玉梅等5人：
　　李孟融主張支出醫藥費1,0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26、127頁）、鄭運陽主張支出醫藥費9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30頁)、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渠等被繼承人周榮宗支出醫藥費108,98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214至226頁）等情，均經提出金額相符之醫藥費單據以實其說，應予認列。至於林志傑醫藥、復健、就醫交通費用（見本院卷三第163頁）及李孟融其他外套、皮包物品損毀（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之主張，經原審判決駁回後均未據渠等提起上訴，該部分非為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部分：　
　⑴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之慰撫金主張業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提起上訴，非為本院審理範圍）均係本於關心公共事務之初衷而至323陳抗現場靜坐聲援，遭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驅離方式致受有前述傷勢，渠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是渠等依國賠法第5條及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理。
　⑵爰斟酌上情，及審酌上開當事人之身分地位、學經歷、工作情況《李昇璋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服務於外貿公司擔任營運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頁）》、《江政韓為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服務於銀行擔任資訊專員、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111頁）》、《周倪安為研究所畢業，事發時擔任立法委員（見本院卷三第160頁）》、《黃泰綸為大學畢業，事發時為銀行職員（見本院卷三第166頁）》、《陶漢於事發時為輔仁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282頁）》、《尹新堯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畢業，事發當時在臺灣大學擔任研究助理（見本院卷三第296頁）》、《李孟融為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碩士，事發當時是中華大學兼任講師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專案人員（見本院卷三第298頁）》、《鄭運陽於事發當時為貨車司機（見本院卷三第306頁）》、《黃昰森於事發當時為中興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309頁）》、《蘇俊雄為大學畢業，事發當時係從事網頁設計工作（見本院卷三第369頁）》；暨上開當事人所受傷勢及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渠等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慰撫金應各以黃貴蘭12萬元（其頭部有6公分之撕裂傷，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江政韓12萬元（其頭部遭硬物敲擊而血流滿面，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黃泰綸6萬元（頭皮挫傷、右眼瘀傷）、李昇璋6萬元(頭部外傷)、張秉生1萬元（頭部挫傷，註：張秉生僅主張1萬元之慰撫金損害）、汪家慶6萬元（頭部挫傷併淤血）、尹新堯6萬元（頭部外傷）、李孟融10萬元（頭部挫傷、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鄭運陽10萬元（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額頭及眼角皆當場流血）、陶漢10萬元（頭部挫傷，並有證人周上勤證稱陶漢遭數名員警圍毆）、周倪安20萬元（時任立法委員，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林志傑10萬元（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蘇俊雄10萬元（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並有證人何翊琦證稱蘇俊雄係遭數名員警圍毆）、黃昰森10萬元（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應予駁回。
　㈩本件應無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事發緣由雖係前揭當事人於行政院之禁制區進行違法集會而起，惟此僅使北市警察局取得集會遊行法第25條所定警告、制止、命令解散權限及進而實施強制驅離行為之法定理由而已，非能將逾越比例原則致前揭當事人成傷之不法行為予以正當化，且前揭當事人所受損害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所致，而有違法集會未必定然會造成在場人士受傷之結果，北市警察局既未舉證證明前揭當事人有何與有過失之具體原因（例如：在警察行使公權力之過程中有以積極行為對警察施以暴力、阻礙公權力執行等情形），足見本件違法集會與前揭當事人受傷之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與互毆等此種雙方行為俱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者有別，則本件自無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加計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除周李玉梅等5人以外之人主張為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為自104年10月1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50頁、原審卷二第2頁背面），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係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陳，黃貴蘭等24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5條及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周李玉梅等5人另依民法繼承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2萬元（慰撫金）、江政韓124,175元（醫藥費4,175元、慰撫金12萬元）、黃泰綸6萬元（慰撫金）、李昇璋6萬元（慰撫金）、張秉生12,054元（醫藥費2,054元、慰撫金1萬元）、汪家慶6萬元（慰撫金）、尹新堯61,050元（醫藥費1,050元、慰撫金6萬元）、李孟融101,005元（醫藥費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鄭運陽100,905元（醫藥費905元、慰撫金10萬元）、陶漢10萬元（慰撫金）、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分割繼承後每人各為21,796元），及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部分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自104年10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再各給付黃貴蘭2萬元本息（12萬元－10萬元）、江政韓23,495元本息（124,175元－100,680元）、黃泰綸6萬元本息、李昇璋6萬元本息、張秉生12,054元本息、汪家慶6萬元本息、尹新堯61,050元本息，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敗訴之判決，自無不合，渠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渠等此部分之上訴。又原審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核無不合，北市警察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為使周李玉梅等5人更正後之聲明請求明確，爰於主文第7項予以宣示並說明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不得上訴。
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不得上訴。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如上訴利益逾150萬元，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
		時    間

		重      要      事      件



		3月23日19時28分起至19時37分

		原在青島東路的群眾開始往行政院方向移動，並欲翻爬行政院大門之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值勤員警制止，因而發生推擠，復有群眾以油壓剪、鐵撬破壞鐵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員警對峙。



		3月23日20時00分起至20時50分

		行政院區內群眾聚集於中央大樓建築物及記者室旁道路，警力由行政院東側門進入與群眾發生推擠。群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群眾架設鋁梯侵入行政院中央大樓辦公室。保六員警在行政院中央大樓逮捕身上攜帶鐵鎚民眾1 人。



		3月23日20時45分起至23時10分

		行政院1號門前鐵拒馬遭群眾搬移，群眾強奪員警盾牌。行政院1號門遭群眾闖入，群眾進入行政院堆放物資。



		3月24日0 時10分

		行政院院區內聚集群眾已達約5,000 餘人，聚集於行政院前廣場、院內東面車道、後門內等處，而行政院院區外更達約7,000 餘人，聚集於忠孝東路（中山北路至林森北路之間）、北平東路等地。



		3月24日0 時25分起至01時00分

		開始淨空北平東路群眾，於1 時完成淨空後，並由大同分局於北平東路、中山南路口建立管制線，松山分局於天津街口連接交通大隊一線，以警力建立管制線。



		3月24日01時2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進入行政院區內靜坐。



		3月24日01時40分

		由中山分局局長率保一總隊警力3 個分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勤中隊警力，於多次喊話勸導無效後，開始執行淨空行政院區北側車道任務，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門體，士林分局擔任指揮車、噴水車警戒任務，因保安警察大隊噴水車故障無法噴水，遂改以抬離方式淨空民眾，民眾開始叫囂謾罵，以手扣手方式極力抵抗抬離工作。



		3月24日01時45分

		立法委員周倪安於1時45分出現於抬離現場，阻擾員警抬離工作，1時48分27秒發現受傷趴於部隊後方路面，遂先以警力圈圍保護，隨後由救護車送臺大醫院就醫。



		3月24日02時50分至02時55分

		數百位民眾與學生陸續經警勸離，平和由行政院1號門離開，至忠孝東路靜坐。員警開始驅離忠孝東路行政院正門前的民眾。



		3月24日03時30分

		行政院區內計有3,500 餘人，行政院區外計約有5,000餘人。



		3月24日04時01分

		大安分局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的群眾，大安分局率機動警力自廣場西北角由西向東驅散、抬離，中山分局自廣場西北角向西南方向往行政院2號門前進。宜蘭縣警察局警力負責防護指揮車及警戒。內湖分局張奇文指揮由7號門向1號門方向驅散院內東側車道群眾。



		3月24日04時11分

		行政院區東側車道淨空完畢。



		3月24日04時22分起至04時32分

		大同分局及噴水車沿中山南路往忠孝東路推進，噴水車於行政院廣場西側開始噴水。另一噴水車由中山北路慢車道往忠孝東路前進，並向院內協助高壓噴水。群眾在中山北路慢車道欲阻攔噴水車，遭警制止。



		3月24日04時35分

		中山南路慢車道噴水車受阻。



		3月24日04時45分

		群眾包圍中山南路側快車道噴水車及消防車，為警勸離。



		3月24日05時4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全數離開。



		3月24日05時45 分

		行政院院區內淨空完畢。



		3月24日05時49 分

		忠孝東路、天津街外上千靜坐學生及民眾開始起身往立法院行進，約20分鐘即全部離開。











附件一：黃貴蘭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主體大樓右側靜坐，係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詎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同年月24日凌晨執行驅離任務時，竟以警棍敲打伊頭部，致伊受有左側頭皮6公分撕裂傷之傷勢，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致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貴蘭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黃貴蘭29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江政韓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許，自行前往行政院周遭陪同抗議學生與群眾在北平東路和平靜坐，未隨同人群進入行政院院區內，亦無任何破壞及滋事之行為。嗣於24日凌晨零時過後，伊遭不知名鎮暴警察或其他相關人員手持警棍等警械直接攻擊頭部，及被猛踹數腳，致頭部受有撕裂傷及挫傷，因而受有醫療費用4,175元、隔日無法工作之1日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合計40萬元之損害。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100,680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68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江政韓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江政韓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醫療費用4,17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江政韓299,320元（醫療費用3,49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2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三：李宗霖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後門出口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伊乃自發性擔任志工幫忙維持現場秩序，也避免警察與民眾產生衝突，並無任何危害或脅迫現場員警之情事。詎陳抗現場員警為清空行政院後門，粗暴地將伊右肩著地拖離現場，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襯衫鈕釦全部不翼而飛，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傷勢，致伊受有眼鏡及衣褲共8千元、醫療費用800元之損害，另受有精神上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萬元；合計38,8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宗霖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四：李昇璋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近北平東路、天津街出口外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嗣於24日凌晨零時至1時間，員警開始進行驅離行動，伊原欲自行離開，惟遭警察以圓形盾牌陣列包圍，只能選擇原地靜坐。不久，伊先遭警察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警察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等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傷勢，致受有外套破裂不堪使用之損害3,200元、眼鏡破裂無法繼續配戴之損害2,800元、手錶受損無法繼續運轉之損害3,500元；另伊於事發後餘悸猶存，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昇璋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五：潘寬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傍晚前往行政院參與反服貿自發抗議活動靜坐時，適逢警民對峙衝突，為避免無辜民眾遭鎮暴警察推擠受傷，擬與其他民眾共同以和平非暴力之方式，於院內中山北路側主建物外大門口附近組成人牆作為隔離緩衝區。詎伊於24日凌晨3時竟遭不知名員警、替代男等數人共同將伊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遭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伊先至附近臨時醫療站接受簡單消毒及貼紗布，於24日凌晨5時45分再步行至臺大醫院總院區急診治療，但仍有傷口疼痛等症狀。伊請求賠償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共計35,0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潘寬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潘寬35,000元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六：黃泰綸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於行政院前門右側處與不知名民眾以手勾手靜坐、呼喊口號之和平方式表達意見。24日凌晨4時許，現場指揮方仰寧逕告以警告解散乙次後約莫1分鐘，現場員警即將伊朝後方警力人員盾牌處丟擲而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之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致伊精神上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黃泰綸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泰綸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七：張秉生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4日在行政院後方機房見有數名警察粗暴對待現場學生，乃予勸阻，當場一名穿著便服之人（即指揮警察行動者）竟下令將伊逮捕，即有4、5名員警將伊拖進行政院門內阻斷學生視線，而將伊推倒在地，且1名警員以雙手抓住伊之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右手、頸部、背部及右上腹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傷勢。另伊於行政院前車道靜坐陳抗時，在未經任何員警告知逮捕理由或為權利告知之情形即遭員警逮捕，並於員警將伊帶至行政院餐廳過程，從伊背後襲擊頭部、腰背部。嗣伊經由警方帶至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就醫，目前仍遺留頸部及身體其他受傷部位會不定時酸痛之後遺症，致受有醫院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合計19,854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張秉生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張秉生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八：林瑞姿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見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準備起身自行離去時，突遭數名不知姓名、身著黑色鎮暴裝之員警包圍，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林瑞姿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林瑞姿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九：汪家慶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現場警察執行驅離行動，遭員警驅離拖行時並未反抗，仍遭員警以腳踹胸部及後頸部數下，伊被拖到主建物廣場外仍繼續靜坐，再度遭員警驅離時亦未反抗，過程中多名員警將伊面朝下壓在地上以腳踹頭部及臉部，並將伊反手上銬帶至中山北路邊而未解銬，剝奪伊行動自由，經由路邊群眾協助送至醫療站及轉至臺大醫院急診室就診，嗣經律師與員警幾次交涉後，始解銬讓伊離去。上開員警數度以腳猛踹及不當壓制，伊混亂中遭員警持警械傷及身體，造成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瘀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瘀血、前胸鈍挫傷，致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汪家慶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家慶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蕭永裕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步入未封閉之行政院院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席地而坐，理性表達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之訴求。嗣員警開始進行驅離，伊遭強行拖離帶到警察人牆後方，隨即有1名員警頭戴白色頭盔、手持方盾，猛力往下剁伊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致精神上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蕭永裕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蕭永裕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一：周妙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主建築物之右側廣場靜坐，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2時許，男性員警強行將靜坐在地之伊拉起拖入警盾後方，遭數名員警以警棍、徒手等方式毆打臉部、四肢等處，再被強行拖離至行政院外，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害及眼鏡毀損，致精神上痛苦不堪，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周妙珍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周妙珍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二：尹新堯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後側建築物前方空地靜坐，以和平理性呼口號表達反黑箱服貿訴求。24日凌晨1時30分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時，伊遭鎮暴警察抓住領口，拉抬地面拖行1至2公尺後拋到地上，手無寸鐵緊縮著身軀，然其他員警竟對伊以警棍猛烈重擊頭部右側4次、警靴狠踹左側腹部，最後將伊拖行至走道，造成頭部外傷、腹部頓挫傷等傷害及背包毀損，致受有背包毀損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之損害；另造成精神上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尹新堯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尹新堯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三：李孟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22時許，在行政院後門席地而坐，與群眾和平理性呼口號。24日凌晨1時左右警察大量湧入，伊遭鎮暴警察架起，外套被撕裂扯破、包包提帶斷裂，人被摔至不遠處地上，正欲忍痛起身，7、8名警察又以盾牌牆包圍，以腳、手肘重擊，甚至1名警察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耳朵，最後推向行政院後門外，造成頭部挫傷、右臉頰、右頸、右腕、左手背擦傷等傷害，出院後持續有頭暈、耳鳴症狀，再經診斷受有及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等傷害，致受有外套損壞3,000元、皮包損壞4萬元、醫療費用1,0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55,9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10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1,0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李孟融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四：鄭運陽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行政院後門廣場靜坐表達抗議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1時45分，員警以長棍等警械將伊與周圍民眾勾手架開分離、拖入盾牌陣後方，遭數名員警使用鋼製甩棒揮擊眼角，或以盾牌下緣攻擊背部及手肘，或以著護具之膝蓋踹擊下背部及腰部，或以齊眉警棍剁擊身體各處，造成眼角流血，額頭、背部、手臂瘀血，而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等傷害，致受有醫療費用9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震撼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9,0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100,9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9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鄭運陽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五：陶漢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9時許，於行政院主建築物後門外之內庭廣場欲透過和平靜坐宣示其理念。詎5名身著制服之員警隨即靠近，並未有任何口頭上警告，亦未告知有何違法事由，旋即拉扯伊之頭髮、手臂等，將伊往外拖行離靜坐處約15公尺，暴力壓制陶漢，開始朝頭部、胸骨等要害部位猛烈毆打與踹踢，前後共2次，造成頭部嚴重挫傷、暈眩、嘴唇撕裂傷及左膝、小腿挫傷，致精神上極大壓力與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陶漢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六：周倪安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時任立法委員，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前往行政院集會現場。24日凌晨1時許員警對聚集在行政院後方近北平東路民眾進行強制驅離，伊因見有男性警察對1名女學生強拉橫拖，遂向前阻止並勸說採較溫和之手段，不料竟隨該名女學生一併遭拖入員警防線後方，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擊右眼太陽穴，倒地後則遭員警以腳重踏及踹踢胸腔、腿部，造成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致精神上重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倪安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七：林志傑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8時到行政院廣場，於24日凌晨0時許，隨同民眾進入行政院建築物1樓大廳和平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3時30分至4時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伊遭員警以警用鋼棍插入手肘內側臂彎及攻擊手前臂，伊因痛鬆手與前排群眾分開，於被拖離過程中遭員警以腳踹踢左腿膝關節內側，及以鋼棍、拳頭、腳痛毆頭部及身體其他部位，縱經呼救猶未停止，被員警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急性換氣過度症候群、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害，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7,420元、就醫及必要交通費用3,33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林志傑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八：蘇俊雄


A.侵權行為事實：
 
		伊為抗議服貿協議簽訂程序草率，偕女友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許，在靠近北平東路行政院後門內庭靜坐。嗣於24日凌晨約1時30分許，伊及女友遭強制拖行抬至警察人牆後方，為保護女友即以身體覆蓋阻擋，然員警不顧渠等無任何反抗行為，依然多人棍棒齊下圍攻伊之背部、臉部與手臂等處，造成背部、前臂等多處挫傷，以及嘴角、口腔內部撕裂傷，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蘇俊雄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九：黃昰森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9時許，在行政院後門靜坐。嗣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欲配合離開現場，但就在被抬起想說「自己走」時，警棍隨即砸下，右眼挨了1記警棍，造成眼鏡碎裂並於下眼瞼受傷流血，再被粗暴拖行至北平東路路旁，造成腰部留下7×3公分之擦傷，而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等傷害，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昰森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十：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


A.侵權行為事實：
 
		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周榮宗於103年3月24日凌晨4時許，
與其他民眾於行政院大門前廣場上和平靜坐，遭鎮暴水車以水
柱直接近距離攻擊，周榮宗尚來不及撤離，又遭重裝警力以警
用盾牌連續攻擊，並遭數名員警包圍以警棍毆打、以穿著硬質
皮靴之腳踹，造成肋骨閉鎖性骨折、腰椎橫突骨折合併後腹腔
血腫等傷害，致周榮宗受有醫療費用共108,980元之損害；另造成周榮宗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291,020元；合計40萬元。嗣周榮宗於104年3月21日死亡，其配偶及子女即周李玉梅等5人先共同繼承周榮宗上開權利後，復決定平均繼承分割上開債權。









B.訴之聲明：
  原審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上訴更正：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及自10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李玉梅等5人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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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珮琪律師
上  訴  人  林瑞姿  
            汪家慶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上  訴  人  蕭永裕  
訴訟代理人  李明洳律師
上  訴  人  周妙珍  
訴訟代理人  唐德華律師
            江凱芫律師
上  訴  人  尹新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孟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名志律師
            袁瑋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運陽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陶漢    
訴訟代理人  吳耀庭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倪安  
            林志傑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伯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被 上訴 人  蘇俊雄  
訴訟代理人  蔣昕佑律師
            張晁綱律師
            李明洳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昰森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上訴 人  周李玉梅
            周伯陽  
            周平光  
            周佳伶  
            周佳京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黃新為律師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楊源明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游儒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王皓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分別給付黃貴蘭新臺幣貳萬元、江政韓新臺幣貳萬參仟肆佰玖拾伍元、黃泰綸新臺幣陸萬元、李昇璋新臺幣陸萬元、張秉生新臺幣壹萬貳仟零伍拾肆元、汪家慶新臺幣陸萬元、尹新堯新臺幣陸萬壹仟零伍拾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上訴均駁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駁回上訴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上訴部分，由黃貴蘭、黃泰綸各負擔百分之十，江政韓、李昇璋、汪家慶、尹新堯、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各負擔百分之十一，張秉生、李宗霖、潘寬各負擔百分之一；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上訴部分，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十項應更正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每人各新臺幣貳萬壹仟柒佰玖拾陸元，及均自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北市警察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嘉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楊源明，有內政部人事令影本在卷可稽，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79至385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暨被上訴人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分別稱其姓名，合稱黃貴蘭等24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曾以書面向北市警察局及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與北市警察局合稱北市府等2人）請求國家賠償，均經北市府等2人回覆拒絕賠償在案（參後述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是黃貴蘭等24人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業已符合前揭規定之書面協議先行程序，程序上自屬適法。
三、次按在第二審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下合稱周李玉梅等5人）於原審聲明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給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即醫療費用108,980元、精神慰撫金291,020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嗣於本院審理中，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見原審105年度簡字第89號卷（下稱原審簡字卷）第228至232頁〉，周榮宗已於起訴前之104年3月21日死亡（見原審簡字卷第227頁），上開債權係屬周榮宗之遺產，經渠等協議分割後，乃更正起訴聲明為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四第484、485頁）。經核周李玉梅等5人所為，係屬補充、更正其於原審所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追加，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黃貴蘭等24人主張：時任總統馬英九無視民意對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之反彈，竟指示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於103年3月17日下午立法院委員會上以自行佩戴之隨身型麥克風，趁亂宣布「服貿協議視為完成審查，送交院會存查」等語，將此攸關民生之爭議法案強渡關山，以致學生及公民團體於翌日（18日）晚間衝入立法院內表達抗議，經媒體報導後，遂有眾多民眾前往並聚集在立法院周邊的臺北市青島東路及濟南路聲援（向以「太陽花學運」稱之）；然總統馬英九於同年月23日召開記者會時，仍未正面回應民眾訴求，亦未使行政院退回服貿協議之提案，衡情已無其他可資救濟服貿協議審議程序瑕疵之管道，致部分民眾於該日晚間轉向進入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就民眾在行政院區靜坐抗議引致之糾紛，下稱323陳抗事件），目的在敦促行政院撤回提案，並無其他暴力舉措。詎時任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署長王卓鈞、北市警察局局長黃昇勇、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等人，為達成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所下限時淨空行政院內外之指令，於同年月24日零時左右集結上千名重裝警力（部分全副武裝佩帶伸縮鋼棍)，並派遣鎮暴灑水車至周邊區域待命展開強制驅離行動。而伊（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除外，實際參與陳抗之人為周榮宗，渠5人為周榮宗之全體繼承人）於同年月23日至24日期間在行政院區內外附近靜坐及呼喊口號時，係為表達憲法所保障之言論暨集會遊行之自由，亦無任何毀損、破壞等暴力行為，實無警械使用條例（下稱警械條例)所稱得使用警械之客觀狀態，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為執行上開限時驅離指令，竟以徒手或使用警棍、盾牌等器械壓制、毆打、剁擊、踢踹、拖行等逾越合理必要界線之過激方法，以致伊身體受傷及隨身物品損毀（黃貴蘭等24人個別之受傷事實經過、求償項目及金額各如附件一至二十「A.侵權行為事實」欄所示），顯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第20條及第28條等規定及比例原則之要求，依同法第30條之規定，北市警察局應按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該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故北市府亦應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再因員警於事發現場具有人數及武力優勢，訴訟資料存在於員警掌控領域，本件應將舉證責任倒置，由北市府等2人就所轄員警進行驅離行動係屬合法且無過失乙節負舉證責任，否則應受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敗訴結果，且伊之陳抗活動既無不法性，又不能預期北市府等2人會於現場對群眾施加暴力，伊對於損害發生自無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爰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張秉生另依國賠法第5條準用民法第193、195條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各賠償伊如附件一至二十「B.訴之聲明」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原審判決北市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及周李玉梅等5人各如附件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C.原審判決主文」欄所示之金額本息；另駁回黃貴蘭等24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北市警察局就其不利部分亦不服提起上訴；至於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就其敗訴部分均未聲明不服，該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各如附件一至十二「D.上訴聲明」欄所示。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對於北市警察局上訴之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二、北市府等2人抗辯如下：　　
  ㈠北市府則以：伊並非本件警械使用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機關，如因員警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權利者，法院實務見解向由該員警所屬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而伊對於323陳抗事件中之現場員警並無指揮監督權限，自無須就該等員警之行為負國家賠償責任；且黃貴蘭等24人聚集在行政院區周邊乃違法集會遊行，在場員警基於維護官署安寧、周邊道路交通順暢及其他用路人之通行安全自由等公共利益，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進行警告及採取強制驅離之行動，核屬依法行政行為，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不具違法性，而員警對於民眾採取抬離行動時，過程中難免會對於靜坐靜臥之民眾有拉扯動作，另使用小警棍排除民眾手足身體串連之方法，無從避免身體皮膚出現紅腫或類似傷痕之現象，此乃黃貴蘭等24人拒絕自行離去所招致風險之提升，終至發生輕微受傷之結果，自須予以容忍，難認係因員警使用警械過當攻擊所致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㈡北市警察局則以：323陳抗事件聚集在行政院之禁制區係屬違法之集會行為，且確有部分民眾持油壓剪、鐵撬等器物破壞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建築物內破壞公物之事實，故伊考量行政院為國家行政決策之中樞，採取先以口頭勸離，如勸離不成，始以抬離、拖離等漸進方式驅離群眾，並於民眾以手勾手串連時使用警棍使其分離，核屬符合比例原則之手段，縱有伊所屬員警攻擊群眾之情亦為零星個案，而造成黃貴蘭等24人受傷之原因眾多，舉凡自行推擠、跌倒均有可能，非僅有員警違法施用暴力一途而已，渠等仍應舉證證明其受傷結果乃遭伊所屬員警過激攻擊所致，而伊已於另案保全證據事件提供陳抗現場之全部錄音、錄影光碟及相關公文往返紀錄，本件並無舉證責任倒置或減輕之適用。又黃貴蘭等24人係違法進入行政院區，該損害發生有部分乃屬可歸責於己，自有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再渠等主張之傷勢程度有部分與診斷證明及病歷資料之記載內容不符，物品毀損之賠償未予舉證，另有部分未提出醫療費用之證明單據，所為慰撫金之請求金額亦顯然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北市警察局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貴蘭、江政韓、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對於黃貴蘭、江政韓、李宗霖、李昇璋、潘寬、黃泰綸、張秉生、林瑞姿、汪家慶、蕭永裕、周妙珍、尹新堯所為之上訴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20頁）：
　㈠行政院為推動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正常化，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案關係協會共同討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中服貿協議討論內容係制度化規範，保障兩岸間雙方服務提供者之權益，擴大產業間交流合作及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於102年6月21日正式簽署。當時行政院認服貿協議攸關臺灣經濟發展，且預期經濟政策開放市場以及就業效應，通過施行後將對臺灣電子商務、資訊業、線上遊戲業、金融業、環保、物流及運輸業等均有正面影響及效益，因此要求立法院儘早通過。然持反對立場者亦擔憂服貿協議所涉及之臺灣服務產業貿易及投資開放條件，對於臺灣中小型企業不利，恐導致臺灣在不完善經濟制度下將更加仰賴市場規模較大之大陸，影響政治與經濟環境，復質疑相關談判內容缺乏透明度，致立法院各黨派意見分歧而形成對峙。立法院經朝野協商後，就服貿協議達成逐條進行審查表決，在未經實質審查通過該協議前不得自動生效等共識，但仍有反對者認為立法院朝野協商內容違反簽署條約後生效前不應更動之國際慣例，且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地方制度法等規範，因而爭執不休。嗣於103年3月17日上午欲進行審查時，反對派立法委員佔領主席台並干擾會議進行，主持會議之張慶忠委員則於當日下午以事前準備之無線麥克風宣布出席人數達法定人數，服貿協議送交立法院審查已經超過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並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等語後旋即宣布散會。此舉引發持反對立場之委員及民眾不滿，遂有許多民眾及社會團體成員至立法院外抗議，要求重行審查並阻擋院會進行，隨即進入立法院而佔據之，立法院周邊亦有眾多民眾聚集，立法院運作因而癱瘓。民眾佔據立法院抗議之行動持續6天後，有反對者以時任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及總統馬英九未承諾立即退回服貿協議、制訂監督條例等情為由，主張另行佔領行政院進行抗爭，遂有民眾自同年月23日下午4、5時許起，未經申請集會許可即前往行政院及周邊區域進行集結抗議。
　㈡行政院區安全維護原由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負責，惟因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抗議民眾破壞拒馬侵入行政院建築物內，北市警察局遂通報中正第一、文山第二、內湖、大安、南港等分局長等人赴現場支援，當晚10時許開會後，決定執行淨化（空）行政院區任務，院區由中山、大安、中正第一、士林、文山第一、內湖及南港分局負責，院外則由大同、松山、北投及文山第二分局負責，並緊急向內政部警政署申請支援機動保安警力29個分隊（1,160名）。陳抗現場員警於執行該淨化（空）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而全部執勤員警穿著之制服皆繡有專屬編號，但部分人員因配戴護肩、護肘、護胸及護背等防護裝備而遭遮蔽編號。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15分許，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率警力淨空行政院2、3樓人士，1樓大廳仍有約40人靜坐；翌日（24日）凌晨0時25分許開始淨空行政院周邊，由北平東路、行政院區北側車道等處開始，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媒體；凌晨4時1分許，大安分局分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之群眾，迄至清晨5時45分許將行政院區內淨空完畢，執行勤務過程大致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淨空行政院院區勤前任務交付紀要」、本判決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60至261頁背面、第266頁）。而北市警察局所屬之地方自治政府則為北市府。
　㈢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曾於104年9月15日以書面向北市府請求協議，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6日以北市賠三字第10433602200號函北市警察局並表示請依警械條例辦理等語，嗣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以北市警法字第10440534800號函拒絕賠償，黃貴蘭等24人（周李玉梅等5人除外）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又北市府法務局於104年10月13日函轉周李玉梅等5人於104年10月7日提出之國家賠償請求協議書予北市警察局，北市警察局於104年11月30日拒絕賠償，周李玉梅等5人另於105年3月22日再向北市府請求國家賠償，北市府法務局於105年3月24日拒絕賠償。　
四、黃貴蘭等24人（其中周李玉梅等5人係為周榮宗之繼承人，實際參與陳抗事件之人為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乃基於繼承之法律關係而提出本件求償請求，以下均同）主張渠等於323陳抗事件中遭員警以過激之暴力行為對待及攻擊，以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北市府等2人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渠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北市府等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集會遊行法第6條設有禁制區之規定已通過違憲審查：
　⒈按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集會、遊行不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前項第一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300公尺。該條曾於91年6月間作修正，未刪減原定之禁制區，而增列「總統、副總統官邸」及「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長官邸」亦為禁制區。是於現行法制下，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否則行政院院區及週邊一定範圍內，自不得作為集會、遊行地點。
　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解釋文揭示：「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集會遊行法第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條規定並無牴觸」，並於解釋理由內敘明：「集會遊行法第6條係規定集會、遊行禁制區，禁止集會、遊行之地區為：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二、國際機場、港口。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其範圍包括各該地區之週邊，同條第二項授權內政部及國防部劃定之。上開地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仍得舉行。『禁制區之劃定在維護國家元首、憲法機關及審判機關之功能、對外交通之順暢及重要軍事設施之安全，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在此範圍舉行集會、遊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同條就禁制地區及其週邊範圍之規定亦甚明確，自屬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牴觸憲法情事』」。
　⒊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另於本件陳抗事件發生之前2日即103年3月21日作成釋字第718號解釋，對於上開釋字第445號解釋有所補充，並指明：「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及同法第9條第1項但書與第12條第2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均應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失其效力」，再於解釋理由內說明：第6條、第24條等規定，或非本件原因案件應適用之規定，或非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規定；另就原因案件應適用及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等規定，聲請意旨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或於客觀上具體敘明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應不受理。　　　　
　⒋從而集會遊行法第6條關於禁制區之現制，雖有對於人民集會自由（包含集會、遊行）形成一定之法定限制，惟仍已通過大法官實質違憲審查而認為合憲，法院自有適用合憲法律之義務。
  ㈡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於323陳抗事件中，在行政院區（包含行政院主建物內大廳）係違法進行集會活動：　　
　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行政院外圍安全勤務由南港分局負責，其中行政院臨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大門的管制勤務為南港分局玉成派出所員警負責，而執勤員警為維護行政院安全，以架設鐵拒馬、蛇籠等方式管制人員進出；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已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馬進入行政院而遭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民眾嗣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警力對峙；行政院北平東路後門有民眾約100餘人聚集欲強行進入行政院，經值勤員警制止，雙方發生推擠；經警方清空行政院2、3樓民眾後，1樓大廳仍有諸多民眾靜坐等情，均經由媒體普遍報導而為眾所周知，並與附表所示之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大致相符。從而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事前並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週邊進行集會行為，無論其訴求、動機為何，手段是否平和，皆屬在法定禁制區內違法集會甚明，已與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1款之規定相違，核屬非法之集會。
　⒉黃貴蘭等24人雖主張其他民眾於前階段衝入行政院區之陳抗行為，與後階段民眾在行政院內外和平靜坐之集會不應等同視之等情，然此乃同一在行政院區內外違法集會之持續進行過程，陳抗民眾（包含黃貴蘭等24人）陸續加入或退去，並不影響違法集會之認定。　
　㈢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在323陳抗事件中，對於侵入行政院區及聚集於禁制區內之民眾執行強制驅離任務，乃屬適法之行為：
　⒈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同法第5條、第24條規定，對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當有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者，同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則規定，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且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以上規定均未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18號解釋宣告違憲之範圍內）。
　⒉本件於103年3月23日晚間至24日清晨在行政院區及周邊區域進行之非法集會，起因於103年3月間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事宜引發部分民眾不滿，而於同年月18日在立法院（非屬禁制區）集會，表達反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等訴求，部分民眾並於同年月23日前往行政院（屬禁制區）抗議，有部分陳抗民眾衝破封鎖線，甚至有人以油壓剪、鐵撬破壞行政院鐵拒馬，或係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等情事，是以行政院院長為行政院之代表人，對行政院所管理，供行政內部利用，具「行政使用公物」性質之機關建築物，自負有保護不受他人侵擾之義務；對於干擾或入侵者，應具禁止進入或排除入侵之權限，俾維持機關功能之正常運作，因此，當行政院既有警力已不能維護院區之安全或排除他人干擾、侵害時，行政院院長自得請求具有地域及事務（集會遊行事務）管轄權限之警察機關即北市警察局協助排除。而北市警察局既為前揭集會地點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考量行政院係國家行政之中樞，每日均需處理國家各項重要行政事務之聯繫、決策等事宜，且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及周邊供公眾出入通行之道路，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維繫其運作功能及其人員不受外在干擾下正常行使職權，並為避免攜帶油壓剪、鐵撬等器械的陳抗民眾失控，致生不可預測的公共秩序、安全危害等公益目的，決定進行強制驅離，而對於聚集在行政院及周邊陳抗民眾之人身自由、言論或表達自由等基本權利施以必要程度的限制，乃屬適法之行為，否則如認集會自由之保障優於一切法益，而全然不許以強制力進行驅離，則集會遊行法所制定禁制區之規定即失去意義，且無論黃貴蘭等24人所稱之限時驅離命令是否存在，執行強制驅離勤務之目的係為排除民眾在行政院區進行違法集會，並不當然與值勤員警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心態而恣意攻擊民眾身體之行為劃上等號，仍應以個案情況觀察之。
  ⒊黃貴蘭等24人固主張伊之集會行為乃行使抵抗權及以公民不服從理論而阻卻違法等語。惟查：
　⑴所謂公民不服從，係屬公民抗爭型態之類型，我國法律並無相關規定，僅止於學理上之討論，且其定義不一，要件分歧。文獻上較被廣為認可之定義為：公民不服從乃基於公共、非暴力、本於良知，但違反法律之行為，而在政治上期望引起通案之法律修正、或政府政策變更，以此種違反法律之行為對於社會多數之正義觀念，表達異議，其要件包含：對多數人之正義觀念表達不同意見之政治行為，且對象通常必須限於對抗重大明顯違反正義之情形而言。又公民不服從必須已經本於誠信原則，進行通常之合法救濟途徑但無效果，且不得導致對於遵守法律及憲法之破壞。
　⑵查323陳抗事件乃因反對立法院倉促通過服貿協議，於民眾佔領立法院抗議數日後，認為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未給予退回重新審議之滿意回應，遂於103年3月23日傍晚自立法院轉戰行政院，欲以佔領行政院之方式逼迫政府退讓。惟民眾抗議當時之執政黨立委欲讓服貿協議強行過關的原本訴求對象係審議該協議之立法院，渠等在佔領立法院數日之方式已使社會大眾知悉渠等表明反對以「不正方法」快速完成服貿協議審查之主要訴求，且當時之執政當局亦同意由立法院重新進行該協議之逐條討論及審查（參馬英九總統103年3月23日中外記者會致詞全文及新聞稿，見原審卷一第246至252頁），服貿協議顯已無法按照當時執政黨之意思強行完成審查，縱有不滿意之處，抗議民眾仍可留在立法院為持續抗爭、監督，但部分民眾在短時間內未能從當時之執政當局方面得到令自己認為滿意之回應時，即將渠等欲佔領之對象擴大至行政院，顯已超出原本集會抗議之主要訴求，亦非毫無其他選擇餘地之不得已或係最後之手段。況部分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並以棉被覆於其上，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業如前述，此舉已超越理性、和平表達訴求之界線而具有暴力性，違反公民不服從之非暴力要求，亦不符合前述公民不服從及抵抗權概念之最後手段性要件，自不能以此為由而推論在行政院區集會係屬合法集會。
　㈣淨空行政院任務核屬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解散違法集會之強制力實施，於制止命令解散進而實施強制驅離時，仍應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⒈所謂比例原則（又稱最小侵害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⑴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適當原則）。⑵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必要原則）。⑶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均衡原則）。
　⒉而集會遊行之限制或命令解散，仍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意旨參照）。是以在行政院禁制區進行之非法集會活動，主管機關雖得命令解散，且於進行柔性勸說、喊話、命令民眾自行解散仍無效果時，顯然無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在衡酌上述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及集會群眾之集會自由後，自得採取以強制力驅離之方式為之，惟仍應注意方式之適當性及必要性，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準此，在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實施強制力執行驅離勤務過程中，自應以使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禁制區作為所欲達成之目的，所採取之方法，可以包含以強制力促使不配合離開的陳情抗議民眾離開管制區的合理行為（例如：將手勾手的陳情抗議民眾的身體分開、將坐躺的陳情抗議民眾抬離等），且既以強制力進行驅離，於員警實施強制力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發生摩擦、碰撞、拉扯等情狀，而使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或財物受損，如果有因此造成受驅離陳情抗議民眾之身體受傷、財產受損者，在不逾越前述比例原則的範圍內，仍然屬於依法行政的行為，自無警械條例及國賠法所定不法性質之國家賠償責任，惟如已逾越比例原則之過當行為，甚或逸脫前述目的而攻擊民眾，既然已經超出依法行政之範圍，自不能仍以執行驅離違法集會勤務為由而阻卻行為之不法性。
　㈤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部分配有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是否適法？
　⒈參諸附表所示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時30分許，約有民眾約200餘人欲攀爬行政院大門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執勤員警制止後雙方發生推擠，於同日7時37分許，有民眾以油壓剪破壞鐵拒馬，以棉被覆於其上後，翻越鐵拒馬進入行政院區內，於8時13分許，有民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並破壞物品等情。而北市警察局本於至行政院區執行對於非法集會之制止、命令解散、強制驅離等勤務，且現場已有民眾涉嫌犯罪情事等理由，因而攜帶木質警棍、齊眉棍、圓盾、長盾等器械至現場執行勤務，客觀上應無不合法。至於警械條例第1條雖有規定警察人員於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等語，此乃係在使民眾能從外觀得知係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避免民眾因不知係警察正在執行職務而於誤會中觸法或抗拒時造成傷亡，而依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之內容，於行政院1樓大廳內雖有部分執行驅離勤務之員警係身著全黑制服、黑色頭盔，且無警徽、臂章等可資識別所屬單位情事（見原審卷七第85頁背面），惟由當時行政院區內外現場已集結為數眾多身著制服或手持警盾（制服或警盾上有警察或POLICE字樣）之員警（見原審卷七第86頁），黑衣黑盔員警出現時亦係接受現場指揮官發號施令指揮調度之客觀情況觀之，甚至當日新聞、網路等媒體均大規模報導眾多員警將至行政院區執行驅離勤務等情，堪認上揭黑衣黑盔人員雖無配戴明確之警方標識，然應無使含黃貴蘭等24人在內之陳抗民眾誤認此等人員並非警察身分之情形，併此敘明。　
　⒉惟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第1項、第27條分別規定：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行使職權時，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但同法第3條第1項亦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另警械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所用警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又同條例第3條、第4條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類如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或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等情形，得使用警棍制止。但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勿傷及其他之人，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同條例第7至9條參照）。是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基於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規定，固有制止違法集會並命令解散之權限，且為達命令解散目的，手段應包含驅離民眾、對於非擁有武力之民眾輔助使用警棍以動用必要限度內之強制力（不應包含刀、槍等殺傷力強大之警械）；所謂必要，當指達成執行目的時，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留意不得傷及受驅離民眾之致命部位或無關之他人，類似於手段是否選擇侵害最小之比例原則檢驗。而員警動用強制力驅離此類非法集會之民眾，衡量其強制力之運用是否必要，現實上本應考量解散違法集會之急迫性、規模大小、是否遇有集會人士抵抗及抵抗之強度等個案情節之不同，保留員警執法過程中一定之即時合理判斷權限，但仍不應在明顯不成比例之狀況下進行驅離解散，例如已經驅離仍加以毆擊、為加以驅離而恣意針對民眾身體脆弱致命部位反覆擊打等過激手段。
　⒊從而，黃貴蘭等24人即便認為渠等乃為抗議國家重大公共政策之倉促決定（反對服貿協議）、元首之漠視民意、聲援「太陽花學運」等理由而具有集會正當性，但未經主管機關核准逕行進入行政院區，且受維持秩序之員警加以警告、勸離仍不自行離去，本屬集會遊行法所規定之在禁制區內進行非法集會情狀，而集會初期又有民眾破壞及恣意出入行政院主建物內部各樓層翻找公物之行為，依法員警應可動用必要之強制力予以強制解散及驅離。黃貴蘭等24人雖稱員警已控制行政院大樓，應可容忍民眾靜坐以表達訴求，沒有必要進行強制驅離云云，除已形式上違反業已通過合憲檢驗之集會遊行法劃定禁制區相關規範外，又衡諸行政院區設有出入之門禁管制，並非公眾得自由進出洽公之範圍，而民眾佔據行政院區靜坐，勢必妨礙其後行政院內部之機關人員安全、公物與機密之維護、公務之順暢執行等主要機關運作功能，參以集會民眾之聲量、進出、如廁、飲水等問題，且需防免集會民眾突發性失控之公共安全顧慮，故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依法解散在行政院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舉行而嚴重妨礙其運作與功能之非法集會，驅離受警告、制止、勸離仍不自行解散之參加民眾，如因民眾加以抵抗，員警動用必要強制力而構成對遭驅離之特定民眾身體之普通傷害、行為自由之限制，均可能因此具有侵害權利之外觀，然本於上述論理及說明，若其目的正當，手段與目的間仍有事實上之合理關連，只要非屬對於受驅離民眾構成明顯不成比例之個人法益侵害（如已層升至重傷、死亡行為，及相當時間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當屬不具合理關連、顯然不合比例性而將之排除在外），皆應認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可阻卻不法或排除其違法性。
　㈥本件舉證責任之分配：
　⒈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準此，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應具備：㈠行為人須為公務員、㈡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㈢須係不法之行為、㈣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㈤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㈥須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始足相當。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而所謂過失，是僅指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執行職務構成權利侵害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情形。而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黃貴蘭等24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若渠等不能先為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北市府等2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渠等之請求，此為國家賠償事件舉證責任之原則性分配法則。
　⒉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於89年2月9日修正時增訂但書之規定，肇源於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如嚴守該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是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上開但書所定之公平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求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以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
　⒊參諸原審就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七第83頁背面至87頁、第120頁背面至125頁、第145頁背面至149 頁、第170頁背面至175頁背面、第222頁至226頁背面），整個驅離行動之基調係警察1人或數人合力將現場民眾勸離，若陳抗民眾自行起身離開，便未施以任何強制手段，若陳抗民眾滯留原地（坐躺在地上）不走，則動用強制力，拉起、抬起、拖走，且因警察人多勢眾，又持用警棍，陳抗民眾於掙扎抵抗甚至摔倒在地之過程中，難免有因此受傷之可能，是警方行動目的相當明確，並非刻意針對滯留民眾全面性施以暴力；雖有部分畫面錄得員警疑似作出毆打等較為強力之舉動，惟該等畫面所錄得遭攻擊之人均非本件請求賠償之當事人；況員警並非普遍使用警棍，多以徒手方式進行驅離，手段上難以逕認將造成遭驅離民眾身體甚至生命安全之嚴重威脅，是以本件323陳抗事件之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受傷狀況是否係因員警執行驅離勤務逾越或違反比例原則而來，仍應個別觀察、論證，尚不能逕以陳抗現場有民眾遭警察毆打成傷，即推論本件請求國家賠償之當事人均係遭員警違法毆打成傷。至於證人林明慧（陳抗民眾之一）、林雨佑（網路媒體記者）、蔡宜軒（護理師）、史書華（醫師）、吳柏鋒（醫護人員）雖於原審到庭作證（見原審卷六第111頁背面至121頁、第187頁背面至199頁背面），然上開證人係就自身於陳抗現場目睹或親身經歷之情況為表述，仍未見有何親眼目睹本件當事人遭警方暴力攻擊之事實，自無從對於特定當事人是否係受員警違法、過當攻擊而受傷之情予以佐證。
　⒋爰審酌上情，並考量國家賠償事件之公法色彩，暨兼衡目前國家賠償事件仍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及斟酌個案間的公平，認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乃關於陳情抗議民眾（含黃貴蘭等24人）在行政院禁制區參與違法集會行為，員警攜警械到場執行公權力以強制力驅離時，有無對之施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攻擊、毆打行為，導致渠等受傷、隨身財物毀損之求償事件，而兩造在陳抗現場蒐證之證據掌握上並不全然對等，應適用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減輕黃貴蘭等24人之舉證責任，以資衡平。若渠等就其參與陳抗事件中之受傷身體部位或程度，已逾越員警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必要範疇乙節，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應認其盡到舉證責任，非謂因此即可將舉證責任全部倒置於北市府等2人，以符合民事訴訟法精神及國家賠償事件之特質。是黃貴蘭等24人主張本件應由北市府等2人舉證證明渠等所受傷勢並非因員警執法過當、暴力攻擊而來，否則即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無可取。
　⒌而主張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自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定意旨參照）。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是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仍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準此，黃貴蘭等24人所稱武器平等原則之落實，自不僅有轉換、倒置舉證責任一途而已，渠等關於所受傷勢是否為員警執行職務以強制力逾越比例原則所造成乙節，縱使未能提出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之客觀錄影畫面，仍得以在場證人之證言，或以醫療院所診斷結果顯示身體受傷部位及傷勢等情況證據，認為已證明至使法院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已盡舉證責任。
　㈦黃貴蘭等24人主張渠等於陳抗現場受傷及隨身物品毀損，是否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強制力行為所致？
　　按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以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為其要件，以防止公務員濫用職權而侵害人民權益，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323陳抗事件執行驅離勤務時，是否以逾越必要合理之方式而使黃貴蘭等24人受傷或隨身物品毀損，亦即該強制驅離方法是否為不法之行為，茲逐一分述如下：　　　　
　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部分：
　⑴李宗霖主張伊遭員警暴力拖行，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不知名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0、61頁），係以記載「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3時54分來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後，於2014年3月24日4時45分離院，宜於門診持續追蹤治療」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為證《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607號卷（下稱高等行政卷）第620頁、本院卷三第61頁》。
　⑵潘寬主張伊遭警員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被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0、101頁），係以衣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20至122頁）。
　⑶林瑞姿主張伊遭員警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等情（見本院卷第148、149頁），係以靜坐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8頁）及載有「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患者自103年3月28日來院就診1次」之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為據（見高等行政卷第710頁、原審卷五第31至32頁）。　
　⑷蕭永裕主張伊遭員警持警盾猛力剁其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78、279頁），係以載有「右小腿擦傷（約5公分）及鈍挫傷」之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74、175頁、原審卷五第164至173頁）。　
  ⑸周妙珍主張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打或徒手攻擊、強行拖離，導致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勢及眼鏡毀損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0、291頁)，係以受傷照片及載有「顏面部挫傷合併瘀青、雙手挫傷合併紅腫、右膝挫傷合併紅腫」之馬偕醫院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1至183頁、原審卷四第167至170頁）；復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Ｚ-4）畫面中之白框眼鏡戴口罩遭警察從地上拉起之女子（見原審卷七第147頁背面），而該段畫面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4：13至05：02，畫面中有為數甚多的民眾均躺在地上，與身旁同樣躺著的人手勾著手（左手勾著左側之人的右手，右手勾著右側之人的左手）。許多警察靠近躺著的民眾，試圖拉起躺在地上民眾，民眾躺著且沒有鬆開手及自行起身的動作，警察以強力拉起民眾」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7頁）。 
　⑹綜合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前述事證觀之，李宗霖所稱左胸瘀青之傷勢未見診斷證明書有相關記載；且林瑞姿所稱遭驅離照片（見高等行政卷第709頁），亦看不出員警有故意踩踏人群情狀；而周妙珍之前揭光碟勘驗內容，係員警拉起坐在地上之周妙珍以達驅離目的，未見員警有毆打施暴之動作，周妙珍雖又另以證人即律師范綱祥之證詞為證，然證人范綱祥係證稱伊直到24日清晨5 、6 點才離開立法院，伊從立法院出來時有遇到一群學生，這些學生是有受傷掛彩的，伊有與這群學生交談一陣子，有看過周妙珍，有可能是在那個地方看到她，但沒有辦法確認，伊沒有目睹在行政院發生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五第35至36頁背面），自難逕以渠等片面陳述而認定有遭員警以攻擊或逾越比例原則方式驅離成傷。且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之主要傷勢均屬一般身體擦挫傷，經核與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因受在場靜坐民眾之徒手抵抗（手勾手彼此抓緊不放開、執意用身體力量坐、蹲、躺在地上等），而強制抬抱、拉離民眾時，所可能產生之未達嚴重程度之身體碰撞傷痕狀況大致相符，尚與比例原則之合理性、必要性並無重大違背，是渠等就其遭陳抗現場員警以過激手段施暴攻擊成傷等情，尚未證明至使本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其受傷之結果與陳抗現場員警驅離行為間自無不法性可言，從而渠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及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北市府等2人應負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黃貴蘭部分：
　  黃貴蘭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以警棍敲打頭部，致受有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6頁），此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影本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91至210頁），其上記載：黃貴蘭係因左側頭皮撕裂傷約6公分於103年3月24日4時27分來院急診，經診斷並縫合治療後，於同日5時30分離院等語；並據黃貴蘭之妹即證人黃尤楓證稱：伊於103年3月24日凌晨有與黃貴蘭一同去行政院，想去關心靜坐的學生，行政院有一個白色鐵門出入口，伊與黃貴蘭從該出入口旁邊的小門進去，黃貴蘭走前面，中間隔1個男生，伊走後面，黃貴蘭還在行走當中還來不及站好就被警棍打下去，被打中後腦勺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18至120頁）；復有證人黃尤楓於原審庭呈黃貴蘭頭部受傷情況照片（見原審卷四第122至124頁），其後腦勺（偏左處）有明顯之長條狀撕裂傷且大量流血之情形，衡其傷勢應非於陳抗現場自行跌倒或單純與員警、群眾推擠所致；且本件並無證據顯示黃貴蘭於斯時有暴力、攻擊之事實或傾向，如員警為阻止黃貴蘭進入行政院區，仍可採取勸離、抬離等較小侵害措施，實無以硬物敲擊其頭部之必要，非屬員警為執行驅離勤務之合理手段，已違反比例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⒊江政韓部分：
　  江政韓主張伊於陳抗事件中遭員警持警棍直接重擊頭部，致頭部受有撕裂傷、挫傷，當場血流滿面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03頁），業據提出壹週刊第670期封面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57至159頁）；並有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左下角播放時間00：09：00起至00：10：00，畫面顯示係在行政院外拍攝，現場有非常多的警察，手持盾牌、戴頭盔，有許多民眾坐在地上（背對鏡頭），警察持續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有警察持盾牌往地上的民眾剁（上下的動作）。00：09：40鏡頭改往畫面之右側移動，拍攝到一名穿黃黑色外套之男子被拉入警方隊伍中(即原審卷六第273頁之截圖），該截圖確實係由此錄影畫面中截圖而來」（見原審卷七第125頁），且前述穿著黃黑色外套男子之外套樣式，與江政韓所提伊在前揭壹週刊封面照片中所穿著之外套樣式實為一致，是江政韓主張伊為前述光碟影像畫面中之黃黑色外套男子，斯時有被拉入警察隊伍中等情，堪信為真。而江政韓係於被拉入警察隊伍後，由攝影記者拍攝到前述血流滿面之照片，以時間之密接性而言，可認其滿面鮮血之情狀乃遭員警毆擊頭部所致，惟毆擊頭部非屬執行驅離勤務所必要且合理之手段，不符比例原則，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⒋李昇璋部分：
　  李昇璋主張伊遭員警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員警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63頁），業據提出診斷內容為：「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左手挫傷、多處擦傷。103/3/24日1時1分由119送至本院急診就醫，予以檢查和治療後離院。宜先休養2日，須回診追蹤」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為憑，並有蘋果日報即時報導照片乙紙供參（見高等行政卷第621、622頁）。而上開報導照片經與李昇璋生活照（見本院卷三第77至81頁）比對後，顯示該報導照片中躺在擔架上之男子應為李昇璋本人無誤；揆諸頭部為人體較為脆弱部分，若陳抗現場員警為驅離民眾，衡情以抬離、拉離方式即可達到目的，並為較小侵害手段，縱因民眾掙扎碰撞而產生身體及四肢擦、挫傷之傷勢，應無使民眾頭部受傷可能，且陳抗現場並無民眾群團相互毆擊之情事，李昇璋復無任何自傷頭部之動機，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堪認李昇璋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⒌黃泰綸部分：
　  黃泰綸主張伊在陳抗現場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5頁），業據提出載有：「臉、頭皮挫傷、臂挫傷。病患自述被打於民國103年3月24日5時58分至本院急診就醫並要求驗傷，目前仍須觀察治療，但病患因私人因素無法於本院繼續治療，並於民國103年3月24日7時15分自動離院」等語之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及陳抗現場民眾（含黃泰綸本人）靜坐新聞畫面、右眼瘀青受傷、衣物破損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15至117頁、原審卷二第69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3頁）。而上開病歷資料所繪製之傷勢圖示確實將其右眼圈起，並載有tender、redness等語（即疼痛、發炎之意，見原審卷四第180頁背面），對照黃泰綸前揭眼部受傷照片係屬相符；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眼睛受傷，堪認黃泰綸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⒍張秉生部分：
　  張秉生主張伊於陳抗現場遭員警推倒在地，且以雙手抓住伊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及右手、頸部、背部、右上腹等處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72、173頁），業據提出載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2×0.5公分、8×1公分、6×3公分）、頸部挫傷及瘀傷（5×2公分）、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病患於民國103年3月24日至本院急診就診，並接受相關檢查與處理，於當日離院。不宜劇烈運動，宜門診追蹤檢查」之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45至150頁、原審卷五第224至226頁背面）；經核該受傷部位與其於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被警察襲擊頭部後面及腰背部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555至556頁、第565頁），則張秉生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張秉生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⒎汪家慶部分：
　  汪家慶主張伊遭警察以腳踹胸部、頸部、頭部及臉部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51、152頁），經診斷受有「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淤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淤血。病患於2014年3月24日5時13分至本院急診，經診斷治療及留院觀察後，於2014年3月24日6時離院，宜於門診追蹤治療」、「前胸鈍挫傷。病患於103年3月26日來院門診檢查，保守療法治療，宜門診追蹤檢查」之傷勢，並提出陳抗現場靜坐及驅離照片、臺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714至728頁）。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汪家慶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⒏尹新堯部分：
　  尹新堯主張伊遭員警持警棍攻擊、警靴狠踹並拖行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94頁），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腹壁鈍挫傷」之傷勢，並提出頭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1頁、原審卷二第19頁、原審卷五第82至99頁）；另主張伊為陳抗現場錄影光碟畫面中身著墨綠色外套且將迷彩背包背在胸前之男子，而上開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為：「畫面開始，顯示拍攝地點係在建築物（行政院）外，許多民眾坐在地上向後躺（背對鏡頭），背包背在肚子上，警察站在民眾前方，警察開始拉第一排的民眾，躺坐在地上的民眾手勾著手，警察拉起時顯得相當費力。持續有民眾高喊『退回服貿』、『警察打人』。許多民眾起身用手指著警察高喊『後退』、『後退』…。警察持續拉起在地上的民眾。在01：02畫面中有拍到躺著的民眾中有一位身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在02：35起至02：42，可看到上述穿墨綠色外衣，背包背在胸前的男子，該背包樣式與尹新堯當庭提出之背包相符」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8頁），揆諸上開畫面未見民眾有何攻擊警員之情形（見原審卷七第148頁），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頭部受傷，堪認尹新堯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⒐李孟融部分：
　⑴李孟融主張伊遭員警以手、腳重擊，並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及耳朵，經診斷受有「右臉頰擦傷、右頸擦傷、右腕擦傷、左手背擦傷、頭部挫傷」，出院後仍持續頭暈、耳鳴，於103年3月26日再至醫院檢查，經診斷患有「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頭暈、耳鳴」等情，並提出臉部受傷照片（右顴骨處及右手腕分別有紅腫症狀）及耳膜受損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3至125頁）；復有證人曾珮於原審證稱：伊與李孟融一同去行政院…，李孟融在伊旁邊，他先被拉走，除了被拉扯身體外，還有拉扯他的衣服、包包，警察也試圖用盾牌阻隔李孟融跟伊的手，…伊看到旁邊有幾個警察圍成一圈，從縫隙中看到有一個蜷縮在地上的人，從衣服看伊知道那是李孟融，伊就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伊在衝進去之前有看到警察有一些攻擊的行為，從縫隙中只有看到踢的動作，沒有確切看到他們踢到哪裡，伊衝進去趴在李孟融身上後就叫不要打，警察就停手往旁邊散一點，伊站起來護著李孟融走出去，…伊看到李孟融臉部有傷，並陪他走到醫院就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61、162頁），衡情證人曾珮已有目睹李孟融在被拉離靜坐處所後遭警察踢打之情事。
　⑵再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Ｈ-4）及截圖畫面（見原審卷六第271至272頁背面），結果為：「播放時間00：46至00：51，一名身穿黑色外套之男子（背對鏡頭）原係坐在地上，被警察強拉起身，往畫面右側推進警員人群中。…播放時間01：43，畫面中穿黑色外套之年輕男子（李孟融）受訪，該男子激動說『鎮暴警察把我們架住，拿那個盾牌打我們，倒在地上，不讓我們走』，該男子右眼眼角旁、右臉頰有受傷痕跡（眼角旁有小傷口，右臉頰有紅腫）。該男子之黑色外套與播放時間00：46至00：51之男子看起來是同一人」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6頁背面至147頁），堪認李孟融於陳抗現場被員警從地上拉起後，係遭推入警察圍成之群團中，且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其臉上已有上述之傷勢，可徵證人曾珮前揭證述內容尚屬可信，是李孟融被推進警察群團後，在倒地狀態中遭警察踢打，再出現時業已受傷，而員警前述踢打之攻擊行為，並非促使李孟融離開行政院區之適當及必要手段，而屬少數警員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之行為，自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又李孟融於陳抗當天之右半邊臉頰（含太陽穴附近）已有明顯傷痕（見原審簡字卷第123頁），於2日後仍覺頭暈、耳鳴等症狀而至醫院追蹤檢查，進而發現其右耳鼓膜穿孔、聽力障礙等情，核屬與原傷勢有相當緊密關連之延續，仍應評價為與陳抗事件遭警方毆擊成傷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併此敘明。
　⒑鄭運陽部分：
　⑴鄭運陽主張伊遭員警持甩棒、警棍等器械攻擊，經診斷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之傷勢，並提出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28、129頁）。
　⑵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光碟（原證32）及截圖畫面（見原審卷六第270頁背面上方照片最右側男子即為鄭運陽），結果為：「本畫面是在建物內拍攝，播放時間00：02至00：20，一名穿深色上衣的男子，臉上留著血（額頭也有血），胸口也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的男子(即鄭運陽)大聲說『警察打人』，深色上衣男子把雙手舉起來說『這就是證據』，該男子左手及右手均有血跡，身旁淺綠色上衣男子大聲說『我不是暴民』，該男子的左眼旁及額頭處也有流血。深色上衣男子說『我爸爸也是警察，我沒有攻擊警察』，淺綠色上衣男子指著左眼旁受傷處說『這就是警察打人的證據』…」等語（見原審卷七第121頁），明顯可見鄭運陽之左眼旁及額頭處均有流血之情。再經原審勘驗另1份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34），結果為：「00：01：35至00：01：49，有警察在喊『起來』，有警察背對攝影鏡頭，上半身往前傾（看起來正在做使地上之人起身的動作），有警察持警棍在『鏟』躺在地上的男子，有男子大喊『警察打人阿，我不是暴民』，另有一名警察持警棍有揮打動作，該處有一名男子（迷彩上衣）站著舉著雙手，警察揮打動作出現時，該男子向後踉蹌閃了一下。人群空隙中，顯示有淺綠色上衣男子（即鄭運陽）已經倒在該處地上（身體右側與地面接觸），由於畫面拍攝角度，有多人是站在錄影鏡頭與淺綠色上衣男子之間，故無法確認剛才警察持警棍揮打的動作是否是針對倒在地上的淺綠色上衣男子，及是否有揮打到該淺綠色上衣男子」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45 頁背面）。參酌鄭運陽在陳抗現場倒地、身旁密布警察之客觀情狀，且其臉部當場掛彩受傷，甚至其中尚有與眼睛要害非常接近之左上眼皮撕裂傷並至流血之程度，顯非以正常拉抬方法以達驅離民眾之目的而已，堪認鄭運陽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⒒陶漢部分：
　  陶漢主張伊遭員警以朝頭部、胸骨等部位毆打及踹踢，經診斷受有「嘴唇撕裂傷、左膝、小腿挫傷、頭部挫傷」之傷勢，並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4頁）；並有證人周上勤於原審證稱：伊與陶漢當時在行政院主建物外圍靠近後門處（院區內），有3個穿制服的警察過來，未持器械圍上來壓制陶漢並毆打他，壓制到他沒有辦法掙扎大約幾秒鐘，5秒左右陶漢就沒有動，然後警察把陶漢拖到更靠近後門的地方，在那邊再壓制一次，因為拖到那邊陶漢還有再掙扎一下，拖到那邊後，又有警察過來靠近他，補拳補腳，打完後就圍在他旁邊，有點像看守他。後來又有人潮湧進，警察就沒再看守他而往人潮地方去。…陶漢長的比較有攻擊性，他高高的185 公分，很壯，而且他當時打扮是比較邋遢，伊記得陶漢被攻擊後，他的嘴角有流血、嘴唇有腫起來，其他被衣服包住的地方伊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三第9頁背面至12頁）；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數名員警毆打、踢踹頭部及身體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64、276頁），則陶漢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而予以斟酌；再參諸其就醫時點正為陳抗事件員警執行驅離民眾勤務期間，且員警在陶漢並無任何攻擊、挑釁動作之情況下，逕行毆打之，顯非嘗試勸離過程中之必要動作，堪認陶漢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⒓周倪安部分：
    周倪安主張伊以立法委員身分到場關心靜坐學生，欲勸請警察勿使用暴力，嗣遭員警以警棍毆擊、踢踹當場受傷，經診斷受有「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之傷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37至141頁）；另有其助理即證人陳嘉霖在另案（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103年度自字第61號刑事案件）證稱：周倪安連著那位女學生一起被拉入警察後方…伊看到的畫面是周倪安被拉進去之後，…伊非常確定看到有一位鎮暴警察用一個物體快速的撞擊，其實他只有出手一次，快速的撞擊周倪安右邊眼睛的太陽穴位置，快速撞擊之後周倪安就倒地，倒地之後伊就看不到周倪安了，倒地之後伊持續看到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但不是出手的那一位，參與拉扯的那群警察有踢擊的動作，踢的方向及位置就是周倪安倒地的那個地方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3、34頁）；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Ｍ-7），結果為：「畫面時間00：01：28左右，有人大喊『讓委員過、讓委員過』。…畫面時間00：01：41，周倪安（身穿黃色背心，背心上有立法委員周倪安等字）出現在畫面中，用手阻擋警察，警察仍持續要上前將地上民眾拉起，周倪安有勸阻警察的動作。播放時間00：02：55至00：03：30一名黑衣警察要將躺在地上的女子抬起（該警察將手伸至女子背後，從背心、肩膀往上施力要將女子推起身），女子上身約略起身往上，隨後又躺回地上，該警察用警棍將女子的左手（與該女子左側的人的手勾著）與旁邊之人分開，另名警察將該女子拉起來，周倪安上前阻止警察，該警察拉起女子拉離現場時，周倪安隨著該警察與女子移動而離開鏡頭可拍攝處」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3頁背面至174頁），與證人陳嘉霖之證言對照後並無不合，尚堪信採。從而綜觀前述事證，應可認周倪安係在隨另1名女子被拖入警察人群後，遭警察攻擊臉部接近眼睛要害部位，致受有上開傷勢，顯非員警驅離民眾所為之必要行為，堪認周倪安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⒔林志傑部分：
　  林志傑主張伊遭員警以鋼棍、拳腳毆擊，嗣被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勢，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伊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161頁），業據提出載有「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病人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03年3月24日住院，接受藥物治療，於民國103年4月1日出院，宜門診追蹤治療」之馬偕醫院淡水分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為證（見高等行政卷第670至678頁）；並有證人洪承陽於原審證稱：伊之前不認識林志傑，當天才認識，警察拿警棍往我們手勾手的中間插進去扳開，因為會痛所以會鬆手，兩個警察抬一個人把伊抬出去，當時場面混亂，林志傑在伊前面，…伊被抬出去時旁邊有人喊有人受傷，林志傑的情況就是躺在那邊表情很痛苦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3頁背面至88頁），應足認定林志傑係在被員警強制驅離過程中當場受傷，且由林志傑之傷勢觀之，倘非頭部受有重擊，應不至於當場出現顱內出血之嚴重傷勢，並因此住院多日，堪認林志傑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⒕蘇俊雄部分：
　  蘇俊雄主張伊遭多名警察以警棍攻擊導致受傷，經診斷有「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之傷勢，並提出唇部有血跡之照片、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79、180頁）；並有證人何翊琦於原審證稱：伊與蘇俊雄一同去行政院，當時伊都在地上靜坐，警方開始驅離時先將伊從地上拉起往警察後方推過去，伊就摔倒在警察後方地上，蘇俊雄朝伊撲過來，因為他要護住伊，他看到有四位警察拿著警棍圍著伊，伊就看到蘇俊雄被四位警察用警棍毆打，伊站起來請警察不要再繼續毆打蘇俊雄，但警察沒有理，反而將伊往更旁邊的地方推過去，他們就繼續毆打蘇俊雄，有另一位警察將伊扶起來，伊就看到蘇俊雄有流血受傷，之後伊與蘇俊雄去仁愛醫院急診，蘇俊雄嘴巴流血縫了很多針等語（見原審卷四第14頁背面至16頁背面），核與蘇俊雄之傷勢大致相符，且證人何翊琦已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應可採信，則陳抗現場員警對於蘇俊雄之毆打動作，顯非基於驅離目的所為之必要方法，堪認蘇俊雄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⒖黃昰森部分：
　  黃昰森主張伊右眼遭警棍毆打、眼鏡碎裂，下眼瞼不斷流血，經診斷受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之傷勢，並提出眼部受傷照片、臺大醫院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86至188頁）；再據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29）及黃昰森參與陳抗當天穿著之外套及背包（見原審卷七第199至202頁照片），結果為：「09：50至10：30，畫面中有大量警察，畫面右下角顯示有多位民眾或坐或躺在地上，警察持續將地上的民眾拉起拉離現場。在09：55，畫面右下角的區塊，有看到與上述照片所示外套及背包樣式相符的男子，該背包是背在身後。…當時有許多警察正在拉起坐在地上的民眾，畫面十分模糊，大約可看到被拉起，其後的畫面無法確認詳細內容」等情（見原審卷七第224至255頁），足認黃昰森確有參與323陳抗活動無誤；經核與其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以當事人訊問方式具結陳述伊遭抬離不久就感覺臉被重擊，感覺到很硬的東西把伊右眼的眼鏡砸碎，事後留下瘀傷也是呈現被棒狀物攻擊過後的傷勢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七第270頁背面、第278頁），則黃昰森具結所為之陳述自得作為證據資料予以審酌，而員警驅離行動所使用之拉抬方法，衡情不應使民眾眼睛四周受傷，堪認黃昰森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⒗周李玉梅等5人部分：
　  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周榮宗遭水車近距離攻擊，另有警察以警棍、警盾毆打及腳踹，致周榮宗受有「肋骨閉鎖性骨折（左側第10－11、右側第8 ）、腰椎橫突骨折（兩側第2－4）合併後腹腔血腫」等傷勢，因而住院6天，並提出周榮宗靜坐照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身體受傷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簡字卷第190至210頁）；復經原審勘驗陳抗現場錄影光碟（原證丁-1），結果為：「00：20：00至00：22：12，有一名看起來有相當年紀的男子（即周榮宗），身穿淺黃色上衣（紅色圖案），頭綁黃色布條，坐在地上，先有一名男子過來靠近並從後方試圖將該男子攙起來，隨後有另一名男子過來靠近幫忙勸說並試著將該地上男子扶起來，該男子仍坐在地上不起身，二名男子持續在勸該男子起身，該男子與二名男子互相對話，該男子不肯起身（有搖手拒絕的動作）。00：21：00噴水車對群眾持續噴水。該坐在地上男子的所在位置係噴水車噴水可及之處。00：21：31噴水停止，00：21：37有警員持盾牌靠近上開坐在地上中年男子處，有持盾牌作上下的動作（沒有高舉盾牌再用力往下剁的動作，看起來比較像是用盾牌往前去碰擊該地上男子要求起身的動作）。00：22：00有警察圍著某人（看不到該人），警察看起來有往前彎腰要拉起的動作（此段因拍攝距離過遠，無法看清楚有原告書狀所載之攻擊動作），有一身穿連帽外套的人靠向警察（看似勸阻的動作），警察把該人推開」等情（見原審卷七第170頁背面至171 頁背面），足證周榮宗本人確實有參與323陳抗事件無誤。而周榮宗嗣經醫院診斷結果，其傷勢係集中在胸、腹、腰部有大片瘀青，以其高齡年紀觀之（28年9月生，見原審簡字卷第206頁），若以腳踢踹其身體，確有造成此等傷勢之高度可能性，且對於高齡人士為此等踢打行為，顯然已超越驅離民眾之必要程度，堪認周榮宗係遭員警執行驅離勤務時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成傷，不能以執行勤務為由而阻卻不法。　　　
　㈧北市府、北市警察局是否為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
  ⒈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2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及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警察違法行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出於故意之行為，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上開警械條例為警察人員於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範圍之特別規定，是於此類事件發生而造成人民損害時，其適用自應優先於國賠法。
  ⒉惟查，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榮宗（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於323陳抗事件現場，固遭值勤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方式驅離致渠等受傷，業如前述，然該等傷勢是否即當然為員警使用警棍等警械所造成，抑或係其他硬物或以拳腳所致，尚有疑義，然適用警械條例之前提，必須為人民遭「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核定之警械所造成之人身或財物損害，方能依警械條例之規定予以求償，故本件以卷存事證自無法當然適用警械條例；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不法致人民受傷或財產損失，其本質上即與國賠法所指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國家賠償責任殊途同歸，考量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目的應在使被害人得向各級政府協調取得救急金，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向各級政府（而不得向警員所屬之警察機關）請求賠償，更不在於限制被害人僅得求償「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而剝奪其他依國賠法、民法規定本得請求之項目（例如：勞動能力之減損、不能工作之損失等），是以本件而言，上開當事人既已證明渠等受傷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法過當所致，縱無法證明係遭警械傷害，最低限度仍應回歸國賠法之原則性適用，而依國賠法第9條第1項規定，係由現場值勤員警所隸屬之北市警察局為賠償義務機關，且此項規定已足夠保障渠等受國家賠償之權利，殊無再適用警械條例另行令北市府亦同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上開當事人主張北市府應依警械條例第11條第2項前段、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得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之金額各為若干？
　⒈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賠法第5條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應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⒉除精神慰撫金以外之請求部分：
　⑴江政韓：
　　江政韓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受傷而有1日工資損失2,043元及醫藥費支出4,175元等情。就工資損失部分未見其舉證，難以認列；至於醫藥費部分，按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一、公共安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時，向第三人請求。二、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保險人請求；未足額清償或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倘非因上開法條所定情形，受領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即無保險法第53條規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江政韓因傷而支出醫療費用680元，如含健保給付則為4,175元（自付費用680元＋健保申請3,49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60頁），則其依國賠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前開醫療費用4,175元，自屬有據。至於北市警察局雖辯稱前開醫療費用應不能計入健保給付部分云云，然本件並非公共安全事故或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則江政韓之前開賠償請求權自不因有健保給付而受有影響，是北市警察局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⑵李昇璋：
　　李昇璋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其於陳抗事件中受有外套、眼鏡、手錶等物件破損或毀壞之損害，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能採認。　
　⑶張秉生：
　　張秉生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2,054元及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等情。就民俗療法部分，僅提出其腰、臂部位綁有白色繃帶、布條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四第191頁），且自承現在已不記得民俗療法之店家名稱、治療當時亦未收取收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9頁），難以採認；至於醫藥費部分，其所提出之醫藥費收據金額加計健保給付後為2,784元（計算式：2,054元＋470元＋26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52頁），張秉生僅主張2,054元（見本院卷三第174頁），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⑷尹新堯：
　　尹新堯除慰撫金外，另主張因傷而有醫藥費支出1,050元及背包毀損損失1,580元等情。就醫藥費部分，業據提出相關支出單據為憑（見原審簡字卷第132頁），堪信為真；至於背包毀損部分，雖據其於原審當庭提出背帶斷裂之背包為據（見原審卷七第148頁），然對照原審勘驗之現場光碟內容，僅見尹新堯將背包背在胸前而躺在地上，未見遭警方以拉扯背包背帶之方式而強制拖行（見同上頁），是其關於背包毀損之主張，尚未證明係遭警方強力拉扯所致，其此部分請求自不能予以列計。　　
　⑸李孟融、鄭運陽、林志傑、周李玉梅等5人：
　　李孟融主張支出醫藥費1,0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26、127頁）、鄭運陽主張支出醫藥費905元（見原審簡字卷第130頁)、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渠等被繼承人周榮宗支出醫藥費108,980元（見原審簡字卷第214至226頁）等情，均經提出金額相符之醫藥費單據以實其說，應予認列。至於林志傑醫藥、復健、就醫交通費用（見本院卷三第163頁）及李孟融其他外套、皮包物品損毀（見本院卷三第297頁）之主張，經原審判決駁回後均未據渠等提起上訴，該部分非為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部分：　
　⑴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之慰撫金主張業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提起上訴，非為本院審理範圍）均係本於關心公共事務之初衷而至323陳抗現場靜坐聲援，遭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以逾越比例原則之驅離方式致受有前述傷勢，渠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是渠等依國賠法第5條及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理。
　⑵爰斟酌上情，及審酌上開當事人之身分地位、學經歷、工作情況《李昇璋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服務於外貿公司擔任營運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頁）》、《江政韓為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服務於銀行擔任資訊專員、經理（見本院卷三第109、111頁）》、《周倪安為研究所畢業，事發時擔任立法委員（見本院卷三第160頁）》、《黃泰綸為大學畢業，事發時為銀行職員（見本院卷三第166頁）》、《陶漢於事發時為輔仁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282頁）》、《尹新堯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畢業，事發當時在臺灣大學擔任研究助理（見本院卷三第296頁）》、《李孟融為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碩士，事發當時是中華大學兼任講師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專案人員（見本院卷三第298頁）》、《鄭運陽於事發當時為貨車司機（見本院卷三第306頁）》、《黃昰森於事發當時為中興大學學生（見本院卷三第309頁）》、《蘇俊雄為大學畢業，事發當時係從事網頁設計工作（見本院卷三第369頁）》；暨上開當事人所受傷勢及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渠等請求北市警察局賠償慰撫金應各以黃貴蘭12萬元（其頭部有6公分之撕裂傷，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江政韓12萬元（其頭部遭硬物敲擊而血流滿面，原審就此僅核給10萬元慰撫金尚屬過低）、黃泰綸6萬元（頭皮挫傷、右眼瘀傷）、李昇璋6萬元(頭部外傷)、張秉生1萬元（頭部挫傷，註：張秉生僅主張1萬元之慰撫金損害）、汪家慶6萬元（頭部挫傷併淤血）、尹新堯6萬元（頭部外傷）、李孟融10萬元（頭部挫傷、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鄭運陽10萬元（左前額挫傷併血腫約3×6公分、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額頭及眼角皆當場流血）、陶漢10萬元（頭部挫傷，並有證人周上勤證稱陶漢遭數名員警圍毆）、周倪安20萬元（時任立法委員，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林志傑10萬元（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蘇俊雄10萬元（唇之開放性傷口、背挫傷、前臂挫傷，並有證人何翊琦證稱蘇俊雄係遭數名員警圍毆）、黃昰森10萬元（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 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應予駁回。
　㈩本件應無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事發緣由雖係前揭當事人於行政院之禁制區進行違法集會而起，惟此僅使北市警察局取得集會遊行法第25條所定警告、制止、命令解散權限及進而實施強制驅離行為之法定理由而已，非能將逾越比例原則致前揭當事人成傷之不法行為予以正當化，且前揭當事人所受損害係因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執行勤務逾越比例原則所致，而有違法集會未必定然會造成在場人士受傷之結果，北市警察局既未舉證證明前揭當事人有何與有過失之具體原因（例如：在警察行使公權力之過程中有以積極行為對警察施以暴力、阻礙公權力執行等情形），足見本件違法集會與前揭當事人受傷之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與互毆等此種雙方行為俱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者有別，則本件自無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等5人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加計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除周李玉梅等5人以外之人主張為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主張為自104年10月1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50頁、原審卷二第2頁背面），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係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陳，黃貴蘭等24人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5條及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周李玉梅等5人另依民法繼承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2萬元（慰撫金）、江政韓124,175元（醫藥費4,175元、慰撫金12萬元）、黃泰綸6萬元（慰撫金）、李昇璋6萬元（慰撫金）、張秉生12,054元（醫藥費2,054元、慰撫金1萬元）、汪家慶6萬元（慰撫金）、尹新堯61,050元（醫藥費1,050元、慰撫金6萬元）、李孟融101,005元（醫藥費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鄭運陽100,905元（醫藥費905元、慰撫金10萬元）、陶漢10萬元（慰撫金）、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分割繼承後每人各為21,796元），及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部分自104年9月18日起、周李玉梅等5人自104年10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請求北市警察局應再各給付黃貴蘭2萬元本息（12萬元－10萬元）、江政韓23,495元本息（124,175元－100,680元）、黃泰綸6萬元本息、李昇璋6萬元本息、張秉生12,054元本息、汪家慶6萬元本息、尹新堯61,050元本息，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敗訴之判決，自無不合，渠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渠等此部分之上訴。又原審判命北市警察局應各給付黃貴蘭10萬元本息、江政韓100,680元本息、李孟融101,005元本息、鄭運陽100,905元本息、陶漢10萬元本息、周倪安20萬元本息、林志傑10萬元本息、蘇俊雄10萬元本息、黃昰森10萬元本息、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本息，核無不合，北市警察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為使周李玉梅等5人更正後之聲明請求明確，爰於主文第7項予以宣示並說明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和憲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不得上訴。
李孟融、鄭運陽、陶漢、周倪安、林志傑、蘇俊雄、黃昰森、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不得上訴。
黃貴蘭、江政韓、黃泰綸、李昇璋、張秉生、汪家慶、尹新堯、李宗霖、潘寬、林瑞姿、蕭永裕、周妙珍如上訴利益逾150萬元，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323陳抗事件重要狀況時序表
時    間 重      要      事      件 3月23日19時28分起至19時37分 原在青島東路的群眾開始往行政院方向移動，並欲翻爬行政院大門之鐵拒馬進入行政院，遭值勤員警制止，因而發生推擠，復有群眾以油壓剪、鐵撬破壞鐵拒馬，或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於行政院大門口與南港分局員警對峙。 3月23日20時00分起至20時50分 行政院區內群眾聚集於中央大樓建築物及記者室旁道路，警力由行政院東側門進入與群眾發生推擠。群眾破窗闖入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物內，肆意破壞物品。群眾架設鋁梯侵入行政院中央大樓辦公室。保六員警在行政院中央大樓逮捕身上攜帶鐵鎚民眾1 人。 3月23日20時45分起至23時10分 行政院1號門前鐵拒馬遭群眾搬移，群眾強奪員警盾牌。行政院1號門遭群眾闖入，群眾進入行政院堆放物資。 3月24日0 時10分 行政院院區內聚集群眾已達約5,000 餘人，聚集於行政院前廣場、院內東面車道、後門內等處，而行政院院區外更達約7,000 餘人，聚集於忠孝東路（中山北路至林森北路之間）、北平東路等地。 3月24日0 時25分起至01時00分 開始淨空北平東路群眾，於1 時完成淨空後，並由大同分局於北平東路、中山南路口建立管制線，松山分局於天津街口連接交通大隊一線，以警力建立管制線。 3月24日01時2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進入行政院區內靜坐。 3月24日01時40分 由中山分局局長率保一總隊警力3 個分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勤中隊警力，於多次喊話勸導無效後，開始執行淨空行政院區北側車道任務，南港分局負責建立安全走廊及請離門體，士林分局擔任指揮車、噴水車警戒任務，因保安警察大隊噴水車故障無法噴水，遂改以抬離方式淨空民眾，民眾開始叫囂謾罵，以手扣手方式極力抵抗抬離工作。 3月24日01時45分 立法委員周倪安於1時45分出現於抬離現場，阻擾員警抬離工作，1時48分27秒發現受傷趴於部隊後方路面，遂先以警力圈圍保護，隨後由救護車送臺大醫院就醫。 3月24日02時50分至02時55分 數百位民眾與學生陸續經警勸離，平和由行政院1號門離開，至忠孝東路靜坐。員警開始驅離忠孝東路行政院正門前的民眾。 3月24日03時30分 行政院區內計有3,500 餘人，行政院區外計約有5,000餘人。 3月24日04時01分 大安分局局長薛文容指揮開始驅離行政院廣場前的群眾，大安分局率機動警力自廣場西北角由西向東驅散、抬離，中山分局自廣場西北角向西南方向往行政院2號門前進。宜蘭縣警察局警力負責防護指揮車及警戒。內湖分局張奇文指揮由7號門向1號門方向驅散院內東側車道群眾。 3月24日04時11分 行政院區東側車道淨空完畢。 3月24日04時22分起至04時32分 大同分局及噴水車沿中山南路往忠孝東路推進，噴水車於行政院廣場西側開始噴水。另一噴水車由中山北路慢車道往忠孝東路前進，並向院內協助高壓噴水。群眾在中山北路慢車道欲阻攔噴水車，遭警制止。 3月24日04時35分 中山南路慢車道噴水車受阻。 3月24日04時45分 群眾包圍中山南路側快車道噴水車及消防車，為警勸離。 3月24日05時45分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柯建銘等人全數離開。 3月24日05時45 分 行政院院區內淨空完畢。 3月24日05時49 分 忠孝東路、天津街外上千靜坐學生及民眾開始起身往立法院行進，約20分鐘即全部離開。 


附件一：黃貴蘭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主體大樓右側靜坐，係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詎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於同年月24日凌晨執行驅離任務時，竟以警棍敲打伊頭部，致伊受有左側頭皮6公分撕裂傷之傷勢，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致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貴蘭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貴蘭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貴蘭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貴蘭39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黃貴蘭29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江政韓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許，自行前往行政院周遭陪同抗議學生與群眾在北平東路和平靜坐，未隨同人群進入行政院院區內，亦無任何破壞及滋事之行為。嗣於24日凌晨零時過後，伊遭不知名鎮暴警察或其他相關人員手持警棍等警械直接攻擊頭部，及被猛踹數腳，致頭部受有撕裂傷及挫傷，因而受有醫療費用4,175元、隔日無法工作之1日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合計40萬元之損害。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江政韓100,680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68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江政韓其餘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江政韓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江政韓40萬元（醫療費用4,17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3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再給付江政韓299,320元（醫療費用3,495元、工資損失2,043元、精神慰撫金293,782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E.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三：李宗霖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後門出口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伊乃自發性擔任志工幫忙維持現場秩序，也避免警察與民眾產生衝突，並無任何危害或脅迫現場員警之情事。詎陳抗現場員警為清空行政院後門，粗暴地將伊右肩著地拖離現場，致伊斯時身穿3件衣服卻仍有嚴重擦傷，襯衫鈕釦全部不翼而飛，左下巴附近有稍微擦傷，眼鏡亦被推擠掉而使得左臉頰及眼睛下緣有部分擦傷，拖行中更有員警趁亂踢擊伊胸部，造成左胸瘀青、右肩擦傷多處、左手擦傷、左側臉頰擦傷等傷勢，致伊受有眼鏡及衣褲共8千元、醫療費用800元之損害，另受有精神上痛苦，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3萬元；合計38,8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宗霖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宗霖38,800元（眼鏡及衣褲損害8,000元、醫療費用8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四：李昇璋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家中經由社群網路得知民眾因反服貿抗議行動占領行政院，隨即前往行政院近北平東路、天津街出口外參與靜坐抗議活動，並未進入行政院及廣場。嗣於24日凌晨零時至1時間，員警開始進行驅離行動，伊原欲自行離開，惟遭警察以圓形盾牌陣列包圍，只能選擇原地靜坐。不久，伊先遭警察折傷手指，隨後被拖入警隊盾牌陣列中，遭警察以警棍攻擊頭部、以警鞋踹踢腹部及徒手等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背部大片瘀青、頭部血腫、右手骨折、左手挫傷、頭部外傷、右上臂挫傷及全身多處擦傷等傷勢，致受有外套破裂不堪使用之損害3,200元、眼鏡破裂無法繼續配戴之損害2,800元、手錶受損無法繼續運轉之損害3,500元；另伊於事發後餘悸猶存，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原審判決主文：
　 
李昇璋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宗霖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昇璋40萬元（外套損害3,200元、眼鏡損害2,800元、手錶損害3,500元、精神慰撫金390,50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五：潘寬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傍晚前往行政院參與反服貿自發抗議活動靜坐時，適逢警民對峙衝突，為避免無辜民眾遭鎮暴警察推擠受傷，擬與其他民眾共同以和平非暴力之方式，於院內中山北路側主建物外大門口附近組成人牆作為隔離緩衝區。詎伊於24日凌晨3時竟遭不知名員警、替代男等數人共同將伊強行拖離並於頸部施暴按壓，使伊受有頸部、右手肘、右膝淺層撕裂傷併淤血等傷勢，身上白色防風外衣亦遭強力拉扯破裂，並沾有其他人之血跡。伊先至附近臨時醫療站接受簡單消毒及貼紗布，於24日凌晨5時45分再步行至臺大醫院總院區急診治療，但仍有傷口疼痛等症狀。伊請求賠償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共計35,000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潘寬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潘寬35,000元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潘寬35,000元（衣物受損及醫療費用5,000元、精神慰撫金3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六：黃泰綸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於行政院前門右側處與不知名民眾以手勾手靜坐、呼喊口號之和平方式表達意見。24日凌晨4時許，現場指揮方仰寧逕告以警告解散乙次後約莫1分鐘，現場員警即將伊朝後方警力人員盾牌處丟擲而遭數名員警包圍，或以拳頭、踹踢或以警棍毆打伊之頭部，或將不知名民眾堆疊於伊身上，造成右眼瘀青、後腦頭皮挫傷、手臂挫傷之傷勢及衣服破損之結果，致伊精神上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黃泰綸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泰綸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泰綸39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七：張秉生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4日在行政院後方機房見有數名警察粗暴對待現場學生，乃予勸阻，當場一名穿著便服之人（即指揮警察行動者）竟下令將伊逮捕，即有4、5名員警將伊拖進行政院門內阻斷學生視線，而將伊推倒在地，且1名警員以雙手抓住伊之頭部試圖將伊後腦重摔在地，造成頭暈、右手、頸部、背部及右上腹疼痛，且有右前臂挫傷及多處擦傷，頸部挫傷及瘀傷、腹部挫傷、背部挫傷、頭部挫傷等傷勢。另伊於行政院前車道靜坐陳抗時，在未經任何員警告知逮捕理由或為權利告知之情形即遭員警逮捕，並於員警將伊帶至行政院餐廳過程，從伊背後襲擊頭部、腰背部。嗣伊經由警方帶至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就醫，目前仍遺留頸部及身體其他受傷部位會不定時酸痛之後遺症，致受有醫院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受創，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萬元；合計19,854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張秉生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張秉生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張秉生19,854元（醫療費用2,054元、民俗療法治療費用7,80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八：林瑞姿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見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準備起身自行離去時，突遭數名不知姓名、身著黑色鎮暴裝之員警包圍，以強拉雙臂及拉扯頭髮之暴力手段將伊拖行於地，頭部、身體有撞擊到牆壁，混亂中遭員警以鋼棍、盾牌推擠，及以腳踩踏，造成背挫傷、右側肩鎖骨關節韌帶之拉傷、右側肩拉傷、雙側膝挫傷、雙側大腿挫傷，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林瑞姿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林瑞姿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瑞姿40萬元（醫療及復健費用1,710元、精神慰撫金398,29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九：汪家慶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約7時30分在行政院院內廣場，並於8時30分許進入建築物大廳樓梯下方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4時左右現場警察執行驅離行動，遭員警驅離拖行時並未反抗，仍遭員警以腳踹胸部及後頸部數下，伊被拖到主建物廣場外仍繼續靜坐，再度遭員警驅離時亦未反抗，過程中多名員警將伊面朝下壓在地上以腳踹頭部及臉部，並將伊反手上銬帶至中山北路邊而未解銬，剝奪伊行動自由，經由路邊群眾協助送至醫療站及轉至臺大醫院急診室就診，嗣經律師與員警幾次交涉後，始解銬讓伊離去。上開員警數度以腳猛踹及不當壓制，伊混亂中遭員警持警械傷及身體，造成右後頸部挫傷併血腫、頭部挫傷併瘀血、唇部淺層撕裂傷、左胸部挫傷併瘀血、前胸鈍挫傷，致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汪家慶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汪家慶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汪家慶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蕭永裕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步入未封閉之行政院院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席地而坐，理性表達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之訴求。嗣員警開始進行驅離，伊遭強行拖離帶到警察人牆後方，隨即有1名員警頭戴白色頭盔、手持方盾，猛力往下剁伊右小腿2次，造成右小腿挫傷併瘀血、手臂擦傷、頸部勒傷，致精神上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蕭永裕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蕭永裕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蕭永裕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一：周妙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主建築物之右側廣場靜坐，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2時許，男性員警強行將靜坐在地之伊拉起拖入警盾後方，遭數名員警以警棍、徒手等方式毆打臉部、四肢等處，再被強行拖離至行政院外，造成下巴瘀傷、右膝挫傷、手臂挫傷、抓傷等傷害及眼鏡毀損，致精神上痛苦不堪，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周妙珍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周妙珍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妙珍40萬元（精神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二：尹新堯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在行政院後側建築物前方空地靜坐，以和平理性呼口號表達反黑箱服貿訴求。24日凌晨1時30分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時，伊遭鎮暴警察抓住領口，拉抬地面拖行1至2公尺後拋到地上，手無寸鐵緊縮著身軀，然其他員警竟對伊以警棍猛烈重擊頭部右側4次、警靴狠踹左側腹部，最後將伊拖行至走道，造成頭部外傷、腹部頓挫傷等傷害及背包毀損，致受有背包毀損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之損害；另造成精神上相當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尹新堯之訴駁回。 

D.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尹新堯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尹新堯40萬元（背包損害1,580元、醫療費用1,050元、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開聲明第二、三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附件十三：李孟融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22時許，在行政院後門席地而坐，與群眾和平理性呼口號。24日凌晨1時左右警察大量湧入，伊遭鎮暴警察架起，外套被撕裂扯破、包包提帶斷裂，人被摔至不遠處地上，正欲忍痛起身，7、8名警察又以盾牌牆包圍，以腳、手肘重擊，甚至1名警察以警靴猛踹頭部右側、耳朵，最後推向行政院後門外，造成頭部挫傷、右臉頰、右頸、右腕、左手背擦傷等傷害，出院後持續有頭暈、耳鳴症狀，再經診斷受有及右耳鼓膜穿孔、右耳混合性聽力障礙等傷害，致受有外套損壞3,000元、皮包損壞4萬元、醫療費用1,0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55,9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李孟融101,0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1,0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李孟融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四：鄭運陽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上11時30分許，在行政院後門廣場靜坐表達抗議訴求。嗣警察執行驅離行動，24日凌晨1時45分，員警以長棍等警械將伊與周圍民眾勾手架開分離、拖入盾牌陣後方，遭數名員警使用鋼製甩棒揮擊眼角，或以盾牌下緣攻擊背部及手肘，或以著護具之膝蓋踹擊下背部及腰部，或以齊眉警棍剁擊身體各處，造成眼角流血，額頭、背部、手臂瘀血，而有左前額挫傷併血腫、左上眼皮淺層撕裂傷等傷害，致受有醫療費用905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極大震撼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9,095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鄭運陽100,905元（慰撫金10萬元、醫藥費905元），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鄭運陽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五：陶漢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9時許，於行政院主建築物後門外之內庭廣場欲透過和平靜坐宣示其理念。詎5名身著制服之員警隨即靠近，並未有任何口頭上警告，亦未告知有何違法事由，旋即拉扯伊之頭髮、手臂等，將伊往外拖行離靜坐處約15公尺，暴力壓制陶漢，開始朝頭部、胸骨等要害部位猛烈毆打與踹踢，前後共2次，造成頭部嚴重挫傷、暈眩、嘴唇撕裂傷及左膝、小腿挫傷，致精神上極大壓力與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陶漢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陶漢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六：周倪安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時任立法委員，於103年3月23日晚間前往行政院集會現場。24日凌晨1時許員警對聚集在行政院後方近北平東路民眾進行強制驅離，伊因見有男性警察對1名女學生強拉橫拖，遂向前阻止並勸說採較溫和之手段，不料竟隨該名女學生一併遭拖入員警防線後方，伊遭員警以警棍毆擊右眼太陽穴，倒地後則遭員警以腳重踏及踹踢胸腔、腿部，造成右側眼窩骨骨折及5×2公分挫傷並複視及結膜下出血、左側肋軟骨挫傷、左側大腿外側7×3公分鈍挫傷，致精神上重大創傷，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倪安2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倪安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七：林志傑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7、8時到行政院廣場，於24日凌晨0時許，隨同民眾進入行政院建築物1樓大廳和平靜坐、呼喊口號表達訴求。嗣於24日凌晨3時30分至4時許，警察執行驅離行動，伊遭員警以警用鋼棍插入手肘內側臂彎及攻擊手前臂，伊因痛鬆手與前排群眾分開，於被拖離過程中遭員警以腳踹踢左腿膝關節內側，及以鋼棍、拳頭、腳痛毆頭部及身體其他部位，縱經呼救猶未停止，被員警拖行至大廳外即失去意識，造成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膝挫傷、臉部擦傷、下背痛、急性中樞疼痛、急性換氣過度症候群、右側肩部挫傷等傷害，並住院治療14天始出院，致受有醫療及復健費用7,420元、就醫及必要交通費用3,330元之損害；另造成身心痛苦至鉅，精神患有適應障礙症，應賠償精神慰撫金397,370元；合計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林志傑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林志傑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八：蘇俊雄

A.侵權行為事實：
 
伊為抗議服貿協議簽訂程序草率，偕女友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0時許，在靠近北平東路行政院後門內庭靜坐。嗣於24日凌晨約1時30分許，伊及女友遭強制拖行抬至警察人牆後方，為保護女友即以身體覆蓋阻擋，然員警不顧渠等無任何反抗行為，依然多人棍棒齊下圍攻伊之背部、臉部與手臂等處，造成背部、前臂等多處挫傷，以及嘴角、口腔內部撕裂傷，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蘇俊雄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蘇俊雄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十九：黃昰森

A.侵權行為事實：
 
伊於103年3月23日晚間19時許，在行政院後門靜坐。嗣員警執行驅離行動，伊欲配合離開現場，但就在被抬起想說「自己走」時，警棍隨即砸下，右眼挨了1記警棍，造成眼鏡碎裂並於下眼瞼受傷流血，再被粗暴拖行至北平東路路旁，造成腰部留下7×3公分之擦傷，而有右眼挫傷併視網膜震盪、右側下眼皮淺層撕裂傷約1公分、右眼眼瞼挫傷併瘀血等傷害，致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 

B.訴之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黃昰森10萬元（慰撫金），及自104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黃昰森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附件二十：周李玉梅、周伯陽、周平光、周佳伶、周佳京

A.侵權行為事實：
 
周李玉梅等5人之被繼承人周榮宗於103年3月24日凌晨4時許， 與其他民眾於行政院大門前廣場上和平靜坐，遭鎮暴水車以水 柱直接近距離攻擊，周榮宗尚來不及撤離，又遭重裝警力以警 用盾牌連續攻擊，並遭數名員警包圍以警棍毆打、以穿著硬質 皮靴之腳踹，造成肋骨閉鎖性骨折、腰椎橫突骨折合併後腹腔 血腫等傷害，致周榮宗受有醫療費用共108,980元之損害；另造成周榮宗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291,020元；合計40萬元。嗣周榮宗於104年3月21日死亡，其配偶及子女即周李玉梅等5人先共同繼承周榮宗上開權利後，復決定平均繼承分割上開債權。 

B.訴之聲明：
  原審聲明：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40萬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上訴更正：
(一)臺北市政府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每人各8萬元（醫療費用21,796元、精神慰撫金58,204元），及自請求協議書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開聲明第一、二項之請求，如其中一人已為給付時，另一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 

C.判決主文：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應給付周李玉梅等5人108,980元（醫藥費），及自10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周李玉梅等5人其餘之訴駁回。 

D.答辯聲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上訴駁回。 
　　　


